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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JTJ 212-2006) 的通知

交水发(2∞6)7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 ，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江、珠江航务管理

局，长江口航道管理局，有关企事业单位:

由我部组织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和长沙理工大学制

定完成的《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业经审查通过，已被批准为强制性行业

标准，编号为 ITJ 212-2棚，自 2∞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D

本规罹第 1.0.3 条、第 2.2.11 条、第 3.2.1 条、第 3.3 .4条、第 3.6.2 条、

第 3.6.4条、第 3.7.7 条、第 4. 1. 6 条、第 4.4 .7 条、第 4.6.1 条、第 4.6.3 条、

第 4.6.4条、第 4.9.3 条、第 5.2.7 条、第 5.2.8 条、第 5.2.9 条、第 5.3.5 条、

第 5 .4 .2 条、第 6. 1. 4 条、第 6.2.8 条、第 6.2.11 条、第 6.2.12 条、第 6.2.20

条、第 6.2.21 条、第 6.3.13 条、第 7.2.4条、第 7 .4 .6 条、第 8.3.1 条、第 8.3.9

条、第 8.3.10 条、第 8.8.6 条、第 8.9.5 条、第 8.9.6 条、第 9. 1. 1 条、第 9. 1. 3

条、第 9.3.9 条、第 9 .4 .1 条、第 9 .4 .2 条、第 9 .4 .3 条、第 9.4.4 条、第 9 .4 .5

条、第 9.5.2 条、第 9.8.1 条和第 9.8.2 条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

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2ω2J273

号)具有同等效力 D

本规范由我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择，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制定说明

本规范是在《河港工程设计规范~(GB 50192→93) 的基础上，

总结近十多年来内河港口设计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港口总平

面设计的先进理念，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并结合

我国内河港口工程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编制而成。主要包括港

址选择、总平面设计、装卸工艺、铁路、道路、给水飞排水、供电、照

明、控制、通信、船舶交通管理、助航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主编单位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为长沙理工大学。

。可港工程设计规范~(GB 50192-93) 自 1994 年 8 月 1 日实施

以来，对河港工程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内河港口建

设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已不能适应内河港口建设发展

的需要。为此，交通部水运司组织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和长沙理工大学制定了《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本规范第 1.0.3 条、第 2.2.11 条、第 3.2.1 条、第 3.3.4 条、第

3.6.2 条、第 3.6.4 条、第 3.7.7 条、第 4. 1. 6 条、第 4.4.7 条、第

4.6.1 条、第 4.6.3 条、第 4.6.4 条、第 4.9.3 条、第 5.2.7 条、第

5.2.8 条、第 5.2.9 条、第 5.3.5 条、第 5 .4 .2 条、第 6. 1. 4 条、第

6.2.8 条、第 6.2.11 条、第 6.2.12 条、第 6.2.20 条、第 6.2.21 条、第

6.3.13 条、第 7.2.4 条、第 7 .4 .6 条、第 8.3.1 条、第 8.3.9 条、第

8.3.10 条、第 8.8.6 条、第 8.9.5 条、第 8.9.6 条、第 9. 1. 1 条、第

9.1.3 条、第 9.3.9 条、第 9.4.1 条、第 9.4.2 条、第 9.4.3 条、第

9.4.4 条、第 9.4.5 条、第 9.5.2 条、第 9.8.1 条和第 9.8.2 条中的

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

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建标[2∞2J273 号)具有同等效力。

本规范共分 10 章和 4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范编写人



员分工如下:

1 总则:胡小容王晋

2 港址选择:缪寿田胡建平韩理安胡小容

3 总平面设计:李鑫生左肖明肖乾缪寿田韩理安

谢居力刘文世於志华

4 装卸工艺:李植铭袁宗喜王晋左肖明

5 铁路和道路:谢居力肖乾胡小容李鑫生

6 给水和排水:苗福安许廷兴

7 供电、照明和控制:蔡伟许廷兴

8 通信、船舶交通管理和助航设施:毛耀黄缪寿田胡建平

9 环境保护:方建章胡小容

附录 A:於志华李鑫生

附录 B:苗福安李鑫生

附录 C:胡小容

本规范于 2伽年 8 月 31 日通过部审，于 2脱年 12 月 26 日

发布，自 2∞7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执

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部水运司(地址:北

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11 号，交通部水运司工程技术处，邮政编码:

1∞736)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武汉市武昌民主路 555 号，中交第

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43∞71) ，以便修订时

参考。

2 



目次

1 总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港址选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2 选址原则…….. .. .. . . .. .. .. .. .. .. .. .. .. .. ..…………………. .…......... (2) 

3 总平面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5) 

3.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3.2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和船舶回旋水域…………................... (6) 

3.3 泊位长度和码头长度…………….. .. .. .. . .. .. ..…………………. (8) 

3 .4码头设计水位和高程 .. .. . .. .. . .. ..………….. .. .. .. .. .. .. .. ..…………. (14) 

3.5 进港航道….. .. .. . .. .. .. .. ...…………………………............... (17) 

3.6 锚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3.7 陆域平面布置和坚向设计………………. .. .. .. .. .. .. ..….......... (20) 

3.8 管线综合布置…………………….. .. .. .. .. . . ..….. .. .. .. . .. .. .. ..……. (21) 

3.9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 . . .. .. .. .. .. .. .. .. .. . . . .. ..………………. (23) 

4 装卸工艺.. . .. .. .. .. .. ..……………………….. .. .. .. .. .. .. .. ..……………. (24) 

4.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 

4.2 件杂货和多用途码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4.3 散货码头…………. .. .. .. .. . .. .……….. .. .. .. .. .. .. .. ..…................ (26) 

4.4 集装箱码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4.5 木材码头………….. .. .. . .. .. .. .……………………·………… (31) 
4.6 石油化工码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4.7 滚装码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4.8 重件码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4.9 客运码头.. .. . .. ... .. .. ..…………·………….. ... ...... ..... ... ....... .. .... ...... .. .... (35) 



4.10 港口泊位数和通过能力………. . . .. .. .. .. .. ... .. .. . . . .. .. ..…………. (35) 

4.11 库场规模的确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4.12 装卸工艺方案比选…….. . . .. .. .. .. .. .. .. .. .. .. ..……………………. (49) 

5 铁路和道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2 铁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5.3 道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5 .4 路线交叉…….. .. .. .. .. .. .. .. .. .. .. .. .. .. .. .. ..…………………·………… (58) 

6 给水和排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6.1 一般规定….. .. .. .. .. .. .. ..…. .. .. l1l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6.2 给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6.3 排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 .. .. .. .. .. .. .. . . .. .. .. .. .. .. .. ..……. (65) 

7 供电、照明和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 

7.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 

7.2 供电 .. ... . .. .. . ..………….. .. . .. .. .. ..………………. ... ... ...... ... (67) 

7.3 照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7 .4 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8 通信、船舶交通管理和助航设施…………….. .. ... .. .. .. .. ..……. (76) 

8.1 一般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8.2 有线电通信…… 1111111111................... …… 11 .. • • .. • • • .………. (76) 

8.3 无线电通信.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 

8.4 计算机网络.. . .. . . . . . . .. .. . . .……. 11 111 11 • • .. • • .. .. .. .. • • .. .. • .. • .. .. .. ..………. (80) 

8.5 船舶交通管理.......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 

8.6 工业电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 

8.7 助航设施 1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8.8 电惊、接地和防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8.9 建筑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85) 

9 环境保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9.1 一般规定…… 111 11 .. .. .. .. .. .….. . .. . .. . .. .. ..……. .. 11 11 .. .. .. .. .. .. .. • .. • 11 ………. (86) 

9.2 生产废水和生活活水 . 11 .. .. .. ..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 

2 



9.3 粉尘 ……………………………………………......... (87) 

9.4 废气 ………………………………. . . .. . . . . . . . . . . 111 • .……. (88) 

9.5 固体废物………. . ... . . 111 • .………. . . 111 • • • • .……. .. . .. .111.. 111 111 ……. (88) 

9.6 噪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9.7 绿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9.8 应急措施…. . . . . . .……. . .. .. . . .……………………. ... ...... (90) 

附录 A 锚位面积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 

附录 B 油船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冷却范围计算. . . . . '" . .…. (97) 

附录 C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 .…. (1∞)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主要起草人、

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 . . . . . .….......... (101) 

附条文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3 



1 总则

1.0.1 为统一河港工程总体设计的技术要求，提高港口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贯彻国家有关经济和技术政策，适应内河运输事业

的发展需要，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内河港口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总体设

计。对以潮沙作用为主而停靠内河船舶或海船的河口港飞既有河

流水文特性又受潮沙影响停靠海船的河港总体设计可根据不同

情况按本规范和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πJ 211) 的

有关规定执行。

1.0.3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应贯彻节约岸线、节约用地、节约能源

和安全生产的方针，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防治污染。

1.0.4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应与江河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港

口总体规划相协调。改建或扩建工程应重视现有港口的技术改

造，充分发挥港口的通过能力。

1.0.5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应具备可靠的自然条件资料和社会经

济资料等。改建或扩建港口工程还应具备港口现状及运行情况资

料等。

1.0.6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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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址选择

2.1 一般规定

2.1.1 港址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开发的需要，结合自

然、社会、营运和建设等条件进行综合论证、比较确定。

2.1.2 对适宜建港的水域、岸线及陆域应合理利用，按照深水深

用的原则，优先考虑港口建设的需要，并应适当留有发展余地。

2.1.3 港址应选在河势、河床及河岸稳定少变、水流平}I质、水深适

当、水域面积足够，并应具备船舶安全营运和锚泊条件的河段。

2.1.4 港址宜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在不良地质条件的地区建

港，应进行技术论证。

2.1.5 港址应充分考虑现有的及规划的水库、闸坝、桥梁和其他

建筑物对河床冲淤和港区作业条件产生不利影响。

2.1.6 对需要建设专用港区或码头的工矿企业选址时，应同时进

行港址选择。

2.1.7 港址选择应充分考虑港口对防洪、航行安全和河道治理等

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河流类型进行河床演变分析或论证。

2.2 选址原则

2.2.1 港址选择应具备下列主要资料和条件:

(1)水文、气象、河势、地形、地质、地貌和地震;

(2)城市、防洪、交通、枢纽开发的现状及规划，枢纽的功能和

调度运行资料，以及历史人文资料;

2 

(3)港口规划、航道、船型和锚地;

(4)水源、电源、通信和地方材料;



(5)跨河桥梁、过河电缆、管道、隧道和取水等建、构筑物现状

及规划资料，以及国防军事设施对港口的要求;

(6)生态及环境现状。

2.2.2 平原河流港址选择应符合下列原则。

2.2.2.1 顺直河段宜选在稳定深槽的下段。

2.2.2.2 微弯河段宜选在凹岸弯顶下段，凸岸不宜建港。

2.2.2.3 蜿蜒河段不宜建港，确需建港时，可选在凹岸弯顶下

段，并应对自然裁弯或切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论证。

2.2.2.4 分汉河段的港址选择应对汉道的稳定性进行分析，港

址应选在相对稳定或发展汉道的凹岸深槽一侧。支汉河段的港址

选择，需经论证确定。汉道口外单一河段的港址选择应研究分、汇

流口的水力特性及河床冲龄的变化，港址宜选在相对稳定或发展

的深槽一侧。

2.2.3 山区河流港址选择应研究通航水流条件和推移质泥沙运

动情况等，港址宜选在急流卡口上游的缓水段和顺流区。回流沱

内建港宜选在多年冲淤变化相对稳定和流态适宜处，并应采取合

理的码头型式和布置。

2.2.4 感潮河段的港址选择应充分分析径流和潮流对河床塑造

的影响，宜选在落潮流速强和流路顺畅的岸段，并应符合下列原

则。

2.2.4.1 支汉或边滩内倒套河段宜选在涨潮流动力较强、流路

顺畅、且具有一定水深处，并应论证倒套的稳定性。

2.2.4.2 利用低洼陆域或河汉建挖人式港池时，应充分考虑潮

沙和泥沙对挖人式港池的影响。

2.2.5 封冻河流的港址选择应考虑冰凌的影响，避开受冰凌危害

严重的河段。港址宜选在凹岸流冰顶冲点的下游，必要时应在顶

冲段岸坡设置防护设施。

2.2.6 人工运河和河网地区的港址选择应充分考虑水域和陆域

条件，保持主航道的畅通，可利用河汉或洼地建挖人式港池。

2.2.7 湖港宜选在具有天然掩护的湾内或风浪较小的地区;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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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汇口附近宜避开来水、来沙的不利影响。

2.2.8 枢纽上下游河段的港址选择应符合下列原则。

2.2.8.1 枢纽上游河段水库港港址宜选在风浪较小、泄洪影响

小和水流条件较好的地区，并宜避开由于库区水位变化可能引起

岸坡失稳的岸段。在回水变动区选址，应对水位、水流和河床演变

等情况进行充分论证。

2.2.8.2 枢纽下游河段港址选择应考虑泄洪、枢纽运行和河床

变形等不利影响。

2.2.9 干、支流交汇处附近港址选择应考虑干、支流来水和来沙

的影响。

2.2.10 在凸岸、矶头或河岸凸嘴附近建港时，应对岸线稳定性、

水深及不同水期的流速、流态、泥沙、航行安全、船舶靠离和装卸作

业条件等进行论证。

2.2.11 码头、锚地和歪船锚位不应布置在水下管线限制范围以

内。码头、锚地与桥梁、渡槽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 2.2.11 的规

定。

建构筑物名称

桥梁

渡槽

码头、锚地与桥梁、谊槽的安全距离 表 2.2.11

码头、锚地在上游 码头、锚地在下游

4L 2L 

住:①码头与桥梁、渡槽的安全距离系指码头设计船舶至桥梁、捷槽边绒的净距;

锚地与桥梁、搜槽的安全距离系指锚地边钱至桥梁、搜槽边线的净距;

②L 为码头设计船型或靠?自码头船队的实际长度(m) ; 

①河同地区码头与桥梁、搜槽的安全距离可适当减小;

④一孔跨过通航水域的桥梁或渡槽，不受上表限制。

2.2.12 码头与生活用水取水口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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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平面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港口应根据客运量、货运量飞货种、流向、集疏运方式、自然

条件、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合理划分港区。

3.1.2 港区布置时应考虑风向和水流流向的影响。

3.1.3 港区总平面设计应在港口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港区性

质、规模、装卸工艺要求，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远近结合，合理布置

港区的水域和陆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1.3.1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回旋水域、进港航道和锚地等水

域，可根据具体情况组合设置或单独设置。水域布置应满足船舶

安全靠离码头、装卸作业、转头、进出港和锚泊等要求。

3.1.3.2 在综合性港区，散货泊位应布置在港区常风向的下风侧;

石油化工油位应布置在港区的下游岸段，并应考虑水流流向的影响。

3.1.3.3 JI固岸式码头的前沿线宜利用天然水深，沿水流方向和

自然地形等高线布置，并应考虑码头建成后对防洪、水流、河床冲

淤、岸坡稳定和相邻泊位的影响等。

3.1.3.4 港区陆域平面布置和竖向设计应根据装卸工艺、港区

自然条件、安全、卫生、环保、防洪、拆迁、土石方工程量和节约用地

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应与城市规划和建港的外部条件相协调。

3.1.3.5 港区陆域应按功能分区布置。功能区内部布置应紧

凑、合理，功能区之间应相互协调。

3.1.4 改建或扩建港区的总平面设计应与原有港区相协调，充

分飞合理地利用原有设施，并应考虑减少建设过程中对原有港区生

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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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确定。

3.2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和船舶回旋水域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不应占用主航道，其宽度应按下列规定

3.2.1.1 水流平缓河段的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可取 2 倍设

计船型宽度。

3.2.1.2 水流较急河段的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可取 2.5 倍

设计船型宽度。

3.2.1.3 在同一泊位并靠多艘船舶时，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宽度

可取并靠船舶总宽度加 1 倍设计船型宽度，计算时，并靠船舶应按

设计船型考虑。

3.2.1.4 当装卸采用水上作业船舶时，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应另

加装卸作业船舶的宽度。

3.2.1.5 船舶停靠码头采用丁靠方式时，码头前沿停油水域宽

度可取设计船型长度加设计船型宽度。

3.2.1.6 石油化工码头的停泊水域宽度应适当加宽。

3.2.2 顺岸码头端部泊位的水域底边线与码头前沿线的夹角宜

为 300 - 350，如图 3.2.2 0
、、 "，, / 
\、./
气、./

水域底边辑)， /<水域底边缉
气、

一哩!吐了二1'--仨二二三三二-0 三二:;J_ /.1ζ 元二 γ哇c

固 3.2.2 JIID!岸码头端部1自位的水域底边线与码头前沿线夹角示意图

3.2.3 船舶回旋水域的布置与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3.2.3.1 船舶回旋水域宜布置在码头附近，且应有足够的水深

和水域面积。

3.2.3.2 当船舶回旋水域占用航行水域时应保证航行安全。

3.2.3.3 单船或顶推船队回旋水域沿水流方向的长度不宜小

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2.5 倍，流速大于1. 5m/s 时，回旋水域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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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当加大，但不应大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4 倍;回旋水域沿垂直

水流方向的宽度不宜小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1. 5 倍，当船舶为单

舵时，回旋水域宽度不应小于单船或船队长度的 2.5 倍。

3.2.3.4 拖带船队回旋水域长度和宽度可适当减小。

3.2.4 挖人式港池的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3.2.4.1 在港池同一侧布置 1 个泊位时(图 3.2.4-1) ，港池宽

度可按下式计算:

Bc = nB + b (3.2.4-1) 

式中 Bc一-挖人式港池宽度(m) ; 

n一-在同一断面内港池两侧停靠的船舶艘数;

B-一设计船型宽度(m) ; 

b一一船舶之间或船舶与对侧岸壁间富裕宽度(时，可取 2-

4mo 

3.2.4.2 在港池同一侧布置 2个或 2个以上泊位时(图 3.2. 4-2) , 

4~ 

图3.2.4-1 船舶不在港池内掉头的

港池宽度示意图

B t 

Bh(n:巾

图 3.2.4-2 船舶在港池内转头的

港油宽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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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池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Bc = (n -1)8 + Bx + Bh (3.2.4-2) 

式中 Bc一-挖人式港池宽度(m) ; 

n一一在同一断面内港油两侧停靠的船舶艘数;

B一一设计船型宽度(m) ; 

Bz-一船舶在港池内转头的回旋水域宽度(m) ，可取1. 2 -

1. 5 倍设计船型长度;

Bh一----Jm舶航行水域宽度 (m) ，可取 2 倍设计船型宽度。

当港池一侧布置的泊位数小于等于 3 个时，可不设

航行水域 ， Bh = 0。
注:在同一断面内港油两侧停靠的船型不同时，式(3.2.ι2) 中 (n-l)B 应为 n 艘

不同船型宽度的总和减去其中一艘最小船型宽度。

3.2.4.3 在港池端部顺港池宽度方向布置泊位时，港池的宽度

应满足泊位长度的布置要求。

3.2.4.4 在港池内进行水上过驳或设置锚地时，港池宽度可适

当加宽。

3.2.4.5 港池口门处的泊位不应占用航道水域。

3.2.5 挖人式港池内不设船舶回旋水域时，船舶转头可利用港池

口门外的航道水域:当船舶转头影响该航道的船舶航行时，可在港

池口门与航道之间的连接水域设置专用的回旋水域，其回旋水域

宽度应为1.2 - 1. 5 倍设计船型长度。

3.2.6 挖人式港池口门宜选在弯道凹岸或邻近深槽处，并应对水

流泥沙条件及邻近边滩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挖人式港池口门

与主航道直接连通时，在含沙量较大的河段，港池口门轴线宜偏向

航道水流方向下游，其夹角宜取 300 - 600，必要时应通过模型试验

验证。

3.3 泊位长度和码头长度

3.3.1 码头泊位长度应满足船舶安全靠离、系缆和装卸作业的要

求。其长度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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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独立布置的单个泊位的

泊位长度(图 3.3.1-1) 可按下式计

算:

Lb = L + 2 d ( 3. 3. 1- 1 ) 

式中 Lb-一一泊位长度(m) ; 

L一→设计船型长度(m) ; 

d-一泊位富裕长度(m) 。

Lb 

一一一飞山缉

3.3.1.2 在同-码头前沿线连续图 3.3.1-1 单个泊位长度示意图

布置多个泊位的泊位长度(图 3.3.1-2)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Lb1 = L + 1. 5d 

Lb2 = L + d 

式中 Lb1 --端部泊位长度(m) ; 

Lb2一一中间泊位长度(m) ; 

L→←一设计船型长度(m) ; 

d一一泊位富裕长度(m) 。

Lbl L
b2 

(端部泊位) (中间1白位)

d 

图 3.3.1-2 连续布置多个泊位的泊位长度示意固

(3.3.1-2) 

(3.3.1-3) 

3.3.1.3 斜坡码头和浮码头有移档作业(图 3.3. 1-3)或吊档作

业(图 3.3.1-4)的泊位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Lb = Ly + 2d (3.3.1-3) 

式中 Lb一-泊位长度(m) ; 

Ly--船舶移动所需的水域长度(m) ，移档作业时取1. 5 --

1. 6 倍设计船型长度，吊档作业时取 2 倍设计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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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d一一泊位富裕长度(m) 。
注:其他型式码头有移档作业时，泊位长度应根据装卸工艺要求确定。

L 
L b 

L 
Y J 

〈二至~) ) <二二三一-一
匡E |歪船r<-一_)

因 3.3.1-3 船舶移档作业泊位 圄 3.3.1-4船舶吊档作业泊位

长度示意图 长度示意国

3.3.1.4 空驳待装和重驳待拖的辅助泊位长度应根据码头运

营组织要求确定。

3.3.2 r白位富裕长度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3.3.2.1 普通泊位的富裕长度可按表 3.3.2-1 取值。

普通泊位的富裕长度 表 3.3. 2- 1

设汁船型长度 L(m)
40< L 85< L 150< L 

L~40 
~85 ~150 运2∞

富椅长度 d 直立式码头 5 8-10 12 -15 18-20 

(m) 斜坡码头或浮式码头 8 9 -15 16 -25 26 - 35 
-品-

注:相邻两?自位船型不同时 ， d 值应按较大船型选取。

3.3.2.2 石油化工泊位的富裕长度不应小于表 3.3.2-2 中的数

值。
石油化工泊位的富裕长度 表 3.3.2-2

设计船型长度 L (m) L~ l1O 110 < L~ 150 I 150 < L~ 182 

富裕长度 d(m) I 25 I 35 I 咽

注:相邻两泊位船型不同时 ， d 值应按较大船型选取。

3.3.3 码头前沿线布置成折线或与护岸相交，转折处的泊位富裕

长度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3.3.3.1 两码头前沿线成折线相交时(图 3.3.3-1) ，其转折处

富裕长度可按表 3.3.3-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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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前沿线相交转折处的富裕长度 do 表 3.3.3-1

转折处夹角。 9()' ~三 θg 口伊 12伊 < e~三 15伊 。> 150。

富裕长度 do(m) (1. 5 -1. 0)d O.7d O.5d 

注:①d 为泊位富裕长度(m) ，应按第 3.3.2 条确定;

②0 为两码头前沿线的夹角 (0) .。角小于 1200时，也不得小于设计船型宽度;。

角小于 9(}0时 ， do 应适当加大。

\ 

图 3.3 .3-1 两码头前沿线成折线相交时富裕长度示意图

3.3.3.2 码头前沿线与护岸成折线相交(图 3.3.3-2) ，夹角大

于等于 900时，转折处富裕长度可取泊位富裕长度;夹角小于 900

时，转折处富裕长度应适当加大。护岸端转折处富裕长度的起点

应自岸坡线上满足设计水深的地点起算。

护岸 。〈)

叫
国 3.3.3-2 码头前沿线与护岸相交时富裕长度示意图

do-转折处富裕长度(m); 8-码头前沿线与护岸的夹角 (0)

3.3.4 石油化工码头的船舶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3.3.4.1 两相邻石油化工码头的船舶间距不应小于表 3.3.4-1

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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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码头的船舶间距 表 3.3. 4- 1

设计船型长度 L (m) 

船舶间距 (m)

L:::; 110 

25 

110 < L:::; 150 I 150 < L::::; 182 

35 I 40 

注:相邻两泊位船型不同时其间距应按较大船型计算。

3.3.4.2 码头装卸平台两侧或歪船内外档停靠石油化工船舶

的船舶间距可不受限制，但危险性分类为甲类的石油化工码头的

船舶间距不应小于 25mo

3.3.4.3 石油化工码头与其他货种码头的船舶间距不应小于

表 3.3.4-2 的规定。

石油化工码头与其他货种码头的船舶间距(m) 表 3.3. 4-2

--------二 危险性糊。| 用 7
码头类型 ---二---二 I ' ，~ 亡 丙

位于石油化工码头上静的客运码头 3∞ 

位于石油化工码头下游的客运码头 3αm 

其他货种码头 | τ 50(150) 

注:①船舶间距系指相邻两船舶首尾间的净距;

②括号中的数值为介质设计输送温度在其闪点以下lOCC范围内危险性分类为

丙类的码头与其他货种码头的船舶间距;

③5∞吨级以下石油化工码头与其他货种码头船舶间距可取表中数值的 50%0

3.3.5 石油化工泊位与锚地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 3.3.5 的规

定。
石油化工泊位与锚地的安全距离(m) 表 3.3.5

锚地位置 危险性类别 安全距离

甲、乙 l四旧
位于石油化工泊位的下游

丙 150 

位于石油化工1自位的上游 甲、乙、丙 150 

注:安全距离是指停泊水域边钱至锚地水域边线之间的距离。

3.3.6 直立式}1因岸码头泊位相应的码头长度(图 3.3.6-1 和图

3.3.6-2)应根据设计船型和装卸作业要求确定，并应符合表 3.3.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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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式顺岸码头泊位相应的码头长度 表 3.3.6

码头长度 LmCm)
?自 位

内坷驳 江海轮

单个泊位 ~O.65L L+2d 

连续布置 端部f自位 ~O.8L +O.5d L + 1. 5d 

多个泊位 中间泊位 L + d L + d 

住 t①L 为设计船型长度 (m); d 为泊位富裕长度(m) ，两相邻1自位船型不同时 ， d

值应按较大船型选取;

②有特殊使用要求时，单个1自位或端部泊位的码头长度可适当加长;

③移船作业的码头长度应根据装卸作业要求确定;

④有首尾系缆墩的直立式码头的长度为首尾系缆墩外侧之间的距离。

〈-一一-丁
p7宁宁宁于1

μ叫

|乒 L L _IAI 

〈一一-丁
V/////////I 

l Lm 1 

(a) 由
、

图 3.3.6-1 单个泊位的码头长度示意图

(a)停靠内坷驳 ;(b)停靠江海轮

T O.5d O.5d • O.5d O.5d . 
l L _1__1__'- L _1__1 _1_ L_I 

l二=二~--~二才『广仨二才
V""/"/ 
| _ Lm _1_ Lm -' 

K南部f自在lj( 中间泊位)|
(a) 

O.5d O.5d . O.5d O.5d 
L ι 1_ L 工:'-1 ~_T= L _-i 一J_-.J1 - -1 飞 1--1--1- -1--1--1 

〈二二二:::) <:二=二) <二二二二〉y///./ ,r.r///// ///., _,. /" ",. /' ./ 

L Lm _l _ Lm _1 

(端部泊位) (中间油位)

(b) 

图 3.3.6-2 多个连续泊位的码头长度示意图

(a)停靠内河驳 ;(b)停靠江海轮

3.3.7 墩式码头首尾系缆墩位置应根据系缆要求确定，并宜布置

在码头前沿线后一定距离处。靠船墩中心间距应满足船舶靠泊及

装卸作业要求，可取 0.30 ~ 0.35 倍设计船长。

3.3.8 斜坡码头和浮码头的歪船主尺度应根据靠泊船型、装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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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建船设备和堆货情况等确定，并应符合表 3.3.8 的规定。

歪船主尺度 表 3.3.8

码头类型 宣船长度(m)
铜质歪船 钢筋?昆凝土歪船

Ld/Dd Bd/Dd Ld/Dd Bd/Dd 

货运码头 (0.65-0.80)L 

客运码头 <0.70-0.90)L 
~45(35) 乓7(6.5) ~30 主ζ5

注:①L 为设计船型长度(m) ， Ld 为歪船长度(m) ， Bd 为歪船宽度(m) ， Dd 为歪船型

深(m) ; 

②甲板下舱内存放干货的歪船采用括号中数值。

3.4 码头设计水位和高程

3.4.1 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根据河流水文特性、淹没影响、综合利

用水利枢纽和渠化梯级运行调度等情况综合研究确定，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3.4.1.1 平原河流、河网地区和山区河流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按

表 3.4.1 确定。

平原河流、河同地区和山区河流码头设计高水位表 3 .4 .1

码头设计高水位

平原河流、
码头受淹

坷网地区
山区河流

损失类别
斜坡式、直立式 分组直立式多年历时保证率(%)

重现期(a)
重现期(a) 高水级 低水级

一 50 20 0.5 
一 20 10 10 - 30 
一 10 5 2 

注:①码头受淹损失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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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和设备重大损失的码头;

二类: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和设备一定损失的码头;

三类: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和设备损失较小的码头。

②对出现高于码头设计高水位历时很短的山区斜坡式码头和直立式码头，经

论证后，其码头设计高水位可适当降低。

@多年历时保证率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其计算方法见现行行业标准

《内坷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π1214) 。



3.4.1.2 潮沙影响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按表

3.4.1 中"平原河流、河网地区"规定的重现期确定;潮沙影响明显

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JTJ213)的有关规定确定。

3.4.1.3 湖区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根据所处河流及码头受淹损

失类别按表 3.4.1 确定。运河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

要求并结合表 3.4.1 的有关规定确定。

3.4.1.4 枢纽上游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可根据枢纽坝前正常

蓄水位或设计挡水位时的沿程田水曲线确定，并应计人河床可能

淤积引起的水位抬高值，当该值低于表 3.4.1 规定的数值时，应按

表 3.4.1 确定;枢纽下游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可按表 3.4.1 确定，

并应考虑枢纽运行对河段的冲淤影响。

3.4.1.5 封冻河流码头设计高水位可视所处河流类别、码头受

淹损失类别和枢纽运行情况等根据第 3.4. 1. 1 款~第 3.4. 1. 4 款

的规定确定。计算多年历时保证率时通航期应以全年总天数减去

封冻和流冰的天数。

3.4.2 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应考虑码头的重要性、设计船型、装卸

工艺、码头布置及型式、前后方高程衔接条件、地形、地貌和工程投

资等因素，并应结合下列情况分析确定。

3.4.2.1 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应为码头设计高水位加超高，超高

值宜取 0.1 ~ O.5mo 

3.4.2.2 港区自然地面较高或装卸工艺有特殊要求时，码头前

沿设计高程可适当提高。

3.4.2.3 受铁路、道路及衔接高程的限制，码头前沿设计高程

可适当调整。

3.4.2.4 波高较大的库区、湖区和河面开阔的港口，码头前沿

设计高程可适当提高。

3.4.2.5 扩建或改建工程，码头前沿设计高程宜与原港区陆域

高程相适应。

3.4.3 码头设计低水位应与所在航道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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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4.3.1 平原河流、山区河流、河网地区、湖区和潮沙影响不明
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低水位应按表 3.4.3 确定，多年历时保证

率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

码头设计低水位的多年历时保证率 表 3 .4 .3

设计船型吨级 DWT(t) 1∞=三 DWT<5∞ 5∞=三 DWT::::;lαm DWT>l回归

多年历时保证率(% ) 95 - 90 98 - 95 ;;,: 98 

注:运输特别繁忙的河网地区设计低水位多年历时保证率不小于 98% 。

3.4.3.2 潮沙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低水位可按现行

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ITJ 213)采用低潮累积频率 90% 的潮

位D

3.4.3.3 运河码头设计低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并结合

表 3.4.3 有关规定确定。

3.4.3.4 枢纽上下游河段码头设计低水位宜取码头所在河段

当地航道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3.4.3.5 封冻河流和湖区码头设计低水位可按第 3.4.3.1 款

~第 3.4.3.4 款的有关规定确定。

3.4.3.6 码头下游滩险整治将导致码头前沿水面下降时，确定

设计低水位应考虑水面下降的影响。

3.4.4 码头前沿设计水深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3.4.4.1 平原河流、山区河流、运河和潮沙影响不明显的感潮

河段的码头前沿设计水深，可按下式计算:

Dm = T+Z+ f!Z (3.4.4) 

式中 Dm一一-码头前沿设计水深(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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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一船舶吃水(时，根据航道条件和运输要求可取船舶

设计吃水或枯水期减载时的吃水。设计船型为进

江海船时，船舶吃水还应考虑由于咸淡水密度差而

增加的吃水值，海水密度按 1.025t/m3 计;

Z一一-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m) ，可按表 3.4.4 选用;



龙骨下最小富裕深度(m) 表 3 .4 .4

设计船型吨级 DWI(t) 1∞ :s:; DWT<5∞ 5∞ :s:; Dwr~3000 

土质 0.20 0.30 
河床质

石质 0.30 0.50 

注:设计船型载货量大于 3删t 时 .Z 值可适当加大;码头前沿坷底有石质构筑物

时.Z 值应按石质河床考虑。

6.Z一一其他富裕深度(m) 。

3.4.4.2 其他富裕深度，应考虑下列因素取值:

(1)波浪富裕深度，是因波浪作用导致船舶下沉量的富裕深

度。对波浪较大的河口、库区、湖区和水域开阔的港口的波浪推

算，按现行行业标准《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汀J 214)执行;

(2)散货船和油轮码头，因船舶配载不均匀应增加船尾吃水，

其值取 0.10 ~ 0.15m; 

(3)码头前沿可能发生回淤时增加备淤的富裕水深。备淤富

裕深度根据回淤强度、维护挖泥间隔期及挖泥设备'性能确定，其值

不小于 0.2mo

3.4.4.3 潮沙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前沿设计水深的确定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 (ITJ 211) 的有关规
定。

3.5 进港航道

3.5.1 当码头前沿停泊水域紧邻主航道时，可不设专用的进港航

道。挖人式港池与河流或湖区主航道间应设进港航道;当在河流

汉道内布置码头时，码头上游或下游汉道应按进港航道设计。

3.5.2 进港航道应满足船舶或船队在主航道与港口泊位之间安

全航行进出的要求。

3.5.3 进港航道采用单向或双向航道应根据船舶航行密度、进出

港船型比例、航道长度、地形地质条件、助航设施和交通管理等因

素，经技术经济论证确定。

3.5.4 进港航道的选线应选取路径短，利用天然水深，并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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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流向、地形地质、冲淤演变、船型和港口总体规划等，对进港航

道的使用要求、施工条件、工期、造价及维护挖泥费用等进行综合

分析确定。

3.5.5 进港航道宜顺直布置，避免多次转向。因地形地质条件的

要求需要布置为曲线形时，应满足船舶安全通视距离的要求，宜采

取减小转向角、加长两次转向间距、加大转弯半径等措施。

3.5.6 冰冻港口进港航道选线应考虑排冰条件和冰凌对船舶航

行的影响。

3.5.7 进港航道位于受潮沙影响的河口地区时，应考虑河流动

力、海洋动力和泥沙对进港航道的影响，进行河床演变稳定性分

析，必要时应进行模型试验，并在试验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采取适

当的工程措施。

3.5.8 进港航道位于河流汉道内时，应根据通航要求，对汉道的

演变进行分析论证，必要时应进行模型试验。

3.5.9 进港航道进入主航道的走向宜偏向主航道的下游方向，进

港航道人口段的轴线与主航道水流方向的夹角(图 3.5.9) ，在河

网飞运河地区宜取 600 - 900 ，在

含沙量较大的河段宜取 300 -

600，必要时应通过模型试验

验证。 飞
鸟

飞
、
、a
v
a

〈水流-

3.5.10 进港航道人口与主航
、港航道轴线与主航道水流方

道的连接形式应符合下列
向夹角示意图

规定。

3.5.10.1 流速较小、含沙量较少的河网地区或运河的主航道，

进港航道人口宜采用喇叭形。

3.5.10.2 含沙量较大的河段，人口处宽度和形式应根据设计

船型、进出港船或船队的密度等因素确定，必要时应采取防淤、减

淤措施。

3.5.10.3 进港航道与主航道连接处的设计应考虑安全航行的

无障碍视域，进港航道中的船舶和主航道中的船舶应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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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互相通视，并应满足反应的时间差和控制停船要求的距离。

3.5.11 进港航道的尺度应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和《航道整治工程技术规范>C汀J 312) 的有关规定确

定。有海船通行的进港航道，其尺度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平

面设计规范>CπJ 211) 的有关规定确定。

3.6 锚地

3.6.1 锚地系泊方式应根据港口生产要求、自然条件、河流水文

特性、水域条件和船型等因素选择。

3.6.2 锚地位置的选择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3.6.2.1 锚地宜选在泥质或泥砂质河段。不宜选在硬粘土、硬

砂土和走砂、淤砂严重的河段。

3.6.2.2 锚地应选在水流平缓、风浪小和水深适宜的水域。在

风浪较大的河段，宜选在最大风速的风向的上风侧。

3.6.2.3 锚地宜靠近港区，但不应占用主航道或影响码头的装

卸作业及船舶调度。锚地与桥梁、渡槽的安全距离应符合第 2.2.

11 条的规定。

3.6.2.4 石油化工船舶的锚地应布置在港区下游，并应满足安

全距离的要求。

3.6.2.5 当固定锚地不能适应全年使用要求时，应根据需要分

别选设枯、中、洪水期锚地。

3.6.3 锚地水深应大于锚地设计低水位时船舶或船队吃水加富

裕水深之和。富裕水深可按第 3.4.4 条计算。常年锚地和枯水期

锚地的设计低水位可按第 3.4.3 条的规定确定。

3.6.4 锚地采用歪船系泊时，船舶或船队宜在歪船两侧系泊。装

载甲类油晶船舶的锚地，设置生活亘船时，应设于系泊歪船的下

游，并与所系泊的船舶或船队保持不小于 50m 的安全距离。

3.6.5 在水面狭窄的河段或有适宜设置锚地的河岸，可顺岸布置

靠岸系泊的锚地。

3.6.6 锚地所在水域水位差不大，水域宽度受到限制时，大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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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宜采用双浮筒系泊方式。

3.6.7 不同系?自方式的锚位面积可按附录 A 确定。

3.6.8 锚地应划定范围，并设界限标志。锚地规模较大时，应设

锚地指挥中心及必要的交通、通信、供应等设施。

3.7 陆域平面布置和坚向设计

3.7.1 港区陆域应按生产区、辅助区等使用功能分区布置。生产

建筑物及主要辅助生产建筑物宜布置在陆域前方的生产区，其他

辅助生产建筑物宜布置在陆域后方的辅助区。使用功能相近的建

筑物宜集中组合布置。

3.7.2 港区仓库和堆场宜与前方泊位相对应。有粉尘和异味货

物的仓库或堆场应布置在常风向的下风侧。对相互产生不利影响

的货种，其仓库或堆场不应邻近布置。堆放危险品的库场应单独

设置，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3.7.3 港区陆域平面布置应根据工艺流程，结合自然条件，合理

组织港区货流和人流，减少相互干扰。

3.7.4 件杂货、多用途码头的前方作业地带、一线库场及二线库

场应根据工艺要求和地形条件自码头前沿依次向陆域后方布置，

且应具有一定的陆域纵深;码头引桥通行汽车时，上、下游端的引

桥宜靠近码头端部布置。

3.7.5 集装箱码头陆域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3.7.5.1 集装箱堆场应根据箱类、箱型和装卸工艺等要求布

置，外贸箱堆场应分隔专用。

3.7.5.2 集装箱拆装箱库宜布置在港区后方。

3.7.5.3 集装箱港区道路宜单向环形布置，减少车流平面交

叉。

3.7.5.4 集装箱港区出人口的集装箱通道与其他通道应分开

设置。在出人口内外侧宜布置适当的停车场地。

3.7.6 散货码头的堆场宜布置在港区常风向的下风侧，堆场与道

路间宜设低挡墙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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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甲、乙类石油化工码头前沿线至陆上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50mo
3.7.8 客运站平面布置应与城市规划的站前广场形成统一的客

运能力，并与城市交通妥善衔接。有沿河道路时，客运站站房和站

前广场宜建于沿河道路靠河一侧。到港旅客出人口应分开设置。

站房至码头间宜设置带有雨棚的廊道。

3.7.9 港区陆域坚向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装卸工艺和物流运输要求;

(2)设计高水位时港区陆域不被淹没的要求;

(3)合理利用自然地形，减少土石方工程量;

(4)防止填挖方工程产生滑坡和塌方;

(5)港区场地高程、道路坡度和排水系统等与现状或远期工程

的协调。

3.7.10 港区陆域竖向设计宜采用平坡式。山区河流港区受地形

条件限制时，可采用阶梯式。各级场地的高程和宽度应根据水文、

地形、港区运输和装卸工艺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3.7.11 港区陆域高程应与码头面高程相适应，并与相邻区域的

市政交通设施相协调。

3.7.12 港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5%0 ，仓库、堆场地面坡度宜

取 5%0 - 10%0 ， 当仓库或堆场一侧设置装卸站台需加大坡度时，其

最大地面坡度不宜大于 15%00

3.8 管线综合布置

3.8.1 港区管线综合布置应与港区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和绿化

布置一并考虑。管线之间，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道路和绿

化设施之间应在平面和竖向上相互协调，紧凑合理。

3.8.2 港区管线综合布置应满足运输车辆和装卸设备的通行和

作业要求。除液体散货港区生产区的管线外，其他港区生产区的

管线均宜采用地下布置方式。

3.8.3 综合布置地下管线应接下列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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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管让自流管;

(2)小的管线让大的管线;

(3)易弯曲的管线让不易弯曲的管线;

(4)临时性的管线让永久性的管线;

(5)新建的管线让已有的管线。

3.8.4 地下管线和管沟不得布置在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压力影

响范围内和平行敷设在铁路下面，且不宜平行敷设在道路下面。

直埋式的地下管线不应平行重叠敷设。

3.8.5 管线综合布置时应减少管线与铁路、道路的交叉，当必须

交叉时，宜垂直交叉，在困难情况下交叉角不宜小于 450 0

3.8.6 地下管线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不应小于表 3.8.6 的规定。

3.8.7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不宜小于

表 3.8.7 的规定。

3.8.8 各种地下管线之间最小垂直净距不宜小于表 3.8.8 的规定。

各种地下管线之间最小垂直净距(m) 表 3.8.8

管缉名称 给水管 排水管 燃气管 热力管 电力电缆 通信电缆 通信管道

给水管 0.15 • 

排水管 0.40 0.15 • 
一

燃气管 0.15 0.15 0.15 一

热力营 0.15 0.15 0.15 0.15 一
a 

电力电缆 0.15 0.50 0.50 0.50 0.50 

通信电缆 0.20 0.50 0.50 0.15 0.50 0.25 0.25 

通信管道 0.10 0.15 0.15 0.15 0.50 0.25 0.25 

明沟沟底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涵洞基底 0.15 0.15 0.15 0.15 0.50 0.20 0.25 

铁路轨底 1.∞ 1. 20 1.∞ 1.2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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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曹线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m)

名称
排水管(mm) 燃气管E力 P(MPa) 电力电缆(kV)

问 结水管(mrn) 压缩 乙 氧 电
热力沟

距 生产废水管与雨水管 生产与生活污水管 O.∞6< 空气 快 气 缆
(管) P< 0.2< P 0 .4< P 0.8< P 

规格
P ，国由 管 在目此 <1 1-10 < 36 向

O.∞5 <0 .4 <0.8 < 1. 6 

名称 规格
<75 75 自 150 2∞ -4ω >4∞ <8∞ 段D 阳 1500 > 16∞ <3ω 4∞ -600 >600 <0.2 

<76 0.7 0.8 1.0 0.7 0.8 1.0 0.8 0.8 0.8 0.8 1.0 1.2 0.8 0.8 0.8 0.6 0.8 1.0 0.8 

给水管 75 - 160 0.8 1.0 1.2 0.8 1.0 1.2 1. 0 0.8 1. 0 1. 0 1. 2 1. 2 1. 0 1.0 1.0 0.6 0.8 1. 0 1. 0 

(rnm) 2∞ -4∞ 1. 0 1.2 1.5 1.0 1.2 1.6 1.2 0.8 1.0 1.2 1.2 1. 5 1.2 1.2 1.2 0.8 1.0 1.0 1.2 

>4∞ 1.0 1.2 1.5 1.2 1.5 2.0 1.5 1.0 1.2 1.2 1.5 2.0 1. 5 1. 5 1.5 0.8 1.0 1.0 1.5 

生产废 <8∞ 0.7 0.8 1.0 1.0 1.0 0.8 0.8 0.8 1.0 1. 2 0.8 0.8 0.8 0.6 0.8 1.0 1.0 

排
水管与 8∞- 15∞ 0.8 1.0 1.2 1.2 1. 2 0.8 1.0 1. 0 1. 2 1. 5 1.0 1.0 1.0 0.8 1.0 1.0 1.2 

水
雨水管 > 15∞ 1. 0 1.2 1.5 1.5 1.5 1.0 1. 2 1.2 1.5 2.0 1.2 1.2 1.2 1.0 1.0 1.0 1.5 

管
生产与 <3∞ 0.7 0.8 1.0 1.2 1.0 0.8 0.8 0.8 1.0 1.2 0.8 0.8 0.8 0.6 0.8 1.0 1.0 

(mrn) 
生活污 4∞ -6∞ 0.8 1.0 1.2 1.5 1.2 0.8 1.0 1.0 1.2 1. 5 1.0 1.0 1.0 0.8 1.0 1.0 1.2 

水管 >600 1.0 1.2 1.5 2.0 一 1. 5 1. 0 1. 2 1. 2 1.5 2.0 1.2 1.2 1.2 1.0 1.0 1.0 1. 5 

热力掏(管) 0.8 1.0 1.2 1.5 1.0 1.2 1. 5 1.0 1.2 1.5 1.0 1.2 1.2 1. 5 2.0 1.0 1.5 1.5 1.0 1.0 1.0 2.0 

P<O.∞5 0.8 0.8 0.8 1.0 0.8 0.8 1.0 0.8 0.8 1.0 1.0 1.0 1.0 1.0 0.8 1.0 1. 2 1.2 

O.α15<P<0.2 0.8 1 比。 1.0 1.2 0.8 1.0 1.2 0.8 1.0 1.2 1.2 1.0 1.0 1.2 0.8 1.0 1.2 1.2 
燃气管压力 P

0.2< P<0.4 
(MPa) 

0.8 1.0 1.2 1.2 0.8 1.0 1.2 0.8 1. 0 1. 2 1. 2 1.0 1. 0 1.5 0.8 1.0 1.2 1. 5 

0 .4< P<0.8 1.0 1.2 1.2 1.5 1.0 1.2 1. 5 1.0 1.2 1. 5 1.5 1.2 1.2 2.0 0.8 1.0 1.2 1.5 

0.8<P <l .6 1.2 1.2 1.5 2.0 1.2 1.5 2.0 1.2 1. 5 2.0 2.0 1. 5 2.0 2.5 1.0 1.2 1.5 2.0 

压缩空气管 0.8 1.0 1.2 1.5 0.8 1.0 1.2 0.8 1.0 1.2 1.0 1.0 1.0 1.0 1.2 1.5 1. 5 1.5 0.8 0.8 1.0 1.0 

乙快管 0.8 1.0 1.2 1.5 0.8 1.0 1.2 0.8 1. 0 1. 2 1. 5 1.0 1.0 1.0 1.2 2.0 1.5 1. 5 0.8 0.8 1.0 1. 5 

氧气管 0.8 1.0 1.2 1.5 0.8 1.0 1.2 0.8 1. 0 1.2 1. 5 1.0 1.2 1.5 2.0 2.5 1. 5 1. 5 0.8 0.8 1.0 1. 5 

<1 0.6 0.6 0.8 0.8 0.6 0.8 1.0 0.6 0.8 1.0 1.0 0.8 0.8 0.8 0.8 1.0 。 .8 0.8 0.8 0.5 
电力电缆

(kV) 
1 阳 10 0.8 0.8 1.0 1.0 0.8 1.0 1.0 0.8 1.0 1.0 1.0 1.0 1.0 1.0 1.0 1.2 0.8 0.8 0.8 0.5 

<.35 1.0 1.0 1.0 1.0 1.0 1.0 1. 0 1. 0 1. 0 1. 0 1.0 1.2 1.2 1.2 1.2 1. 5 1.0 1.0 1.0 0.5 

电缆沟 0.8 1.0 1.2 1.5 1.0 1.2 1.5 1.0 1.2 I. S 2.0 1.2 1.2 1.5 1. 5 2.0 1.0 1.5 1.5 0.5 0.5 0.5 

直埋电缆 0.5 0.5 1.0 1.2 0.8 1.0 1.0 0.8 1.0 1.0 0.8 0.8 0.8 0.8 0.8 1.2 0.8 0.8 0.8 0.5 0.5 0.5 0.5 
通信电缆

电缆管道 0.5 0.5 1.0 1.2 0.8 1.0 1.0 0.8 1.0 1.0 0.6 1.0 1.0 1.0 1.0 1. 5 1.0 1.0 1.0 0.5 0.5 0.5 0.5 

注:①表列问距自管壁、甜壁或防护设施的外缘或最外一根电缆算起;

②当热力向(管)与电力电组间距不能满足本表规定时，应采取隔热措施，以防电缆过热;

③局部地段电力电缆穿管保护或加隔板后与结水管道、排水管道、压缩空气管道的间距可减少到 0.5m，与穿管通信电缆的间距可减少到 O.lm:

④表列数据系按给水管在市水管上方制定的。生活饮用水给水管与洒水管之间间距应按本表数据增加 50%:生产废水管与雨水拘(渠)和结水管之间的间距可减少 20% ，与通信电缆、电力电缆之间的间距可减少 20% ，但不得小子 0.5m:

⑤当给水管与排水管共同埋设的士壤为砂土类，且给水管的材质为非金属或非合成塑料时，给水管与排水管间距不应小于 1.5m;

@仅供果暖用的热力沟与电力电缆、通信电缆和电缆沟之间的间距可减少 209毛，但不得小于 0.5m;

⑦110kV级的电力电组与本表中各类管线的间距，可按 35kV 数值增加 50%。电力电缆排管(即电力电缆管道)间距要求与电缆沟同;

@氧气管与同一使用目的的乙快管道同一水平敷设时，其间距可瞄至 0.25m，但管道上部 0.3m 高度范围内，应用砂类土、松散土填实后再回填土;

@燃气管与生产废水管和雨水营的间距系指非满流管;当满流管时，可减少 109奋，与盖板式排水沟(渠)的间距宜增加 10%:

⑩天然气管与本表各类管线的间距同燃气管间距;

。管径指公称径;

@表中"一"表示间距未作规定，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表 3.8.6

通信电缆

直埋 电缆

电缆 管道

0.5 0.5 

0.5 0.5 

1.0 1.0 

1.2 1.2 

0.8 0.8 

1.0 1.0 

1.0 1. 0 

0.8 0.8 

1.0 1.0 

1. 0 1.0 

0.8 0.6 

0.8 1.0 

0.8 1.0 

0.8 1.0 

0.8 1.0 

1.2 1. 5 

0.8 1. 0 

0.8 1.0 

0.8 1.0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之间最小水平间距(m)

名称
排水管(nun) 燃气管压力 P(MPa)

给水管(mm)
热力沟

生产废水管与雨水管 生产与生活肯水管 O.∞5< 

γ出
(管) P< 0.2< P 

P 

皮)) - l 50C > 15∞ <3∞ 4∞ -600 >600 
O. ∞5 <0.. 4 

<75 75 - 150 2∞ -4∞ >4∞ <8∞ <0.2 

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外缘 2.0 2.0 2.5 3.0 1.5 2.0 2.5 1.5 2.0 2.5 1.5 1.0 1. 0 1.5 

铁路(中心钱)③ 3.3 3.3 3.8 3.8 3.8 4.3 4.8 3.8 4.3 4.8 3.8 4.0 4.0 5.0 

道路 0.8 0.8 1.0 1.0 0.8 1.0 1.0 0.8 0.8 1.0 0.8 0.6 0.6 0.6 

管架基础外缘 0.8 0.8 1.0 1.0 0.8 0.8 1.2 0.8 1.0 1.2 0.8 0.8 0.8 1.0 

照明、通信杆柱(中心) 0.8 0.8 1.0 1. 0 0.8 1.0 1.2 0.8 1.0 1.2 0.8 0.6 0.6 0.6 

围墙基础外缘 1.0 1.0 1.0 1. 0 1.0 1.0 1.0 1.0 1.0 1.0 1.0 0.6 0.6 0.6 

排水沟外缘 0.8 0.8 0.8 1.0 0.8 0.8 1.0 0.8 0.8 1.0 0.8 0.6 0.6 0.6 

注:①表列问距除注明者外，管线均自管壁、沟壁或防护设施的外缘或最外一根电缆算起;道路为城市型时，自路面边缘算起，为公路型时，自路肩边缘算起;

②当排水管道压力管时，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外缘的间距，应按表列数值增加一倍;

0.4< P 

<0.8 

4.0 

5.0 

1.0 

1.0 

1.0 

1.0 

1.0 

表 3.8.7

电力电缆(kV) 电缆沟
通信

电缆压缩 乙氧

0.8< P 
空气 快气

管 管管 <10 10 向 35
< 1. 6 

6.0 1. 5 ④⑤ 0.5 0.6 1.5 0.5⑥ 

6.0 2.5 2.5 2.5 3.0 2.5 2.5 

1.0 0.8 0.8 0.8 1.0 0.8 0.8 

2.0 0.8 0.8 0.5 0.5 0.8 0.5 

1.5 0.8 0.8 0.5 0.5 0.8 0.5 

1.0 1.0 1.0 0.5 0.5 1.0 0.5 

1.0 0.8 0.8 0.8 1.0 1.0 0.8 

③给水管道至铁路路堤坡脚的问距，不直小于路堤高度，并不得小于 5.0m;至铁路路主坡顶的间距，不直小于路童高度，并不得小于 10m;排水管道至铁路路堤坡脚或路草坡顶的间距，不宜小于路堤或路主高度，并不得小于 5.0m;

④乙快管道，距有地下室及生产火灾危险性为甲类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外缘和通行向道的外缘的间距为 3.0m;距元地下室的建筑物基础外绿的间距为 2.0m;

⑤氧气管道距有地下室的建筑物基础外缘和通行闻道的外缘的水平间距为:氧气压力小于等于 1.6MPa 时，采用 3.0m; 氧气压力大于 1.6MPa 时，采用 5.0m;距元地下室的建筑物基础外缘净距为:氧气压力小于等于 1.6MPa 时，采用

1. 5m;氧气压力大于 1.6MPa 时，采用 2.5m;

@通信电缆管道距建筑物、构筑物基础外缘的间臣，应为1.2m; 电力电缆排管(即电力电缆管道)间距要求与电缆沟同;

⑦表列埋地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的间距，均是指埋地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的基础在同一高程或其以上时，当埋地管道深度大于建筑物、构筑物基础深度时，应按土壤性质计算确定，但不得小于表列数值;

⑧高压电力杆柱或铁塔(基础外边缘)距本表中各类管线间距，应按表列照明及通信杆柱间距增加 50%;

⑨当为双柱式管架分别设基础时，在满足本表要求时，可在营架基础之间敷设管钱。



3.9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

3.9.1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应满足港区生产和生活的需

要。

3.9.2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应综合采取防洪、抗风雪、防

火、抗震和雷击等防灾安全措施。

3.9.3 辅助生产建筑物可根据生产需要设置综合办公楼、候工

楼、变电所、流动机械库、工具库、材料库和机修间等。

3.9.4 辅助生活建筑物可根据当地条件和生产需要设置食堂、浴

室和锅炉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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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卸工艺

4.1 一般规定

4.1.1 装卸工艺应根据货运量、货种、流向及不平衡性、车型、船

型、集疏运方式、管理水平和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4.1.2 装卸工艺设计应满足加快车船周转、各环节生产能力相匹

配和降低营运成本的要求，积极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

法，简化工艺流程，减少操作环节，提高装卸作业效率，保证作业安

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耗和改善劳动条件，保护人体健康。

4.1.3 装卸工艺应与码头结构型式相互协调，综合考虑码头功

能，使用要求，自然条件进行设计。

4.1.4 装卸机械设备应根据装卸工艺的要求，综合考虑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能耗低、污染少和维护简便等因素进行选

型，并可视运量增长分期配置。

4.1.5 当货种单一、流向稳定、运量具有一定规模时，可按专业化

码头设计。

4.1.6 采用大型移动式装卸机械时，应设置检修和防凤装置。

4.2 件杂货和多用途码头

4.2.1 装卸船机械选型和配置应适应多种货物装卸作业的要求。

当选用起重机时，吊幅应达到设计船型舱口外侧起重量应满足装

卸货物重量的要求。

4.2.2 直立连片式码头的装卸船机械宜采用门座起重机、龙门起

重机、装卸桥、桥式起重机等轨道式起重机。水位差较小、船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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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也可采用固定式起重机，墩柱式码头宜采用固定式起重机口

4.2.3 采用门座起重机、装卸桥等轨道式起重机装卸船时，起重

机江侧轨道中心线至码头前沿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2m，且应考虑人

孔布置要求。对靠泊小型船舶的码头其距离可适当减少;采用固

定式起重机时，其旋转中心至码头前沿线的距离应保证起重机旋

转时不碰撞船体。

4.2.4 有引桥的直立式码头平台的宽度和引桥数量，应根据装卸

船机械、工艺布置和作业方式等因素确定。引桥总宽度，单车道不

宜小于 4.5m;双车道不宜小子 9m。引桥与码头平台连接处宜考

虑车辆转弯半径局部扩宽。

4.2.5 元引桥的直立式码头前方作业地带的宽度应根据装卸船

机械、工艺布置和作业方式确定。采用轨道式起重机时，宽度宜取

25 - 4Om; 采用固定式或流动式起重机时，宽度宜取 20 - 25mo 对

中、小型码头宽度可适当减少。

4.2.6 码头前沿不宜设铁路装卸线。

4.2.7 水平运输机械的选型应根据运距、货种、组关形式和货件

重量等因素确定，运距较短可采用叉车或电瓶车;运距较长宜采用

拖挂车。

4.2.8 库场作业机械的选型应根据货种、组关形式、货件重量、车

型和堆放形式等因素确定，可选用龙门起重机、桥式起重机或流动

机械等。

4.2.9 斜坡码头的坡上运输工艺和机械选型应根据水文、地形和

货种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2.9.1 坡度陡于 1: 5 时，宜采用缆车。缆车的效率应与装卸

船机械的效率相适应，一台装卸船机宜配一对缆车。缆车驱动装

置的卷筒轴线至前方第一导绳轮的距离不得小于卷筒宽度的 20

倍。操纵室的位置应保证司机能直接观察缆车工况。

4.2.9.2 坡度缓于 1 :9 时，宜采用汽车运输。

4.2.9.3 坡度较缓、年吞吐量较少和坡道较短的袋装货物运输

线宜采用移动带式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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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4 坡度较缓、坡道较长和年吞吐量较大的袋装货物运输

线宜采用皮带车。

4.2.10 仓库的跨度和净高应按库内作业机械类型和货物堆高要

求确定。单层仓库的跨度不宜小于 18m，单层和多层仓库的底层

净高不应小于恤，多层仓库的楼层净高不应小于加。

4.2.11 仓库库门尺度应根据进出库作业机械类型确定，净宽不

宜小于 4.2m，净高不宜小于 5mo 前后库门应对应设置。

4.2.12 仓库站台宽度应按装卸火车或汽车的装卸机械类型和作

业方式确定。采用叉车或拖挂车作业时，宽度不宜小于 4.5m，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4.2.12.1 装卸火车的站台面应高出铁路轨顶 1.lm，站台边缘

至相邻铁路中心线的距离应取 1.74mo 装卸汽车的站台高度应根

据车辆底板高度确定。

4.2.12.2 仓库站台宜设雨棚，雨棚净空高度和支柱设置应符

合铁路建筑限界的有关规定，不得影响汽车装卸作业。

4.2.13 多用途码头装卸船机械的选型应根据年运量、船型、货种

和流向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可采用多用途起重机、门座起重机、

龙门起重机、桥式起重机和装卸桥等。

4.2.14 多用途码头的水平运输和堆场装卸机械应根据货种相应

配置，其数量按年运量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3 散货码头

4.3.1 散货码头的装卸船工艺和机械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1 装卸工艺应根据货种、物料特性、年运量、流向、船型、

车型、水位差等因素和市场对配送、筛分需求综合分析比较确定。

4.3.1.2 专业化装船码头宜采用效率高、台数少的装船工艺。

4.3.1.3 专业化卸船码头应根据水位差、货种和船型等条件选

用连续式卸船机或抓斗起重机，必要时可配清扫机械。在特定条

件下，可考虑采用自卸船工艺方案。

4.3.2 中间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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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带式输送机的设计应考虑输送量、物料特性、工作环

境、给料卸料方式和工艺布置等因素。

4.3.2.2 带式输送机的能力应与装卸工艺系统的最大能力相

匹配，不宜小于装卸设备额定能力的1.2 倍。

4.3.2.3 在风力较大地区的室外宜采用设防风罩或防风挡板

的固定式带式输送机，也可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

4.3.2.4 元防雨性能的驱动装置宜设在室内，当设在室外时，

应有防雨设施。

4.3.2.5 带式输送机应设计量设施和防偏、打滑、溜槽堵塞等

防护装置。

4.3.2.6 普通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倾角，上坡不宜大于 180，下坡

不宜大于 140 0

4.3.3 斜坡式码头的坡上运输，当坡度较缓，宜采用皮带车;当坡

度较陡，可采用波纹挡边带式输送机或带斗缆车等。

4.3.4 堆场机械的选型和工艺布置应根据货物人场量、物料特

性、工艺流程、地形、地质条件和铁路道路布置等因素确定。

4.3.5 堆料能力应与卸船、卸车能力相匹配，取料能力应与装船、

装车能力相匹配。料堆应按不同品种分别堆存，料堆堆底间距离

应根据取料设备和取料方式确定，在堆场四周应留有通道。

4.3.6 装车设备的选型和工艺布置应根据年装车量、物料特性、

车型和铁路道路布置形式等因素比较确定。装车量较大宜采用装

车机或存仓装车;装车量较小，可采用装载机、抓斗起重机或连续

性设备装车，并应设操作场地和停车场。

4.3.7 卸车设备的选型和工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3.7.1 卸车设备的选型应根据年卸车量、物料特性、车型、铁

路道路布置形式和运输组织等因素比较确定。

4.3.7.2 卸车设备选型应满足卸车量的要求并按机型特性和

使用要求综合分析，可选用桥式抓斗卸车机、链斗卸车机、螺旋卸

车机和翻车机等。

4.3.7.3 采用螺旋卸车机时，宜设存仓进行受料。卸车作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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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和股道数应根据车辆运行组织、卸车能力和工艺布置确定，宜

以 2-3 个车位配机 1 台，一个车位长度存仓容量不宜少于 ωt，并

应设置检修设施。

4..3.7.4 采用翻车机卸车时，翻车机的选型应根据系统能力和

车型确定。翻车机下部存仓容量宜按两次翻车量设计，并应设防

堵装置。翻车机房应设检修起吊设施。

4.3.8 煤炭、矿石和砂石料的堆存应以地面堆场为主。特殊情况

下，经比较可采用其他型式。

4.3.9 散粮的卸船码头宜采用效率高、能耗低的连续式卸船工

艺，运量较小时也可采用抓斗起重机。

4.3..10 散粮中间运输机械的选型应根据品种、运距和输送能力

等因素确定，可选用带式输送机或埋刮板输送机等。

4.3.11 散粮的储存宜采用筒仓，也可采用平房仓等其他型式。

储仓的容量应根据运量、船型、品种和储存期等因素确定。

4.3.12 散粮储仓的提升机械的选型应根据平面布置、提升高度

和输送能力等因素比较确定，可选用斗式提升机、上斜带式输送机

或带式提升机等。采用斗式提升机时，应配备完好的速度检测、打

滑、测温和过热保护等安全装置，壳体上应设泄爆孔盖。

4.3.13 散粮码头输送系统和筒仓系统应根据需要配备防尘、防

爆、计量、过筛、去铁、取样、熏蒸或投药、测温、倒仓、灌包和报警等

设施。

4.3.14 散装水泥码头装卸机械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4.1 装卸船机械和中间输送机械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

的连续式机械，其能力应与船舶的接收分配系统能力相适应。

4..3..14.2 散装水泥装船宜采用专用散装水泥装船机，装船机

臂的端头应装有伸缩装料头。卸船机械可采用船舶自卸设备，也

可采用岸上其他连续式或机械式设备。中间输送可采用带式输送

机或空气输送斜槽等。

4.3.15 散装水泥储存宜采用筒仓。筒仓容量应根据运量、品种、

船型和储存期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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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散装水泥码头输送系统和储存系统应配备防尘和计量设

施等。

4.4 集装箱码头

4.4.1 集装箱码头装卸机械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4.4.1.1 集装箱码头装卸船机械的选型应根据货运量飞船型、

水位差、地形地质、码头型式和工艺布置形式等因素确定。装卸船

机械可采用浮式起重机，集装箱装卸桥、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

机、桥式起重机、多用途门座起重机或其他机械。装卸机械吊具下

起重能力不应小于 30.5to
4.4.1.2 斜坡码头的坡上运输采用缆车时，缆车的效率应与装

卸船机械效率相适应，缆车的载重能力不应小于 30. 缸，并应设置

防止缆车偏行装置，缆车驱动装置的卷筒轴与前方第→导绳轮的

距离和操纵室的位置应符合第 4.2.9.1 款的有关规定。

4.4.1.3 集装箱码头堆场作业和装卸车作业机械应根据货运

量飞集疏运方式、堆场布置、码头型式和工艺布置形式经技术经济

论证确定，可选用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

重机、桥式起重机、集装箱正面吊运机、集装箱叉车、集装箱空箱堆

箱机或其他机械。

4.4.2 集装箱堆场区主要作业通道宽度应根据运输车辆、堆场机

械运行和作业要求确定，不宜小于 15mo
4.4.3 堆场作业采用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时，轨距宜为20-

ωm，并应留有集装箱拖挂车通道o 当堆场作业采用轮胎式集装

箱门式起重机时，跨间应留有集装箱拖挂车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3.5m。相邻两台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运行跑道中心距不宜

小于 3.6m，跑道端部应设置转向设施O 采用集装箱跨运车时，两

行集装箱之间应留有跨运车通道，宽度宜为1. 5 - 1. 6m。采用集

装箱正面吊运机和集装箱叉车时，堆场内作业通道不宜小于 15mo

4.4.4 集装箱码头的水平运输机械宜采用集装箱拖挂车、集装箱

跨运车或其他运输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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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集装箱拆装库布置形式应根据集疏运条件和机械设备的

作业方式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4.5.1 拆装箱作业站台高度宜为1.2- 1. 4m，宽度不宜小于

阳，必要时可设置一定数量的渡板o 拆装箱作业站台前应设置停

放集装箱拖挂车的场地和一定数量的拆装箱作业场地。火车和汽

车装卸货物站台尺度按第 4.2.12 条的规定执行。

4.4.5.2 拆装箱库外货运卡车侧应留有卡车运行车道和停车

区域，总宽度宜大于 20m，集装箱拖挂车侧应留有拖挂车车道和停

车区域，总宽度宜大于 25mo
4.4.5.3 拆装箱库不设卡车装卸货物站台时，库外宜设置一定

数量的装卸作业场地，其宽度不宜小于 36mo

4.4.5.4 拆装箱作业机械宜采用集装箱箱内叉车。拆装箱库

跨度、净空高度和库门大小应满足机械作业通行和堆货要求。

4.4.5.5 集装箱码头拆装箱库可与港外的物流中心结合考虑。

4.4.6 集装箱码头冷藏箱堆场应布置在重箱堆场区，并应设置相

应的电源插座和检查平台。冷藏集装箱的箱位数应根据冷藏箱的

运量、堆存高度和堆存天数确定。

4.4.7 集装箱码头危险晶箱应根据危险晶箱的运量和危险晶的

种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晶货物装卸和存放的条例确定存放场地

和存放方式，并应按规定配置相应的消防、安全和降温设施。危险

品箱堆高不应超过 2 层。

4.4.8 当集装箱码头有超限箱时，起重运输机械应与之相适应，

超限箱的存放方式应根据到港超限箱数量确定，并宜堆放在重箱

堆场的端部。

4.4.9 集装箱堆场的箱位应根据不同工艺布置合理编排，并应标

明位置和编码。

4.4.10 集装箱码头流动机械和车辆运行线路应进行车流组织设

计，设置明显的车辆运行路线标志。

4.4.11 集装箱码头出人口应设置检查桥。出人口通道数量应根

据进出码头的集装箱车辆数量确定。出人口通道宜按"一岛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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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检查桥的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Smo 集装箱码头的出人口处

应设置必要的计量设施。

4.5 木材码头

4.5.1 木材码头装卸船机械的选型应根据船型、运量、木材种类、

运输形式和工艺布置等因素比较确定。码头岸用起重机宜采用旋

转式起重机，其最大工作幅度应能达到设计船型的外舷。

4.5.2 水平运输机械可根据运距选用拖挂车或木材装载机。

4.5.3 堆场机械宜采用门座起重机、装卸桥或木材装载机，也可

采用桥式起重机或龙门式起重机。

4.5.4 木材的装卸宜采用木材专用抓斗。

4.5.5 木材应按材种和材长分别堆放，堆场布置应满足装卸ft业

和消防要求。

4.6 石油化工码头

4.6.1 石油化工码头工艺设计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4.6.1.1 石油化工码头装卸工艺流程设计必须满足正常生产、

检修、安全和环保要求。

4.6.1.2 石油化工码头输送的介质应按表 4.6.1 进行分类。

班体介质的*究危险性分类 表 4.6.1

类别 名称 特 征

甲

乙

丙

A 准化怪 15't:时的蒸汽压力> O. 1:MPa 的蛙类植体及其他类似的液体

B 甲 A类以外，闪点 <28 't:

A 可 280C豆闪点 :;:;45OC

燃体液B 45吧〈闪点〈ω℃

A 6O'1::s:;闪点豆 120'1:

B 闪点> 120'1: 

注:①操作温度超过其闪点的乙类摄体，应视为甲 B类班体;

②操作温度超过其闪点的丙类被体，应视为乙 A类液体。

4.6.1.3 石油化工码头工艺管线应在岸边陆侧适当的位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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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紧急切断阀;当紧急切断闽为自动控制时，紧急切断间应具备可

靠的遥控和就地功能。

4.6.1.4 码头工艺管道及设备应采取可靠的防雷和防静电接

地措施。

4.6.1.5 输送管道内残留的班化炬和有毒介质应密闭排放。

4.6..2 石油化工码头装卸工艺流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4.6.2.1 码头卸船作业宜采用船泵输送工艺。当压力不够时，

可设置加压设施。

4.6..2..2 对驳船进行装卸作业时，应在码头上设置卸船泵。码

头配管设计应避免卸船泵发生汽蚀或人口管路发生汽阻。在条件

许可时，应降低码头操作平台的高程。

4.6.2.3 采用自流装船工艺应进行经济分析。

4.6.2.4 码头装卸系统应根据物料特性分别设置，当物料特性

相近或相似时，可考虑共用。

4.6.2.5 输送管道管径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1)管道的流通能力满足正常装卸作业所需的最大流量要求;

(2)管内流速根据流体性质、状态和操作要求确定，油品流速

不大于 7.0m/s 液化煌流速不大于 5.0m/s o
4.6..3 石油化工码头辅助工艺流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4.6.3.1 扫线介质的选用应保证物料质量和作业安全。严禁

选用与被扫介质接触会产生剧烈的汽化、化学反应和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的吹扫介质。在有条件情况下，应采用清管球。

4.6.3.2 扫线方向应将物料从码头扫向库区。

4.6.4 石油化工码头工艺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4.6.4.1 工艺管道必须满足所输送介质对温度、压力和抗介质

腐蚀的要求。

4.6.4.2 管道设计应考虑正常操作时出现压力和温度所构成

的最苛刻条件。

4..6.4.3 管道布置应满足工艺流程要求。

4.6.4.4 码头上管道应采用管墩或架空敷设，局部受限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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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管沟敷设。

4.6.4.5 码头工艺管道布置应考虑管架基础不均匀沉降带来

的影响。

4.6.4.6 工艺管道宜沿引堤或引桥一侧布置，当管道较多时，

可分层布置。

4.6.4.7 多层管架层间距应满足管道安装要求，并应根据管径

大小和管架结构确定，但不宜小于 1.2m，下层管与地面的净距不

宜小于 O.4mo

4.6.4.8 当码头上管道采用管墩敷设时，管底距地面不宜小于

O.4m;管架底部考虑人通行时，净空不宜小于 2.2mo
4.6.4.9 工艺管道宜采用自然补偿当利用自然补偿不能满足

要求时，应设置补偿器。

4.6.4.10 码头前沿管道应设置双阀，两阀间宜设放空阀 0

4.6.4.11 间门压力等级不应低于管道压力等级。

4.6.5 石油化工码头装卸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4.6.5.1 码头装卸管与货船接管口连接处的柔性连接可采用

装卸臂或软管。 1刷吨级及以上的油船和化工品船宜采用装卸

臂，元自卸能力船舶应采用软管。

4.6.5.2 装卸臂宜布置在船舶接管口附近，装卸臂的口径、台

数和布置可按表 4.6.5 选取。

码头装卸臂选用及布置参数 表 4.6.5

油船泊位吨级 装卸臂口径 装卸臂台数 障卸臂中心与 装卸臂间距
装卸臂

DWT 码头前情结
驱动方式

(t) (mm) (台) 距离(m) (m) 

3田x) DN150 2-3 于动

5四旧 DN150-2∞ 1 2-3 于动或液动

1仅刷〕 DN21∞ -250 1-2 3 2.5-3.5 被动

2α刷〕 DN21∞ -250 1-2 3 由 3.5 3 - 3.5 液动

30000 DN250 1-2 3 - 3.5 3-4 液动

5C剧E DN3∞ 2 3.5 3-4 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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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3 同类多种石油化工品共用装卸臂时，共用一台装卸臂

的石油化工产品种类宜为 5 种以下。

4.6.5.4 当采用连接软管时，连接软管的管径应与船管接口直

径相适应。

4.6.5.5 卸船泵应具有满足真空吸上高度的要求，并留有一定

的富裕量。

4.6.5.6 泵的流量与扬程应满足下列要求:

(1)泵的流量与工艺流程和作业要求一致，泵的扬程取最大流

量时的扬程，泵流量的裕量为流量的 10% ，泵扬程的裕量为扬程

的 5% -10%; 

(2)输送多种介质的泵，根据主要介质的流量、扬程和运行时

间等条件确定。

4.7 潦装码头

4.7.1 滚装码头装卸工艺应根据运量、船型、车型、水位差和码头

型式等因素确定。

4.7.2 滚装码头供车辆上下船用的斜坡道宽度应大于 7mo 必要

时，在斜坡道适当位置可加宽，以供车辆转向。斜坡道的坡度应小

于 1:10。小型车辆滚装码头的斜坡道的坡度可适当加大，必要

时，可设置牵引设备。

4.7.3 滚装码头停车场布置应满足车流的要求，分类停放。

4.7.4 停车场面积可根据年通过车辆数、车辆在港平均停留时间

和通道等因素确定，并应留有一定的富裕。

4.7.5 滚装码头跳板的长度和宽度应根据滚装作业方式、车型和

货物装车外型尺寸等因素确定，跳板与岸搭接的坡度应小于 1:8 0

4.7.6 滚装码头应根据需要设置旅客服务、围栏、出人口、安全和

消防设施等。

4.8 重件码头

4.8.1 重件码头的装卸工艺应根据重件尺寸和重量、船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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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码头型式等因素比较确定。码头装卸船可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

起重机、浮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或斜坡拖拉等。起重量应与单件

最重物品相匹配。

4.8.2 采用旋转式起重机与浮式起重机装卸船时，起重机吊臂的

最大工作幅度宜满足船舶甲板和牵引平板车上货物的装卸要求。

4.8.3 重件码头中间运输可采用牵引平板车或牵引拖拉。

4.8.4 采用平板车运输大重件的斜坡码头，坡道的坡度、长度、宽

度和转弯半径应满足大型运输车辆的要求。

4.8.5 斜坡码头采用拖拉工艺时，货船与垫坡架间应采用刚性跳

板连接，拖拉道坡度不宜陡于 1 : 8，坡道宽度应保证大件安全通

行。

4.9 害运码头

4.9.1 客运码头输送工艺应根据客运量及客流特性、船型、航线、

航班和经济管理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JGJ 86)的有关规定。

4.9.2 客运码头应设置装卸行李、卧具、食品和其他货物用的小

型机械设备，并应设置有关船舶停泊时供水和供电等相应的设施。

4.9.3 采用缆车输送旅客上下船时，缆车应设可靠的安全装置。

缆车驱动装置的卷筒轴线至前方第一导绳轮的距离和操纵室的位

置应符合第 4.2.9.1 款的有关规定。

4.9.4 旅客专用的人行通道应安全畅通，人行通道的宽度不宜小

于 3.5mo 人行斜坡道坡度宜为 1:2 ~ 1 汀，踏步高度和宽度应使行

走舒适。

4.10 港口泊位数和通过能力

4.10.1 泊位数应根据年吞吐量、泊位性质和船型等因素按下式

计算:

N= 苦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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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一一泊位数目;

Qn一一根据货物类别确定的年吞吐量(t 或 TEU) ; 

Pt一一一个泊位的年通过能力 (t 或 TEU) 。

4.10.2 泊位年通过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P. = 1 

Z卢
(4.10.2) 

式中 Pt一一一个泊位的年通过能力 (t 或 TEU);

αi一一当货种多样而船型单一时， αi 为各货种年装卸量占

泊位年装卸总量的百分比(%) ;当船型、货种都不相

同时，叫为各类船舶年装载不同货物的数量占泊位

年装卸总量的百分比(%) ; 

PS1-一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或 TEU) 。

4.10.3 与肉相对应的泊位通过能力应根据泊位性质和设计船

型按下列公式计算:

TγG 

rs1=JLIEP 
td - t s td 

G 
z - p 

(4.10.3-1) 

(4. 10.3-2) 

式中 Ps1一一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或 TEU);

36 

Ty--年营运天数(d);

G一一设计船型的实际装卸量( t)或单船装卸箱量(TEU) ; 
tz一一装卸一艘该类船型所需的纯装卸时间 (h);

lj一一该类型船舶装卸辅助与技术作业时间之和 (h) ，内

河船可取 o. 75 ~ 2.5h;进江海船可取 2.5 ~ 4h; 

td一一昼夜小时数(h) ，根据工作班次确定，三班制为 24h ，

两班制为 16h，一班制为他;

ts一一昼夜泊位非生产时间之和 (h) ，应根据各港实际情

况确定，三班制可取 4.5 ~出，两班制可取 2. 5 ~ 



货种及

泊位数

3.弛，一班制可取 1 ~ 1. 5h; 

p一一泊位利用率(0/0) ，船舶年占用泊位时间与年营运时

间的百分比。根据吞吐量、货种、到港船型、船时效

率、泊位数、船舶在港费用和港口投资及营运等因

素确定，也可按表 4.10.3 选取。

泊位利用率 表 4.10.3

散货 件杂货
某装箱 油品及石油化工

2-3 主主4 2-3 ;::::4 

1自位利用率
0.60- 0.62- 0.65 - 0.65 - 0.68 - 0.70- 0.55 - 0.55 -

0.65 0.70 0.75 0.70 0.72 0.75 0.70 0.65 

注:装卸效率高和同类1自位多时，取大值o

P一一设计船时效率(tlh 或 TEU/h)。按货种、船型、设备

能力、作业线数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4.10.4 集装箱泊位的设计船时效率可按下式计算:

P = nk1k2Pl (4.10.4) 

P-一一设计船时效率;

n一一同时装卸集装箱船设备的台数;

k1一一集装箱标准箱折算系数，集装箱码头取 1. 2 - 1.4; 

k2一一集装箱起重机同时作业率，取 0.90 ~ 0.95; 

Pl-一装卸集装箱船设备台时效率(TEU/h) 。

4.10.5 石油化工码头与 α· 相对应的泊位通过能力应根据泊位

性质和设计船型按下列公式计算:

T G〓
P_<l = 户Gρ(4.10.5-1)

~ tz + 非 + tp
l 

G (4.10.5-2) 
p 

式中 Ps1一一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 

Ty--年营运天数(d) ; 

G一一设计船型的实际装卸量(t) ; 

td一一昼夜小时数(h) ，根据工作班次确定，三班制为 2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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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班制为 16h;

tz一一装卸一艘该类船型实际装卸量所需的纯装卸时间

(h) ，若元资料时，油船可按表 4.10.5-1 选取;

非一一该类型船舶装卸辅助与技术作业时间之和(h)。内

河船可取 o. 75 ~ 2.5h;原油等需预加热的驳船另加

6-12 h 加热时间;进江海船可取 2.5.... 4ho 当元统

计资料时，部分单项作业时间可按表 4.10.5-2 选

取，非外贸船联检时间为 0;

tp一一石油化工船排压舱水时间 (h) ，可根据同类船泊位

的营运资料分析确定;

p一一泊位利用率(%) ，船舶年占用泊位时间与年营运时

间的百分比。根据吞吐量飞到港船型、船时效率、泊

位数、船舶在港费用和港口投资及营运等因素确

定，可按表 4.10.3 选取。

p一一设计船时效率(t/h) ，按品种、船型、设备能力、作业

线数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油船泊位时效率和纯装卸船时间 表 4.10.5-1

船舶吨级 DWT(t) 5∞ 1α)() 2α)() 3αm 5αm 

船时效率(νh) 1∞ -2∞ 150- 2∞ 2∞町 3∞ 3∞町4ω 5∞ m 鼠泪

纯装卸船时间 (h) 5-3 7-5 10-7 10- 8 10- 9 

注 :5阳吨级以上的船舶船时效率和纯装卸船时间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总

平面设计规范HJTJ 211)的有关规定确定。

部分单项11=业时间 (5∞ -5刷吨级) 表 4.10.5-2

同
口
一

'
h

→
司

项
一
，
附

4.10.6 以驳船为设计代表船型的中小型码头与 αi 相对应的泊

位年通过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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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 G 
Pz-Y. 一 (4.10.6-1)

L -一主一 +!i KB 

=互 (4.10.6-2)
p 

式中 Ps2一一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或 TEU) ; 
Ty一→一年营运天数(d);

G一一设计船型的实际装卸量(t)或单船装卸箱量(1EU) ; 

tr-一装卸一艘该类船型所需的纯装卸时间(h);

td一→昼夜小时数(h) ，根据工作班次确定，三班制 24h，两

班制 16h，一班制 8h;

tr一←该类型船舶装卸辅助与技术作业时间之和 (h) ，可

取 0.75..... 2.5h; 

ts一一昼夜泊位非生产时间之和 (h) ，应根据各港实际情

况确定，三班制可取 4.5..... 曲，两班制可取 2.5 ..... 

3.见，一班制可取 1 - 1. 5h; 

KB -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p一一设计船时效率(tlh 或 TEU/h) ，按货种、船型、设备

能力、作业线数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集装箱泊位的设计船时效率按第 4.10.4 条的规定

计算。

4.10.7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应考虑港口规模、货源组织、车船衔

接、自然条件和生产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并应根据不少于连续 3 年

的统计资料分析，按式(4.10.7)计算确定。当资料不足时，也可按

表 4.10.7-1 或表 4.10.7-2 选取。

7.r qmax - - -J\..B 一一
q 

式中 KB一一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qmax一一月最大货运量(t) ; 

q一一月平均货运量(t) 。

(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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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 表 4.10.7-1

可可1) <10 10-20 20- 30 

金属矿石 1. 75 - 1. 70 1. 70 - 1.创 1. 60 - 1. 50 

非金属矿石 1. 70 - 1. ω 1. 60 - 1.50 1. 50 - 1. 40 

钢铁及机械设备 1. 70 - 1. ω 1. 60 -1. 50 1. 50- 1. 40 

矿建材料 1.65 - 1. 55 1. 55 - 1.45 1.45 - 1. 35 

水泥 1. 75 - 1. 65 1. 65- 1.60 1.60 - 1. 50 

木材 1.80 - 1. 70 1.70 -1.曲 1. 60 - 1. 50 

粮食 1. 80- 1. 70 1. 70 - 1. 60 1. 60 - 1. 50 

化肥及农药 1. 70 - 1. ω 1. ω- 1.50 1. 50 -1. 40 

件杂货 1.65 - 1. 55 1. 55 - 1. 45 1.45 - 1.35 

综合货种 1.60 - 1. 50 1. 50 - 1.40 1.40 - 1. 30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教 表 4.10.7-2

与可芒 <20 20- 50 50 -1∞ 1∞ -2∞ 

煤炭 1. 65 - 1.55 1.55 - 1. 50 1.50 - 1.40 1.40 - 1.30 

石油 1. 50 - 1.40 1. 40 自1. 35 1. 35 - 1. 30 1. 30 -1. 15 

4.10.8 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也可按下式估算:

Ps3 = Typtg(J (4.10.8) 

式中 Ps3一一与 αi 相对应的泊位年通过能力 (t 或1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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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γ一一年营运天数(d) ; 

p一一设计船时效率( t/h 或 TEU/h) ，按货种、船型、设备

能力、作业线数和营运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tg一一昼夜装卸作业小时数(h) ，应根据各港实际情况确

定。一班制可取 6 -7h，两班制可取 12 ~ 13h ，三班

制可取 15 - 18h; 

p一一泊位利用率(%) ，船舶年占用泊位时间与年营运时

间的百分比。



4.11 库场规模的确定

4.11.1 件杂货和散货的仓库和堆场所需的容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 = QhKBKKr. 
=TytLdt 

Hmax - -------
l\..BK = H 

式中 E 一一仓库或堆场所需容量(t) ; 

Qh一一年货运量(t) ; 

KBK一→仓库或堆场不平衡系数;

Kr一一货物最大人库、人场的百分比(%) ; 

(4.1 1. 1-1) 

(4.1 1. 1-2) 

Tyk一一仓库或堆场年营运天(d) ，取 350.... 365d，应扣除影响

作业天数较多的不通航时间;

tdc一一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堆存期( d); 

Hmax一一月最大货物堆存吨天(1- d) ; 

H-一月平均货物堆存吨天(t. d) 0 

4.11.2 货物最大人库、人场的百分比应根据港口历年统计资料

和同类码头的情况分析确定。

4.11.3 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堆存期应根据不少于连续 3 年

的统计资料分析确定。当资料不足时，货物在仓库或堆场的平均

堆存期可按表 4.1 1. 3 选用。堆场具有仓储功能或有特殊要求时，

平均堆存期可适当延长。

货物在仓库、堆场的平均堆存期 表 4.1 1. 3

货物种类 | 平均堆存期(d)

-般件杂货 l 
大宗件杂货(袋粮、化肥、水泥、盐、棉花等) I 

钢铁、机械设备、木材 | 
散货 | 

4.11.4 件杂货仓库或堆场总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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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一- qKk 

式中 A一一仓库或堆场的总面积(m2 ) ; 

E-一一仓库或堆场所需的容量(t) ; 

q一一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Um2 ) ; 

(4.1 1. 4) 

Kk一一仓库或堆场总面积利用率(%) ，为有效面积占总面

积的百分比。

4.11.5 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应根据库场条件、货物特性、

堆垛要求及型式、货物件重、所选用的机械和工艺要求确定。当资

料不足时，单位有效面积货物堆存量可按表 4.1 1. 5 选用。

件杂货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 表 4.1 1. 5

货物名称 包装形式
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 q(tlm2 )

库 场

糖 袋 1.5 - 2.0 
i土E扣• 袋 1.8-2.5 

, 

化肥 袋 1. 8 町 2.5

水呢 袋 1.5 - 2.0 

大米 袋 1.5-2.0 

面粉 袋 1.3- 1. 8 

棉花 袋 1.5 - 2.0 

纯碱 袋 1.5 - 2.0 

纸 1.5 - 2.0 

小五金 1. 2 - 1.5 

橡胶 块 0.5-0.8 

日用百杂货 0.3-0.5 

杂货 箱 0.7- 1.0 

综合货种 0.7- 1.0 1.5-2.0 

生铁 2.5-4.0 

铝、锢、停类 2.0 - 2.5 

马口铁、粗钢、铜板 4.0 - 6.0 

钢制品 3.4 -5.0 

注:①当开展成组装卸作业时，单位有效面积的货物堆存量应按设计条件确定，但

不能低于表中所列数值;

②大宗货物 ， q 值可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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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库场总面积利用率应根据库场所选用的机械、货物特性、

仓库结构和通道布置等因素确定。当资料不足时，可按表 4.1 1. 6 

选用。

库场总面积利用率 表 4.1 1. 6

Kk(%) 
库场类型

大批量货物 小批量货物

单层库 65 -75 曲同 65

多层库 55 - 65 50-ω 

堆场 70- 80 

4.11.7 集装箱码头堆场所需容量和地面箱位数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E., = QhtcJJ(.BK -
y - T

yk 

E 
1\ 7 一.::::2._…-
品 's-lVl As 

式中 Ey一一集装箱堆场容量(TEU) ; 

Qh一一集装箱码头货运量(TEU) ; 

tdc一一集装箱平均堆存期(d) ，可取 3 - 10d; 

KBK一一堆场集装箱不平衡系数，可取 1. 2- 1. 5;

(4.1 1. 7-1) 

(4.1 1. 7-2) 

Tyk一一堆场集装箱年作业天数，取 350 - 365d，当不通航时

间长影响作业天数较多时，应予扣除;

Ns --集装箱堆场所需地面箱位数(TEU) ; 

N1一一堆场设备堆箱层数，可按表 4.1 1. 7 选取;

As --堆场容量利用率(%) ，可按表 4.1 1. 7 选取。

集装箱堆场堆箱层鼓和寄量利用率 表 4.1 1. 7

堆场作业设备
项 目

轮胎龙门吊 跨运车 轨道龙门吊 正面吊 空箱堆箱机

堆箱层数 N[ 5-3 3-2 5-3 4-3 7-5 

容量利用率 A.(%) 55 -70 70-80 60-70 ω-70 70- 80 

43 



4.11.8 集装箱码头拆装箱库所需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凡qtKB
=wt(4.11.8) 

Tyk
配

式中 Ew一一拆装箱库所需容量(t) ; 

Qh一一集装箱码头货运量(TEU) ; 

Kc --拆装箱比例(%) ，不宜大于 30%;

qt一一标准箱平均货物重量(t/TEU) ，按本港统计资料确

定，若无资料可取 5... 10t/TEU; 

KBW一一拆装箱库货物不平衡系数，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

若元资料可取 1. 1- 1. 3;

如一一货物在库平均堆存期 (d) ，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若

元资料可取 3.... 5d; 

Tyk一一拆装箱库年工作天数 (d) ，取 350 - 365d，应扣除影

响作业天数较多的不通航时间。

4.11.9 集装箱码头大门所需车道数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Qh (1 - K b ) KBVKkc 
N=(4.11.9) 

TykTdP dfJc 

式中 N一一集装箱码头大门所需车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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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一一集装箱码头货运量(TEU) ; 

Kb 一--水运、铁路中转及港内拆装箱的集装箱之和占码头

年运量的百分比(%) ; 

KBV一一集装箱车辆到港不平衡系数，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

若无资料可取 1. 5-3;

Kkc一一空车率，取1.2- 1. 5;

Tyk一一堆场年工作天数(d) ，取 350... 365d，当不通航时间长

影响作业天数较多时，应予扣除;

Td一一大门日工作时间(h) ，取 12.... 24h; 

Pd一一单车道小时通过车辆数(辆/h) ，取 20-40 辆/h;

qc一一车辆平均载箱量(TEU/辆) ，按本港统计资料确定，若



元资料可取1.2 - 1. 6TEU/辆。

4.11.10 石油化工码头库区储罐的容积应分品种按下列公式计

算:

E 豆豆里b
一
- TykY可也

(4.11. 10- 1) 

H皿- -------
L\.BK = 百 (4.11. 10-2) 

式中 E一一码头库区储罐的容量(m3 ) ; 

Qh一一年货运量(t) ; 

KBK一一储存不平衡系数，参考类似码头统计资料确定，若元

资料可取1.2- 1. 4;

Tyk一一库区年营运天(d) ，取 350d;

tac一一石油化工产品平均堆存期 (d) ，中转用储罐宜取 6~

10d，仓储用储罐宜取 30.... 6Od，或根据储存要求确

定;

Y-一一所储品种的密度(t/m3 ) ; 

可一一储罐容积利用系数， 1删 m3 及以下取 0.85; 1棚m3

以上取 0.9;

Hmax一一月最大货物堆存吨天( t. d) ; 

H一一月平均货物堆存吨天(t. d) 0 

4.11.11 滚装码头停车场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A~ = Q;KBgtd，Rα 
g-Tygkkg wg 

式中 Ag一一滚装码头停车场面积(m2 ) ; 

Qg一一滚装码头年通过车辆数(辆) ; 

KBg一一滚装码头生产不平衡系数，取 1. 2.... 1.4; 

(4.11. 11) 

t母一一滚装码头车辆在港停留时间 (d) ，取 3.... 10d; 

Tyg--一一滚装码头年营运天(d) ，取 350.... 365d，应扣除影响作

业天数较多的不通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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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电一一停车场总面积利用率，取 0.6 - 0.75; 

αg一一滚装码头某种运输车辆单车所需停车面积(m2 ) 。

4.11.四散货堆场总面积可按年货运量、货物特性、品种、机械类

型、工艺布置和分堆要求等因素确定。

4.11.13 散粮和散装水泥筒仓容积的计算应根据年货运量、货物

特性、筒仓型式和工艺布置要求确定。

4.11.14 铁路装卸线长度应满足装卸工艺、平面布置和铁路运行

组织的要求。装卸作业段的最小长度可按下式计算:

。tKBtL (4.1 1. 14) t - TytGtCKL 

式中 Lt - 铁路装卸作业段最小长度(m) ; 

Qt一一铁路年货运量(t) ; 

KBt一一火车到港不平衡系数，根据铁路车辆的到港数和装

卸车吨位的统计资料分析确定，可取 1. 15 - 1. 30; 

L一一车辆平均长度(时，可取 14m;

Tyk一一铁路装卸线年营运天数(d) ，可取 360 - 365d; 

Gt一一车辆平均载重量(t) ，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KL一一装卸线利用系数，可取 0.7-0.8;

c一-4.失路昼夜送车次数，应根据码头专业性质、年运量、

装卸车效率、铁路和水运组织等情况确定。

4.11.15 装卸机械数量应根据作业线数和工艺流程的需要配置，

可根据货种、运量和台时效率按下式计算:

…. 

叫=287dkLR(41115)

式中 lVi--某种装卸机械数量(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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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一-一某种装卸机械分货种的年起重运输吨(t) ; 

K耳一一机械利用率，应按各港统计资料分析确定O 新建港

区可按下值选用:一班制取 o. 15 - 0.20; 两班制取

0.30 - 0.35; 三班制取 0.40 - 0.50，电动机械取大



值，内燃机械取小值;

RI--各类装卸机械按不同操作过程装卸或搬运不同货种

的台时效率(吨/台时)。

4.11.16 装卸工人总数应为装卸工人和辅助工人数之和。装卸

工人数应根据泊位作业线数、班次和每条作业线的配工人数等确

定。辅助工人数可按装卸工人数的 5% - 10%计算确定。装卸工

人数在装卸工艺方案设计时，可按下式计算:

N-nznbnr(4.11.16) 
z 一 (1 - KzL) K;a 

式中 Nz一一装卸工人数(人) ; 

nz一一作业线数;

nb一一昼夜作业班次数;

nr一一每条作业线的配工人数;

KzL-一装卸工人轮休率，可取 2/7;

Kzz - 装卸工人出勤率，可取 90% - 95%0 

4.11.17 机械司机人数可根据机械类型及数量按下列原则确定。

4.11.17.1 装卸司机人数应按专机专人配备，其定员可采用表

4.1 1. 17-1 的数值。

各类机械配备司机定员 表 4.1 1. 17-1

机械三:---------土制
一班制 二班制 三班制

(人/台) (人/台) (人/台)

门座起重机、集装箱起重机 2上
3 

4 主
3 

7 

流动式起重机(25t 以下) ，固定式起重机
6 

2 土
3 

3 -4-
2 

流动式起重机(25t 及以上) 2 -4-3 
4 : 

3 
7 

牵引车 1-!-
6 

2 土
3 

3 土
2 

叉式装载机
6 

2土
3 

3 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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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1. 17-1

豆豆三士气!
一班制 二班制 一班制

(人/台) (人/台) (人/台)

单斗装载机 1-!-
6 

2 土
3 

3 土
2 

推土机
6 

2 土
3 

3 一1一
2 

装船机
6 

2 土
3 

3 土
2 

螺旋卸车机 1 土
6 

2 土
3 

3 土
2 

链斗卸车机 1~ 
6 

2 土
3 

3 土
2 

堆料机、取料机 2土
3 

4 主
3 

7 

堆取料机 2土
3 

4主
3 7 

翻车机 2土
3 

4主
3 

7 

链斗卸船机 2土
3 

4 主
3 7 

缆车
6 

2 土
3 

3 土
2 

浮式起重机 2土
3 

4 主
3 

7 

注:①带斗门座起重机、台架起重机、桥式起重机和门式起重机等配备司机人数同

门座起重机;

②轮胎式、汽车式、履带式起重机和集装箱正面吊等配备司机人数参照流动式

起重机;

@叉车装载机包括集装箱叉式装载机;

④16t 以上轮胎式起重机经常带抓斗作业时，其司机人数可按 25t 以上流动式

起重机的定额配备。

4.11.17.2 移动式带式输送机应按小组包机制配工，固定带式

输送机应按长度和接头数配工，其司机定额可采用表 4.11.17-2

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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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输送机配备司机定额 表 4.11.17-2

机械类型 固定式带式输送机 移动式带式输送机

每接头处 <5∞m 
;::::lOm < 10m 

主主 5∞m
班制 3 台一组 6 台一组

一班制 2 

二班制 2 2 4 2 2 

二班制 3 3 7 3 3 
一一一一

4.11.口 .3 考虑出勤率的影响，按上述方法得出的配工人数应

增加 5% -10% 。

4.11.18 港口机修设施的设置应视港口的实际需要确定。

4.12 装卸工艺方案比选

4.12.1 装卸工艺设计应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从各方案

的工艺流程、技术装备、维修难易、装卸质量、作业安全、能源和环

境影响等方面论证其优缺点。装卸工艺设计宜按表 4. 12. 1 列出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表 表 4.12.1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 量 备 注

1 码头年吞吐量 Htt/a 或l(f四U/a

2 码头年设计通过能力 Ht肉或 l(fπU/a

3 1自位数 个

4 泊位利用率 % 

5 装卸一艘设计船型的时间 d 

6 堆场面积(或地面箱位数) m2(πU) 

7 仓库面积 口}2

8 装卸工人和司机人数 人

9 劳动生产率 操作吨/人·年

10 装卸机械设备总装机容量 kW 

11 装卸机械设备总投资 万元

12 单位年吞吐量设备总投资 元/盹

13 装卸机械设备的单位能耗 kW.hlt 

14 单位直接装卸戚本 兀/吨(1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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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铁路和道路

5.1 -般规定

5.1.1 港口铁路和道路应根据货运量、货种、流向、运输组织、地

形、地质和进线条件等因素进行设计并应符合港区总体布置及装

卸工艺的要求。

5.1.2 港口铁路和道路设计应符合港口总体规划，并应与城镇总

体规划和当地交通运输规划相协调，正确处理近期和远期的关系，

近期应集中布置并留有适当发展余地。

5.1.3 港口铁路和道路设计应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布

局合理、路线短捷、疏运便利、投资节省和营运成本低的设计方案。

5.2 铁路

5.2.1 港口铁路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的有关规定。

5.2.2 港口铁路与路网铁路或其他工业企业铁路接轨时，接轨点

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2.2.1 接轨点位置应便于港口车辆的取送作业和成组直达

运输，有利于路、港的营运管理。

5..2.2.2 接轨，点位置应避免港口车辆取送作业与路网正线交叉0

5.2.2.3 接轨点位置应靠近港区，并应有利于港口站和港区总

平面的合理布置。

5.2.2.4 当港口铁路货运量较大，有整列或大组车到发时，可

接人接轨站的到发线;货运量较小时，可在调车线、牵出线或其他

线上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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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港区自行经营管理的铁路与路网铁路实行车辆交接时应

设置港口站。

5.2.4 港口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2.4.1 港口站的位置宜接近港区，并应考虑接轨的合理性和

有利于港口站、港区的发展。

5.2.4.2 港口站应满足列车到发、解编、集结和取送以及港口

调车机车整备、检修等作业要求。

5.2.4.3 港口站到发线有效长度应根据港口装卸作业的要求、

行车组织确定的到发列车长度和地形条件等因素确定。在与路网

铁路整列交接时，港口站应有部分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与接轨站到

发线的有效长度一致;当受地形条件限制并在接轨站办理交接作

业时到发线有效长度可按整列列车长度的 1/2 确定。

5.2.4.4 牵出线应根据行车量、调车作业繁忙程度和有元其他

线路可以利用进行调车等因素确定。当行车量和调车作业量较小

或可利用其他线路进行调车作业时，可缓设或不设牵出线。牵出

线的有效长度可按到发线有效长度设计。困难条件下，牵出线的

有效长度可按到发线有效长度的一半设计，但不得小于机车牵引

作业车列的长度加附加距离。

5.2.5 港口铁路装卸线应根据码头、仓库和堆场的布置及装卸工

艺对通过能力的要求进行布置，并应设置相应的连接线和渡线。

装卸线的有效长度应按货运量、货种、作业性质、取送车方式和一

次装卸车数量等因素确定。

5.2.6 港口铁路平面和纵断面设计应符合表 5.2.6 的规定。

港口铁路平固和纵断面 表 5.2.6

名称 平面

一般地段线路平面的最小曲线半径: 1 

级不应小于 6∞m ， IT 级不应小于 350m，皿

纵断面

级不应小于 250 mo 困难地段， 1 级不应| 线路的限制坡度， 1 级内

港口联络钱|小于 350m ， II 级不应小于 3∞m，I1I级不应|燃2O%0;II 级内燃 25%0; 四
小于 2∞m I 级内燃 30%。
以调车运行的联络绪，各级线路平面的

最小曲线半径，不应小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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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6

名称 平 面 纵断面

应设在直线上。困难条件下，可设在由

线上，其曲线半径: 1 、 H 级不应小于 6∞m， 应设在平道上。必须设

港口站 III 级不应小于 5∞m。特别困难条件下， 在坡道上时，其坡度不得超

I、H 组不应小于 5∞m ， III 级不应小于 过l.5%。

4∞m 

应设在直线上。困难条件下，可设在半 应设在平道上或面向调

径不小于制m 的曲线上;特别困难时，可 车线不大于 2.5%。的下坡

牵出结 设在半径不小于 5∞m的曲线上。仅供列 道上。困难条件下，可设在

车转线及取送作业的牵出钱，设在半径不 面向调车钱不大于 2%0的

小于 3∞m 的曲线上 上坡道上

最小曲线半径不应小于 2∞m，困难条

件下，也不得小于 180m

连接线
仅行驶固定轴距小于幅∞m 的机车 应符合取送和转线调车

时，可采用不小于 150m 的曲线半径;仅行 要求

驶固定轴距小于 35∞阳的机车时的曲

结半径不应小于 120m

应设在直线上。困难条件下，可设在半

径不小于 5∞m 的曲线上;不靠站台的装
应设在平道上。困难条

卸结(易燃易:属、危险品的装卸线除外) , 
装卸钱 件下，可设在不大于1. 5%。

可设在半径不小于 3∞m 的由线上;如无
的坡道上

车辆摘挂作业，可设在半径不小于 2∞m

的曲线上

」一

注:翻车机系统及其他直接与生产技术作业过程有关的线路，不受上表规定限制。

5.2.7 港口铁路直线地段两相邻线路间的距离应符合表 5.2.7

的规定o 曲线地段两相邻线路间的距离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标准

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2) 的有关规定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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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铁路直线地段两相邻线路阔的距离 表 5.2.7

线路名称虽说明
线路间距

(m) 

线间无高出轨面 11∞mm 以上的建筑物和

设备
5.0 

相邻两线路均需通

行超限货车
钱间装有高柱信号机 5.3 

结间无高出轨面 11∞'mm 以上的建筑物和

相邻两线路只有一 设备
5.0 

条需通行超限货车
结间装有高柱信号机 5.0 

结间无高出轨面 ll00mm 以上的建筑物和

设备
5.0 

相邻两线路均不通

行超限货车
结间装有高柱信号机 5.0 

其他钱间(作业有特 钱间元高出轨面 11∞mm 以上的建筑物和

殊要求者除外) 设备
4.6 

门机跨度内两条线

路问
4.5 

梯钱与其相邻线路 结间无高出轨面 11∞mm 以上的建筑物和

间 设备
5.0 

牵出线与其相邻钱
6.5 

间

5.2.8 港口铁路直线地段线路中心线至建筑物和设备的距离应

符合表 5.2.8 的规定。曲线地段线路中心线至建筑物和设备的距

离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GB 146.2) 的有关

规定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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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铁路直钱地段线路中心线至建筑物和设备的距离 表 5.2.8

高出轨面 至线路中心

建筑物和设备 的距离 线的距离

(nnn) ( mm) 

立交桥柱、天桥柱、皮带通廊支架立柱、管道支架立柱、

桥式起重机立柱等边缘
>11∞ 2440 

至正线和超限货车进入的线路
>11∞ 

到40

雨棚边缘(不包括雨 写三3α))

棚立桂) > 1120 
至超限货车不进入的线路 2αm 

5三 3850

杆柱位于正线和其他线路的一

侧(下列两种情况除外)
>11∞ Z制。

接触网、电力照明和 杆柱位于站场最外侧线路的外

通信等杆柱边缘 侧
>1100 3旺)()

杆柱位于牵出线和梯线的调车

人员作业一侧
>11∞ 35∞ 

位于线路有调车人 一般情况 运3αm 5αm 

正对线路无出口的 员作业一侧 困难情况 运3αm 35∞ 
房屋和平行于线路的

外墙的凸出部分边缘 位于线路无调车人员作业一侧 :;;:;3囚旧 3旺旧

正对线路有出口的 出口处有平行于线路的防护栅栏 ~3α)) 5四旧

房屋边缘 出口处无平行于线路的防护栅栏 运3回归 6000 

铁路进入的围墙和 有调车人员随车出人 =三3αm 32∞ 

栅栏大门边缘 超限货车进入 运3囚泊 2440 

扳道房、道岔清扫房(iÐ才线路无出口)的凸出部分边缘 运3αm 35∞ 

普通货物站台(站台面高出轨面 11∞Imm)边缘 ~11∞ 1750 

注:跨越铁路的立交桥涵和渡槽等的墩、台、柱类，其边缘至梯线和牵出结经常有

调车人员上下车作业一侧的线路中心线距离，不应小于 35∞mmo

5.2.9 铁路在港区围墙及防洪堤的出入口不应兼作人流的出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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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道路

5.3.1 进港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3.1.1 位于城市道路网规划范围内的进港道路设计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刀 37)的规定;位于公路网规

划范围内的进港道路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π'G BOl) 的有关规定;位于上述规划范围外的进港道路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四 22) 的有关规定。

5.3.1.2 进港道路长度较短时或接近港区大门的路段可采用

港内主干道或次干道的有关技术指标。

5.3.2 不属于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规划范围内的进港道路，其主

要技术指标可按表 5.3.2 的规定采用。

进港道路主要技术指标 表 5.3.2

进港道路等级 四一 -
一 一

年平均日双向汽车交通量

(辆)
>5αxl 5α)() - 2∞I 2000-2∞ <2∞ 

地形
平原 山岭 平原 山岭 平原 山岭 平原 山岭

做丘 重丘 微丘 重丘 做丘 重丘 微丘 重丘

计算行车速度(kmlh) I∞ 60 80 40 60 30 40 20 

车行道路面宽度(m) 2x7.5 2x7 9 7 7 7 3.5(6.0) 

路基宽度(m) 23 19 12 8.5 8.5 8.5 6.5(7.0) 

极限最小圆曲线半径(m) 4∞ 125 250 60 125 30 60 15 

→般最小固曲线半径(m) 7∞ 2∞ 4∞ I∞ 2∞ 65 100 30 

不设超高的最小圃曲线半

径(m)
4α)() 15∞ 25∞ 旺旧 15∞ 350 6∞ 150 

停车视距(m) 1曲 75 110 40 75 30 40 20 

会车视距(m) 220 80 150 60 80 40 

最大纵坡(% ) 4 6 5 7 6 8 6 9 

注:①表中括号内是指当交通量稍超过 2∞辆，其远期交通量发展不大时，可采用

四级进港道路技术指标，但路面宽度宜采用 6m，路基宽度直采用 7m;

②在地形复杂、工程艰巨和交通量较小的小型港区，当速度限制在 15km1h 时，

其进港道路的主曲线半径可采用 12m，最大纵坡可采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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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港内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3.3.1 港内道路布置应满足运输、消防、环境卫生和排水等

要求，宜布置成环形。

5.3.3.2 主干道宜避免与运输繁忙的铁路平面交叉。

5.3.3.3 道路设计应与港区竖向设计和港内建构筑物、管线、

铁路设计相协调，并应与装卸工艺要求相适应。

5.3.3.4 港区宜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人口，当条件受限制

或汽车运输量不大时，可只设一个出人口。

5.3.3.5 尽头式道路末端应设置回车场。

5.3.3.6 潜内道路应有稳固的路基、平整坚实的路面，并应排

水通畅。

5.3.4 港内道路主要技术指标应按表 5.3.4 的规定采用。

港内道路主要技术指标 表 5.3 .4

指标名称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

计算行军速度(阳lIh) 15 15 15 

一般港区 7 -15 7-9 3.5-4.5 
路面宽度(m)

集装箱港区 12- 25 7 -15 3.5 - 4.5 

最小圆曲线半径 行驶单辆汽车 15 15 15 

(m) 行驶拖挂车 20 20 20 

载重 4 - 8t 单辆汽车 9 9 9 

载重 10 - 1St 单辆汽车 12 12 12 

交叉口路面内缘 载重 4 - 8t 汽车带挂车 12 12 12 

最小转弯半径(m)
集装箱拖挂车，

载重 15 - 25t 平板车
15 15 

载重 40 - 60t 平板挂车 18 18 

停车视距(m) 15 15 15 

会幸视距(m)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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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3 .4

指标名称 主干道 次干道 支道

交叉口停牢视距(m) 20 

最大纵桂(% ) 6 

最大纵坡限制坡长(m) 5∞ 

坚曲线最小半径(m) 1∞ 

注:①港内道路接近港区大门地段，可根据使用要求适当加宽;

②有长大件货物运输的道路路面宽度，应按工艺要求确定;

20 20 

8 9 

3∞ 2∞ 

1∞ 1∞ 

③受场地条件限制时，交叉口路面内缘最小转弯半径，可减少 3m;交叉口停车

视距可采用 15m;

④山区河流港区，当受地形条件限制，且交通量较小时，港内道路最小圆曲线

半径，可减少 3m;

⑤电瓶车道纵坡不宜大于 3%;

@下河棋道的纵坡不宜大于 9% ，困难条件下不应大于 11%。纵坡为 10% 时，

限制坡长为 150m;纵坡为 11%时，限制坡长 l∞ m;

⑦寒冷冰冻和积雪地区的港内道路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5% 。

5.3.5 港内道路边缘至铁路中心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3.75m。港

内道路边缘至建构筑物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5.3.5 的规定。

港内道路边缘至建构筑物的最小净距 表 5.3.5

相邻建构筑物名称 最小净距(m)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元出人口 1.5 

建筑物外 建筑物面向道路→侧有出人口，但不通行机动车辆 3.0 

墙边缘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流动机械出人口 4.5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有汽车出人口 6.0 

地上管线支架、柱、杆等边缘 1. 0 

围墙边缘 1. 0 

货堆边缘 1.5 

注:①表中最小净距，对有路肩的道路，自路肩边缘算起;对无路肩的道路，自路面

边缘算起;

②有特殊要求的建构筑物及管钱至道路边缘的最小净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③当港内道路与建构筑物之间设置边沟、管线等或进行结化时，应按需要确定

其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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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道路路面类型应根据通行车辆、流动机械对道路的使用要

求及当地自然条件、筑路材料等进行选择。港口道路宜采用高级

或次高级路面，交通运输量不大的道路可采用中级路面。

5.3.7 港口道路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和《港口道路、堆场铺面设计与

施工规范}(JTJ 296)的有关规定。

5.4 路线交叉

5.4.1 进港道路与铁路交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设置立体交

叉:

(1)交通量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交通运输繁忙或地形条件适宜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为合

理;

(3)受地形等条件限制采用平面交叉危及行车安全或确有特

殊需要。

5.4.2 港口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5.4.2.1 交叉路线应为直线，并宜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叉

角宜大于 450 0 当港内道路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交叉角可适当减

小。

5.4.2.2 平交道口两端，从铁路钢轨外侧算起，各应有不小于

16m 的水平路段。受地形条件限制时，港内道路可采用纵坡不大

于 2%的平缓路段。紧接水平路段或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不宜大

于 3%; 困难地段不宜大于 5% 。

5.4.2.3 道口应设在睛望条件良好的地点，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 GBJ 12) 和《厂矿道路设

计规范>>(GBJ 22) 中有关睛望视距的规定，当不能符合视距要求

时，应设看守或道口自动信号。

5.4.3 进港道路与其他道路交叉应符合下列规定。

5.4.3.1 进港道路与高速公路、快速路交叉应采用立体交叉;

与其他各级公路、城市道路交叉，当交通运输繁忙或地形条件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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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为合理时，也应采用立体交叉口

5.4.3.2 进港道路与其他道路平面交叉时，应设置在直线路

段，并宜正交。需要斜交时，交叉角不宜小于 450 0 平面交叉宜设

在纵坡不大于 2%的平缓路段，其长度从路面两侧向外算起，各不

应小于 16m，紧接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不宜大于 3% ，困难地段不

宜大于 5% 。

5.4.4 港内道路互相交叉应按进港道路交叉要求设计，条件困难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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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和排水

6.1 一般规定

6.1.1 港口给水系统的设计应满足船舶、生产、生活、环境保护和

消防等用水的要求。排水系统的设计能力应满足雨水、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和防洪等排放的要求c

6.1.2 港口给水工程系统的选择应根据港口总体规划、货种、地

形、水源情况、水量、水质和水压的要求及原有的给水工程设施等

条件综合考虑确定。

6.1.3 港口用水水源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6.1.3.1 靠近城镇的港口宜选用城镇自来水。

6.1.3.2 港口的道路喷洒、防尘、绿化、冲洗和消防等用水可直

接取自江、河或湖泊。

6.1.4 港口排水系统的设计应采用两、污分流制。有条件时港口

雨、污水宜分别排入城镇雨、污水管网系统。港口设置独立的污水

处理设施时，其污水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

排放。

6.1.5 山地丘陵的港口排水设计应考虑排洪措施。当洪水流量

大且通过港区排出时，出水口应采取消能和防冲刷措施。

6.1.6 港口给水管道和排水管、渠的布置应根据总平面布置、竖

向设计、设计水位、货种、外部荷载、管材强度、地质条件、冻土深

度、码头结构型式及与其他管道交叉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6.2 ~合水

6.2.1 港口给水工程管道系统设计可按表 6.2.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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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结7.K工程管道系统 表 6.2.1

件杂货或集装箱港区 I (船舶、生产、生活、消防用水)给水系统

石油化工码头 I (船舶、生活、生产用水)给水系统、消防站水系统

I (船舶、生活用水)给水系统、(生产、消防、喷洒防尘用水)
煤或其他散货港区 | 

|给水系统

注:石油化工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汁

规范~(π'J 237)的有关规定。

6.2.2 港口设计用水量应包括船舶用水、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环

境保护用水、消防用水、未预见用水和管网漏失水量。

6.2.3 船舶用水量宜按下列指标确定:

(1) 内河 3刷吨级及以下货驳用水量为 1- 10m3/艘·次;

(2)港澳航线 3∞0 吨级及以下货船、货驳用水量为 50 -

1∞m3/艘·次;

(3)港作拖船用水量为 5 -10m3/艘·次;

(4) 内河有自航能力的货船用水量指标，按表 6.2.3 确定。

货船用水量指标(m3/艘·次) 表 6.2.3

ι4卜\ 杂货船 散货船 油 船 集装箱船

5∞ 15 - 20 15 - 20 10-20 10- 20 

Iαx) 20- 30 20- 30 30-40 20- 30 

2000 50- 60 40-50 50-ω 40- 臼

3αm ω-70 50- 60 60-70 ω-80 

5叹曰 70- 80 60-70 70- 80 80- 90 

6.2.4 生产用水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指标规定。

6.2.4.1 冲洗用水量指标宜按表 6.2.4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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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申洗用水量指标 表 6.2.4

用水类别 用水量指标 用水场所

流动机械冲洗 制 -8∞(ν台·次) 洗车台

汽车冲洗 制 -8∞(ν台·次) 洗军台

吉布冲洗 则 -15∞(ν台·次) 冲洗场
' 

集装箱冲洗 3∞ -5∞(Lt丁'EU'次) 洗箱间、场

注:①每天冲恍流动机械台数应根据机械利用率确定。元资料时，可按全部流动

机械的 35% - 45%计算;

②每天冲洗汽车的台数可按全部港属汽车的 30%计算;

③苦盖件杂货的吉布每天冲脆的数量可占全部吉布的 1%;

④表列集装箱冲洗用水量，应为有压水洗箱的用水量。

6.2.4.2 港属内燃机车用水量指标宜取 O. 5(m3 /台 'd)o

6.2.5 生活用水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6.2.5.1 生活用水量应包括职工在班时的生活用水、淋浴用

水、职工食堂用水和公共建筑用水等，其用水定额及小时变化系数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15) 的有关

规定。

6.2.5.2 内河航线客运站用水量应按设计日出港人数计算，用

水量指标宜为 15-20V人。

6.2.6 环境保护用水量指标宜按表 6.2.6 确定。

港口环境保护用水量指标 表 6.2.6

用水类型 用水量指标 供水方式 每日喷洒次数

煤堆场喷洒 1. 5 - 2.0(νm2 • 次) 管道系统或洒水车 2-4 

铁矿石堆场喷洒 按工艺要求、气候
管道系统或洒水车 一

散货装卸作业阵尘 条件、货种等确定

码头及道路喷洒 1. 0-2.0(ν'm2 • 次) 洒水车 2 向 3

绿化 1.5 - 2.0(Um2 • 次) 一 1-2 

6.2.7 未预见用水量及管网漏失水量，宜按船舶用水量、生产用

水量、生活用水量、环境保护用水量之和的 20% ~ 3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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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港口建构筑物的消防用水量、水压和火灾延续时间等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及《高层民用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ω45) 的有关规定。
6.2.9 集装箱港口拆装箱库室内外和堆场的消防用水量宜按

35118 计算，火灾延续时间可按 3h 计算。

6.2.10 直立式码头操作平台的消防用水量宜按 10118 计算，火

灾延续时间可按 2h 计算。

6.2.11 石油化工码头的消防用水量应按最大设计船型的最大着

火油舱的实际面积和冷却范围计算，缺乏资料时，油船最大着火油

舱面积和冷却范围可参照附录 B 计算。

6.2.12 船舶用水、生活用水和害运站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有关规定。其他用水

的水质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和用水性质确定。

6.2.13 当按直接供水的建筑层数确定给水管网水压时，用户接

管处的最小服务水头应为一层 10m，二层 12m，二层以上每增加一

层增加 4mo

6.2.14 码头上水栓栓口所需水头(图 6.2.14)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Ho = 1. 2AlQ2 + h + H1 

Hl = H - H2 - H3 

式中 Ho一一上水栓栓口所需水头(m) ; 

(6.2.14-1) 

(6.2.14-2) 

A一一水龙带比阻，按表 6.2.14 取值;

l←一水龙带的长度(m) ; 

Q一一流量(1Is);

h一一水龙带出口处的流出水头(m) ，可取 2 - 3m; 

H1一一船舶主甲板与码头上水栓栓口的高差(m) ; 

H一二设计船型型深(m) ; 

H2一一码头上水栓栓口与设计高水位的差值(m) ; 

H3一一设计船型空载吃水(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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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桂桂口

::r:: 

设计高水位 (空载吃水线) 一
批

『王雪F

给水支管. . 

固 6.2.14 码头上水栓桂口所需水头计算示意图

水龙带比阻 表 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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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阻

帆布、麻织水龙带 I 衬脏水龙带
。 ω430 _ L_ 0 ∞m 

J.K龙带口径(mm)

6.2.15 生产用水水压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

6.2.16 水量、水压不能满足港口生活、生产用水要求时，应设置

供水调节站。

6.2.17 进港给水管接管点至港口调节站的输水管应按最高日平

均时用水量加消防补充流量设计;无调节站时，应按最高日最高时

用水量加消防流量设计;采用独立的消防水源时，可不加消防补充

流量或消防流量。

6.2.18 配水管网应按最高日最高时用水量和设叶水压进行水力

计算，并应按发生消防时的流量和消防水压进行校核。

6.2.19 配水管网宜设计成环状。允许间断供水时可设计成枝

状。

6.2.20 用于生活饮用水的管网严禁与非生活饮用水的管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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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0

6.2.21 负有消防给水任务的管道最小直径不应小于 l00mm。消

火栓的间距应根据货种和用水量大小经计算确定，并不应大于

120m 0 采用地下式消火栓时，应有明显标志。

6.2.22 码头上水栓的服务半径应根据船舶吨级、货种和装卸工

艺等确定。上水栓间距不宜大于 30m，上水栓口径宜采用 65mmo

6.3 排水

6.3.1 生活污水量指标及小时变化系数应与第 6.2.5 条相协调。

6.3.2 生产污水量与生产废水量指标及小时变化系数应根据生

产工艺确定。

6.3.3 雨水设计流量的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规范}(GB 5∞14)的有关规定。

6.3.4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的库场、客运站的

重要性、地形特点、汇水面积和气象特点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并

可按下列要求选取:

(1)件杂货、集装箱、粮食、散盐和化肥等港区及内河航线客运

站，重现期取 2-3 年。

(2)石油、矿石、煤、木材和钢铁等港区，重现期取 1-2 年。

注:对重要的场所，因短期积水能引起较严重损失或引起交通堵塞的地区，应取

高值。

6.3.5 排水管、渠出水口的位置和型式应根据排水水质、水量、流

速和港区内的总平面布置、护岸结构、挡土墙结构等因素综合分析

确定。在水位落差较大的码头设置的出水口应采取防冲刷措施。

6.3.6 排水管、渠出水口处的管顶高程不宜低于"雨季"平均高水

位。出水口为淹没式出流时，其水力坡降应考虑江、河水位对出水

口的顶托所带来的排水管、渠过流能力减小的影响。

6.3..7 排水管道宜采用重力流设计。港区地面低于排放水体设

计高水位或在禁止穿堤的地段，应设置闸门和提升泵站等设施。

6.3.8 管顶最小覆土厚度应根据地面荷载、堆场和路面结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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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强度、冻土深度等因素确定，在行车道下不宜小于 O.7mo 集装

箱堆场的排水干管管顶最小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1.0mo

6.3.9 港区道路和堆场雨水口的间距不宜大于 30m。在港区低

洼处应根据需要采用多算雨水口或增设雨水口。

6.3.10 -港区道路和堆场处的雨水口连接管管径宜为 3∞阳，坡

度宜为 1% ，雨水口深度不宜大于 1.1mo

6.3.11 散货堆场直采用明沟或有盖明沟排水，沟宽不宜小于

O.3mo 

6.3.12 港区电缆沟人孔井内的积水可直接排人附近雨水检查

井，不具备直接排放的电缆沟人孔井内的积水可采用移动式排水

泵排除。

6.3.13 危险晶集装箱周围应设置独立的排水管、渠，并应设置污

水收集设施，未经处理或处理后未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污水，不得

排入集装箱堆场的雨水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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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电、照明和控制

7.1 一般规定

7.1.1 内河港供电电压宜为 35kV 及其以下。

7.1.2 港口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电源应取自电力系统。

7.1.3 电气设计采用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应与港口规模、功能要

求、当地的经济技术水平相适应，并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经济适

用的成套设备和定型产品。

7.1.4 电气设计应根据港口性质、建设规模和进出线等条件进

行，并应适应港口平面布置，满足装卸工艺及生产管理要求，正确

处理近期和远期发展的关系。

7.1.5 电气设计宜减少电气设备类型和规格，便于维修保养。

7.2 供电

7.2.1 港口电力负荷应根据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和中断供电在

政治、经济上造成损失或影响的程度进行分级，并符合下列规定。

7.2.1.1 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重大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

损失的应为一级负荷。

7.2.1.2 中断供电将造成较大政治影响或较大经济损失的应

为二级负荷。

7.2.1.3 不属于一级和二级负荷的应为三级负荷。

7.2.2 港口电源应根据负荷等级相应配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2.2.1 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

时，另一个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当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

有困难时，可配置自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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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二级负荷应有一回专用线路供电，有条件时应另取一

回备用回路。

7.2.3 港口内配电电压，高压宜采用 10凹，低压直采用 380/

220Vo 
7.2.4 油晶铜质歪船的外电源的配电系统应采用直流双线绝缘

系统、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或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7.2.5 港口变配电所的所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7.2.5.1 变配电所宜接近负荷中心，且应便于进出线和设备运

输。码头前方变电所宜靠近码头前方装卸机械。

7.2.5.2 变配电所宜避开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7.2.5.3 变配电所宜避开有剧烈振动的场所。

7.2.5.4 变配电所应设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区域范围以外，当变

配电所设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区域范围以内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58) 的有关规

定。

7.2.5.5 变配电所宜留有扩建的余地。

7.2.6 变配电所的室内地坪宜高出室外地坪 0.15 ~ 0.3mo 设在

防汛堤临水侧的变配电所，其室内地坪高程应高于重现期 50 年一

遇高水位 0.5mo

7.2.7 变配电所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7.2.7.1 35kV 总降压变电所应为户内式。所址地域宽敞且周

围环境清洁时，高压侧可为户外式。

7.2.7.2 35kV 总降压变电所应设置值班、设备维修、材料工具

和卫生间等辅助房间。

7.2.7.3 场地条件受到限制时，可设户外箱式变电站。

7.2.7.4 有人值班的独立变配电所宜设有值班室、厕所和给排

水设施。

7.2.7.5 值班室内应设置与电力部门和其他变电所的联系电

话。

7.2.8 元功电力应就地平衡。条件限制不能就地平衡时，应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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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所内配置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2.8.1 补偿后的高、低压功率因数分别不应低于 0.9 和 0.85 0
7.2.8.2 为防止元功倒送，宜采用自动补偿装置。

7.2.9 用电设备端子电压偏差允许值宜满足下列要求:

(1) 电动机:正常情况为:t 5%;特殊情况为+ 50/0 , - 10%; 

(2)照明:一般场所为:t 5%;对远离变电所的小面积一般场所

为 +5% ，一 10% ;应急照明、道路照明和警卫照明为 +5% ，

一 10% ; 
(3)其他:无特殊规定时为士 5% 。

7.2.10 用电设备起动时端子电压波动允许值宜满足下列要求:

(1)一般机械起动频繁时为一 10% ，起动不频繁时为 -159毛;

(2)起重机为一 159奋。

7.2.11 控制各类非线性用电设备所产生的谐波引起的电网电压

正弦波形畸变率宜采取下列措施:

(1)各类大功率非线性用电设备变压器由短路容量较大的电

网供电。

(2)提高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的相数和增加整流器的整流脉冲

数;

(3)采用多台相数相同的整流装置，使整流变压器的二次侧有

适当的相角差。

(4)选用 D ， yn11 接线组别的三相配电变压器。

7.2.12 港口配电线路设计应合理选用铜、铝材质的导体。在盐

雾或腐蚀性气体严重的场所和易燃易爆的场所，应采用铜导线或

铜芯电缆。配电线路宜采用电缆，在不妨碍流动机械作业的地方，

可采用架空线。

7.2.13 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应有防水、排水措施。

7.2.14 电缆隧道和工作井的净高不宜小于 1.9mo 电缆隧道长

度大于 7.0m 时，两端应设有出口。两个出口间的距离超过75.0m

时应增加出口。

7.2.15 电缆沟沟壁和盖板应满足承载力和耐久性的要求。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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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单块重量不宜超过 50kgo
7.2.16 电缆直接埋地时电缆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7m。直接敷

设于冻土地区时，宜埋人冻土层以下。

7.2.17 直埋敷设的电缆通过有振动或承受压力的下列地段应穿

钢管保护:

(1)电缆引人或引出建构筑物和基础处;

(2)电缆通过铁路、装卸机械轨道、道路和可能受到机械损伤

等地段。

7.2.18 通过堆场的地下电缆宜穿保护管敷设。

7.2.19 较长电缆管路中的下列部位应设工作井:

(1)电缆牵引张力限制的间距处;

(2) 电缆分支、接头处;

(3)管路方向有较大改变或电缆从排管转人直埋处;

(4)管路坡度较大需防止电缆滑落的加强固定处。

7.2.20 电缆桥架敷设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7.2.20.1 在有腐蚀或特别潮温的场所采用电缆桥架敷设电缆

时，应根据不同腐蚀介质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7.2.20.2 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时，最小净距应符

合表 7.2.20 的规定。

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最小净距 表 7.2.却

管道类别 平行净距(m) 交叉净距(m)

一般工艺管道 0 .4 0.3 

腐蚀性液体或气体管道 0.5 0.5 

有保温层 0.5 0.5 
热力管道

无保温层 1.0 1. 0 

7.2.20.3 电缆桥架不宜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

上方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否则应采取防腐、隔热措施。

7.2.20.4 露天敷设的电缆桥架应设保护盖板。

7.2.20.5 电缆桥架支架的基础宜利用工艺结构或其他结构。

7.2.21 架空电力线路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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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 5∞61) 的有关规定。

7.2.22 码头前沿装卸机械的接电箱宜为卧式，并应降低高度，外

壳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7.2.23 码头前沿根据需要宜设置供靠泊船舶用电的接电箱，接

电箱宜设置用电计费装置。

7.3 照明

7.3.1 港口照明供电宜与动力负荷共用变压器。当电压偏差或

波动过大不能保证照明质量和影响照明器寿命时，在技术经济合

理的条件下，可采用专用变压器;在电源系统不接地或经阻抗接

地，电气装置外露导电体就地接地系统的低压电网中，照明负荷应

设专用变压器。

7.3.2 室外大面积场所宜采用高杆或高塔照明装置和高效型照

明灯具。室外照明宜采用自动控制装置。

7.3.3 气体放电灯具应设置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

7.3.4 港口主要场所照度标准应符合表 7.3.4 的规定。

港口主要场所照度值 表 7.3 .4

照度标准值班围 (lx)

场所名称
规定的

一般照明 ?昆合照明
照度平面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件杂货 地面 5 10 15 20 25 30 

钢材木材 地面 5 10 15 20 25 30 

码
大宗散货 地面 2 3 5 10 15 20 

头
油类(含工业准体原料) 地面 5 10 15 

煤炭 地面 2 3 5 5 10 15 

集装箱 地面 10 15 20 1∞ 130 150 

件杂货 地面 5 10 15 10 15 20 

堆 散货 地面 2 3 5 5 10 15 

场 集装箱 地面 10 15 20 80 90 I∞ 

I由罐区 地面 2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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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 .4

照度标准值范围 (lx)

场所名称
规定的

一般照明 提合照明
照度平面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仓库
件杂货 地面 5 10 15 

散货 地面 5 10 15 

主干道 地面 5 8 10 一

道
次干道 地面 3 5 8 

路 辅助道路 地面 2 3 一

铁路作业线 地面 5 10 15 15 20 25 

船舶过驳作业 甲板 30 40 50 

锚地装卸作业 甲板 40 50 60 一

船舶外档作业 甲板 50 曲 70 

船舶靠离岸系(解)缆作业 地面 2 3 5 一

注:①船舶靠离岸系(解)缆作业指矿石码头、散粮码头和煤炭码头等专业化码头

作业前沿所需要的照明;

②自动化程度高、无人现场值班的区域可根据设计要求适当阵低照明照度值;

③石油化工码头的装卸区和油罐区的照明装置应符合防火、防爆的规定;

@安全照明的照度值可取一般照明的上值 10Q毛，但最小照度值不小于 1 lx; 

⑤表中上值为设计值，中值和下值为运行值，现场工作照明照度不应小于下

值。

7.4 控制

7.4.1 控制设计必须满足生产和安全的要求，并应简单、可靠。

7.4.2 联锁控制系统中各单机电气设备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宜由

同一线路供电，当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由不同线路供电时，应设联锁

装置，以保证控制回路与主回路同时得电或失电。

7.4.3 连续输送机械起动和停止的程序应按工艺要求确定，避免

起动电压过低和物料堆积堵塞，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7.4.3.1 同一流程机械应按受料方向程序起动，并应根据输送

机长短不同错开 2 ~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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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2 停机宜按来料方向延时停机或同时停机。

7.4.3.3 运行中，连续输送机械任何一台联锁机械故障停车

时，控制程序应使本机及来料方向的全部联锁机械立即停车。当

流程中有中间贮料设施时，可不立即停车其控制程序的延时可根

据贮量大小确定。

7.4.4 连续输送机械集中控制应能解除联锁，实现机侧单机控

制，起停按钮或开关安装位置应根据安全、操作及维护的需要确

定。

7.4.5 连续输送机械控制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7.4.5.1 当工艺流程少、参与联锁机械少，宜在机侧分散控制。

7.4.5.2 当工艺流程较少、参与联锁机械较多，可采用联锁集

中按钮控制。

7.4.5.3 当工艺流程多而复杂、参与联锁机械多，应采用集中

自动控制。控制装置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或计算机。

7.4.6 连续输送机械控制系统的安全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7.4.6.1 沿线应设置起动预告信号。

7.4.6.2 在值班点应设置事故报警信号。

7.4.6.3 在机侧控制箱面上应设置控制电源开关和急停开关。

7.4.6.4 集中控制台上应设置使全线立即停车的紧急事故断

电开关或自锁式按钮。

7.4.6.5 带式输送机械的巡视通道内应设置事故断电开关或

自锁式按钮。事故断电开关宜采用钢丝绳操作的防尘密封式双向

拉绳开关，其间距不宜大于6Omo 当采用自锁式按钮时，其间距宜

为 20 -30mo 

7.4.6.6 集中控制系统的各单机应设置向中央控制室发出应

答信号的装置。

7.4.7 除铁器应先行接电。采用悬挂式除铁器时，系统停车后应

由人工断电。

7.4.8 连续输送线上的除尘设备应在连续输送线启动前先启动，

并应在连续输送线停车后延时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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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石油化工码头控制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择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58) 和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π'J 237)的有关规定。

7.4.10 集装箱码头应配备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7.4.10.1 集装箱码头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宜采用计算机局域

网络。

7.4.10.2 服务器等网络关键设备宜采用冗余技术，以提高可

靠性。

7.4.10.3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直建立传输速率在 1∞胁/s 以

上的主干网络系统，且宜与国际互联网连接。

7.4.10.4 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应有功能完善的系统安全防护

措施。

7.4.10.5 具有外贸业务的集装箱码头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直

预留与海关、边检等部门的网络通信接口。

7.4.10.6 大中型集装箱码头综合办公楼内宜设置综合布线系

统。

7.4.11 中央控制室或控制点与有关场所的联系宜采用声光信

号。当联系频繁时，宜设置电话、扩音对讲系统和无线通信设备。

7.4.12 控制台面板的电气元件应根据工艺和控制顺序要求进行

布置。较复杂的控制系统宜设置模拟屏当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时，宜采用电子显示器。

7.4.13 中央控制室的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位于非爆炸、元火灾危险的区域内;

(2)通风、采光良好;

(3)振动小、灰尘少;

(4)避开电磁污染高的环境或场所。

7.4.14 中央控制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7.4.14.1 中央控制室可单独设置。与其他建筑物组合时，中

央控制室宜设在一层平面，并应为相对独立的单元，与其他单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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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应有直接的通道。

7.4.14.2 中央控制室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7.4.14.3 中央控制室宜采用防静电活动地板。

7.4.14.4 中央控制室应设置空调设施。

7.4.14.5 中央控制室照明灯具宜采用荧光灯，并应设置事故

应急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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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信、船舶交通管理和助航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1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工业电视监视和助

航设施的建设应与港口主体工程同步进行，其规模应满足港口生

产、管理和航运事业的发展需要，并应能保障船舶进出港口的航行

安全。

8.1.2 港口通信设计应符合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国家交通通信技

术政策、全国交通专用通信网总体规划和港口总体规划，并应与公

用通信网规划相协调。

8.1.3 港口通信设计应遵守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基本原则，

并应符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

8.1.4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工业电视监视和助

航设施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8.2 有线电通信

8.2.1 港口地区电话网的布局应根据港口总体规划、用户分布和

传输要求，并应结合下列条件综合考虑。

8.2.1.1 有条件的港口可利用公用通信网组织港口虚拟电话

网。

8.2.1.2 港口自行组织电话网时，规模较小的港口应按端站一

级组网，规模较大、港区较分散的港口应按端站、汇接站二级组网。

8.2.1.3 港口地区电话网宜考虑港口所在地各港航单位的电

话的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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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汇接站宜靠近港口主管部门，端站应设在港区。距端站较

远，用户较集中的地方，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可设置远端模块或数

字用户环路设备。

8.2.3 港口地区电话交换机应选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同一港口的

电话交换机宜采用相同机型。

8.2.4 接人公用通信网的港口地区电话交换机必须符合国家规

定的标准并取得进网许可证。

8.2.5 港口地区电话交换机的近期容量应按近期用户数的 150%

确定。远期容量应按近期容量的 200%确定。

8.2.6 港口地区通信与交换机配套的总配线架容量应按交换机

近期容量的 150% - 2∞%确定。

8.2.7 港口地区电话站的中继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8.2.7.1 港口地区电话网可与公用通信网联网，实现全自动接

续。

8.2.7.2 港口地区交换机的容量大于或等于 1则门时，对公

用通信网的市话局应采用全自动进网的中继方式。

8.2.7.3 港口地区交换机的容量小于 10∞门时，对公用通信

网的市话局宜采用半自动或混合进网的中继方式。

8.2.7.4 港口地区各港航单位交换机间应采用全自动接续的

中继方式。

8.2.7.5 港口地区交换机至公用通信网的长途话务应经公用

通信网的市话局转接。

8.2.7.6 港口地区交换机至交通专用通信网长途交换机宜采

用长途全自动接续的中继方式。

8.2.7.7 调度电话总机的中继电路和江岸电台的元线电电话

电路宜接人港口地区交换机的用户电路c

8.2.7.8 元线电移动通信基站对港口地区交换机的中继方式

应满足下列要求:

(1)移动通信基站有交换功能时，采用全自动接续的中继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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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通信基站元交换功能时，接人港口地区交换机的用户

电路。

8.2.8 港口地区交换机进入公用通信网市话局的中继线对应符

合下列规定。

8.2.8.1 港口地区交换机进入公用通信网市话局的中继线对

的数量应符合公用通信网的规定。

8.2.8.2 港口地区交换机间的中继线对的数量宜接交换机容

量的 10 0/0确定。

8.2.8.3 中继线对在 20 对以下时，宜采用双向中继线或采用

部分双向、部分单向中继线。

8.2.8.4 中继线对在 20 对以上时，应采用单向中继线。

8.2.9 港口地区电话的传输损耗应符合下列规定。

8.2.9.1 港口地区电话用户以用户或用户交换机中继方式接

人市话网，市话端局用户线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7dbo
8.2.9.2 港口地区电话网采用模拟网，本地用户之间全程传输

损耗不应大于 29晶。

8.2.9.3 港口地区电话网采用数字网，本地用户之间站内全程

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18.5品，站间全程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22db o
8.2.9.4 港口地区电话网采用数模混合网，本地用户之间全程

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23.5 db o 

8.2.10 当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接人数字电话网时，应配备外同

步系统。

8.2.11 港口地区电话用户经长途通信网进行长途通话，任何两

个用户之间的全程传输损耗应符合下列规定。

8.2.11.1 经公用长途通信网的应符合公用通信网规定的分配

标准。

8.2.11.2 经水运长途通信网的模拟网全程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33品，数字网全程传输损耗不应大于 22 晶，数模混合网全程传输

损耗应介于 22 - 33dbo 

8.2.12 港口应根据需要设置调度电话系统，调度电话系统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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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港口一级或港口、港区二级组网。调度电话较少的港口可利用

具有调度电话功能的程控交换机进行生产调度。

8.2.13 调度电话总机应选用程控调度总机，其容量应满足远期

发展的需要。

8.2.14 作业现场噪声较大时，宜采用具有扩音功能的调度电话

系统c

8.2.15 港口应根据需要设置会议电话、扩音对讲和广播等其他

有线电通信设施。

8.2.16 港口地区通信线路应组成以传输语音为主，并应能传输

数据和图像等多种信息的统一通信线路网。

8.2.17 港口地区通信线路应采用电缆，并应根据电缆线路的敷

设方式和传输损耗合理选择电缆型号和电缆芯线线径。

8.2.18 电缆线路的容量应根据近期用户预测、兼顾远期发展和

电缆芯线使用率确定。

8.2.19 电缆线路的路由应符合下列规定。

8.2.19.1 线路应短直、安全稳定，便于施工和维护。

8.2.19.2 主干电缆线路、配线电缆线路和中继电缆线路的路

由应走向一致。

8.2.19.3 电缆线路的路由应避开易使电缆损伤和电化腐蚀的

地方。

8.2.19.4 电缆线路的路由应减少与其他管线和障碍物的交叉

跨越。

8.2.19.5 电缆线路的路由不应敷设在预留用地或规划未定的

场所。

8.2.20 电缆线路的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8.2.20.1 主干电缆宜采用管道敷设。

8.2.20.2 堆场电缆应采用管道、电缆沟或电缆槽敷设。

8.2.20.3 用户的位置和数量比较固定，在土质的地段可采用

直埋敷设。

8..2.20.4 直立式码头前沿宜采用电缆沟或电缆槽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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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5 码头平台后沿和引桥处宜采用电缆桥架或电缆支架

敷设。

8.2.20.6 主要建筑物内应采用暗管敷设。

8.3 无线电通信

8.3.1 江岸电台的设立及电路业务种类应符合《水运无线电通信

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不设江岸电台的港口，可与邻近港口的江

岸电台建立联系。

8.3.2 江岸电台应使用《国际元线电规则》规定的水上专用频段。

8.3.3 江岸电台通信电路质量、信号干扰保护比、发射功率限值

和通信设备的技术特性等应符合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

8.3.4 江岸电台应与交通专用通信网和公用通信网相联接口

8.3.5 港口可根据需要设置短波或甚高频港口电台和专用电台。

短波或甚高频港口电台和专用电台的设置应符合《水运元线电通

信规则》的有关规定。

8.3.6 港口可根据需要设置集群通信和特高频通信等其他无线

电通信设施。

8.3.7 港口江岸电台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海岸电台总体

及工艺设计规范)(盯1fT 341)和《甚高频海岸电台工程设计规范》

(πJfT 345)的有关规定。

8.3.8 短波或甚高频港口电台和专用电台的设计应参照现行行

业标准《海岸电台总体及工艺设计规范)(πJ/T 341)和《甚高频海

岸电台工程设计规范}(JTJfT 345) 的有关规定。

8.3.9 严禁港口无线电通信对遇险、报警、紧急或安全通信产生

有害干扰。

8.3.10 严禁港口新建无线电通信设施妨碍已建无线电通信设施

的通信畅通。

8.4 计算机网络

8.4.1 港口应根据需要设置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应满足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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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的要求，并应根据管理模式和网络规模大

小进行分级组网。

8.4.2 计算机网络应安全、实用，并应具有可扩展性。

8.4.3 计算机网络协议应采用通用的标准协议。

8.4.4 港口计算机网络应能传输语音、文字、图像和数据等多种

信息。

8.4.5 港口计算机网络应根据用户级别设置访问权限。

8.4.6 港口计算机网络必须设置防火墙。

8.4.7 港口计算机网络主干网的传输速率不应低于 1∞Mb/So
用户终端传输速率不应低于 10Mb/so
8.4.8 港口计算机网络应有备份链路和冗余路由。

8.4.9 港口计算机网络进行国际联网时，必须通过接人网络进行

联网。

8.5 船舶交通管理

8.5.1 港口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应适应港口和水上运输的发展需

要，应满足港口、航运和安全监督等部门对船舶交通管理的基本要

求。

8.5.2 港口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设置和布局应根据该区域的地

理位置、自然条件、通航条件、船舶密度、航行危险程度和船舶交通

管理发展等因素综合考虑。

8.5.3 船舶交通管理的管理区域划分应考虑以下因素:

(1)船舶交通管理的有效监视范围;

(2)甚高频通信的有效覆盖范围;

(3)船舶动态报告制范围。

8.5.4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应包括下列功能:

(1)信息收集功能;

(2)信息评估功能;

(3)信息服务功能;

(4)交通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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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组织功能;

(6)助航服务功能;

(7)参与联合行动功能。

8.5.5 船舶交通管理的工作频率应符合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

信部门的有关规定。

8.5.6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船舶交通

管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ITJ/T 351) 的有关规定。

8.6 工业电视

8.6.1 港口应根据需要设置工业电视监视。

8.6.2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应由摄像、传输、显示、控制和记录等部

分组成。

8.6.3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信号制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8.6.3.1 黑白工业电视信号宜采用 D 制式、随机隔行或 2: 1 隔

行扫描。

8.6.3.2 彩色工业电视信号宜采用 PAL-D 制式。

8.6.4 工业电视监视的图像质量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8.6.4.1 黑白工业电视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 350 电视行。

8.6.4.2 彩色工业电视水平清晰度不应低于 250 电视行。

8.6.5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同步方式宜采用主从同步方式或外

同步方式。

8.6.6 海口工业电视监视宜采用彩色电视监视系统。

8.6.7 有语音要求的工业电视监视应设置伴音系统。

8.6.8 摄像机的镜头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8.6.8.1 摄取固定目标时，应选用定焦距镜头。

8.6.8.2 当视距较小而视角较大时，可选用广角镜头。

8.6.8.3 当视距较大而无视角变化要求时，可选用远望镜头。

8.6.8.4 当有视角变化要求时，应选用变焦距镜头。

8.6.9 摄像机镜头焦距的选择应根据视场和视距的大小确定。

8.6.10 需要监视变化场景时，摄像机应配置电动遥控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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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1 摄像机应根据使用环境配置防护罩。

8.6.12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应能连续工作。

8.6.13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电视基带信号，从发送端到接收端

的传输损耗不宜大于 3dbo
8.6.14 黑白工业电视基带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在 5MHz点的衰

耗不平坦度大于 3db 时，应加电缆均衡器;不平坦度达到 6db 时，

必须加电缆均衡放大器。电缆均衡放大器的输出信噪比不应小于

38dbo 

8.6.15 彩色工业电视传输频宽规定为 5.5MHz，通过电缆传输的

衰耗不平坦度大于 3品时?应加电缆均衡器，校正后的群延时不得

超过:t 1∞nso 电缆均衡器的输出信噪比不应小于 4Odbo
8.6.16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视频信号传输距离小于 5ωm 时，宜

采用金属电缆传输，传输距离大于 5∞m 时，应采用光缆传输。

8.6.17 传输线路的路由应符合下列规定。

8.6.17.1 线路应短直、安全稳定，便于施工和维护。

8.6.17.2 传输线路的路由应避开易使电缆损伤和电化腐蚀的

地方。

8.6.17.3 传输线路的路由应减少与其他管线和障碍物的交叉

跨越。

8.6.17.4 传输线路的路由不应敷设在预留用地或规划未定的

场所。

8.6.17.5 传输线路的路由宜与通信线路共路由敷设。

8.6.18 传输视频信号的线路与交流电源线路宜分管敷设。

8.6.19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最低环境照度应高于摄像机的最低

照度要求。

8.6.20 港口可根据需要设置会议电视系统。

8.6.21 万吨级及以上的油、气码头除应设置工业电视监视外，还

宜设置下列监测系统:

(1)靠岸辅助系统;

(2)锚钩负载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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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监测系统。

8.6.22 港口应根据需要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6.23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会议电视、码头靠岸辅助系统和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应与港口计算机网络相连。

8.7 助航设施

8.7.1 港口、码头和锚地宜设置必要的助航设施。

8.7.2 助航设施应根据港口、码头实际情况和当地航行条件，选

择视觉航标或无线电助航设施。

8.7.3 航标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助航标志}(GB 5863) 

的有关规定。

8.7.4 码头宜在端部设置灯桩，其灯光不得与其他标志的灯光相

混淆。

8.7.5 需要标示的回旋水域宜设置灯浮标。

8.7.6 进港航道和专用航道航标的配布应与主航道的航标配布

相连贯。

8.8 电源、接地和防雷

8.8.1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和工业电视监视的

电源必须为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和工业电视监视的设

备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交流和直流电源。

8.8.2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和工业电视监视的

交流电源应采用市电。

8.8.3 港口通信的直流电源应元瞬间间断。

8.8.4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和工业电视监视的

电惊的设计应考虑负荷的增长，配电设备容量宜按终期容量考虑。

8.8.5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和船舶交通管理的电源应根据供电

方式确定备用电源设备的配置，备用电源设备的蓄电池应采用免

维护蓄电池，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可按 4~ 8h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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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和船舶交通管理的台、站必须设置

安全、可靠的工作接地系统、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

8.8.7 场地条件允许时工作接地系统、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

地系统应独立设置。各种接地系统难以分设时，可组成联合接地

系统。

8.8.8 工作接地系统、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独立设置

时，三种接地系统接地体之间的相互距离不应小于 20m 0 

8.8.9 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8.8.9.1 江岸电台的工作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2.0，

其余通信设施的工作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0，。

8.8.9.2 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0，联合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H10

8.8.9.3 有特殊要求的设备的接地电阻应按设备的要求确定。

8.9 建筑物

8.9.1 单独建设的港口通信站、计算机机房和船舶交通管理站应

设有围墙，建筑密度宜为 30% 。

8.9.2 规模较小的港口通信站、计算机机房和船舶交通管理站可

与办公楼合建，但应自成系统并设单独的出人口和留有发展余地。

8.9.3 单独建设的建筑物应避开强振动、高噪声、电磁干扰大、雷

击、粉尘较多、有腐蚀性气体和物质、有易燃和易爆物的场所。

8.9.4 建筑物的生产用房面积应按远期确定，辅助生产用房面积

应接近期确定。

8.9.5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8.9.6 建筑物的机房不得采用水消防，且不得采用水暖方式采

眶。

8.9.7 单独建设的建筑物的抗震设防标准不应低于乙类建筑的

抗震设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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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

9.1 一般规定

9.1.1 港口环境保护设计应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

定O

9.1.2 港口环境保护设计应与所处区域的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

规划相一致，远近结合，留有发展余地0

9.1.3 到港船舶废水和固体废物应按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进行

处理。

9.1.4 工程设计应对施工造成的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的防

治或减缓措施。

9.2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9.2.1 港口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应根据受纳水体的功能要求确

定排放标准和处理方法。

9.2.2 下列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应进行收集和处理，并应根据其

产生量、所含有害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处理前后的浓度确定处

理规模和方法:

(1)船舶含油和散装液体化学品压舱水、洗舱污水、舱底油污

水、机修车间和流动机械冲洗的污水;

(2)油品和散装液体化学品贮罐的洗罐水、泵房和管道的冲洗

水;

(3)油品和散装液体化学品码头管道与管件和设备连接处、码

头装卸区和罐区的初期雨污水;

(4)煤和矿石堆场的径流雨水、码头面、带式输送机、廊道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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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站冲洗水，翻车机房地下室和坑道集水等含煤和含矿废水;

(5)集装箱洗箱污水和破损危险品集装箱的雨污水;

(6)散装化肥码头面、堆场和装卸机械冲洗水;

(7)港区生活污水等。

9.2.3 电瓶充电间的废水应收集，并可采用中和和沉淀等方法进

行处理。

9.2.4 港区所属医务室排放的污水应设置独立的收集和处理设

施。

9.2.5 生产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油和有害有毒废液不能回用的应

进行焚烧处理或进行专门处理。

9.2.6 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可根据需要安装污水

流量计。

9.2.7 港口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和径流雨污水经处理后宜回收利

用。

9.3 粉尘

9.3.1 港口散货装卸和堆存作业产生的粉尘应根据气象条件、粉

尘性质和作业条件采用湿法、干法、化学方法进行防尘和除尘。

9.3.2 翻车机、卸车机、卸船机、堆料机、取料机、装船机和露天堆

场等装卸作业起尘点应采用1显法除尘，并应选用雾化好的喷水装

置。

9.3.3 艘食、化肥和水泥等专用码头宜采用密闭和半密闭输送工

艺，并应在起尘点采用干式除尘。

9.3.4 煤炭、矿石带式输送机和转运站等起尘点，可采用干式或

湿式除尘。

9.3.5 堆存时间较长煤炭和疏水性煤种可采用化学方法防尘。

9.3.6 煤炭或矿石码头露天堆场应根据不同的堆存要求设置相

应的固体或移动式喷洒水系统，其喷洒水量、水压、覆盖半径及喷

洒次数应根据货种特性和气象条件等确定。

9.3.7 煤炭或矿石码头露天堆场宜根据需要设置围墙、挡风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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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等防尘屏障。

9.3.8 用汽车进行散货集疏运，宜在出口处设洗车设施。

9.3.9 散粮码头筒仓工作楼应设置粉尘收集清扫系统和粉尘浓

度报警装置等;除尘系统应设置必要的消除静电装置和防爆、泄爆

装置。

9.3.10 港区宜设置道路清扫和冲洗设施。

9.4 废 .=
-飞

9.4.1 油品和有毒液体化学品装卸应有防止有毒有害气体溢散

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9.4.1.1 装船软管管头应配置盲板。

9.4.1.2 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容易集栗的场所应设置浓度报

警装置和强制通凤换气装置。

9.4.1.3 储罐应采用气体溢散少的罐体结构。

9.4.1.4 输送管线扫气尾气宜回收利用。

9.4.2 散装粮食和木材的熏蒸应采取有毒气体防漏措施。

9.4.3 筒仓散粮熏蒸后有毒气体排放口应高于筒仓顶 3mo

9.4.4 生产和生活用锅炉应设置除尘装置，并宣进行脱疏处理。

9.4.5 散装粮食和木材的熏蒸作业场所、油晶和散装有毒液体化

学晶作业场所、污水处理厂与辅助生产区、生活区之间应设卫生防

护距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技术方法)) (GB/T 13201) 的有关规定。

9.5 固体废物

9.5.1 港区应设置固体废物接收和处置设施。

9.5.2 船舶垃坡应根据货种、船型和船舶航区的资料确定接收、

分检和处理，陆域固体废物应根据港区规模、货种和固体废物性质

确定接收处理。

9.5.3 有毒、有害废物的处置直采用焚烧法。
9.5.4 固体废物处置宜依托所处城镇现有的处理设施。

88 



9.6 噪声

9.6.1 港口工艺设计和设备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

噪声控制设计标准~(GBJ 87) 的有关规定。

9.6.2 海口局部空间的噪声宜采取隔声罩、隔声间、隔声屏障、消

声器和消声坑等隔声和消声处理措施。

9.6.3 港口露天噪声区可采取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和绿化带等控

制措施。

9.7 绿化

9.7.1 港口工程应进行绿化设计。新建港口绿化系数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πJ 231) 的有关规定。

9.7.2 煤炭、矿石、石油和散装液体化学品码头的生产区、辅助生

产区与生活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内宜设防护林。防护林应选择满足

防护功能和适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的树种0

9.7.3 客运码头的绿化系数宜与所处城市规定的城市绿化系数

一致，并应满足美化环境的要求。

9.7.4 树木可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 9.7.4

的规定。
树木与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的最小间距 表 9. 7-.4

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缉名称
最小间距(m)

至乔木中心 至灌木中心

有窗 3.0-5.0 1. 5 
建筑物外墙

元窗 2.0 1. 5 

出土墙顶或墙脚 2.0 0.5 

高 2m及 2m 以上的围墙 2.0 1.0 

标准轨距铁路中心结 5.0 3.5 

窄轨距铁路中心结 3.0 2.0 

道路边缘 1. 0 0.5 

人行道边缘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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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7.4

最小间距(m)
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名称

至乔木中心 至灌术中心

排水明掏边缘 1.0 0.5 

给水管 1.5 不限

排水管 1.5 不限

热力管 2.0 2.0 

煤气管 1. 5 1.5 

氧气管、乙快管、压缩空气管 1.5 l.0 

电缆 2.0 0.5 

9.7.5 港区绿化应有专人管理并设必要的浇灌设施。

9.8 应急措施

9.8.1 事故溢油、溢液的监视、拦截、回收和清除的设施应根据码

头规模、型式和所处水域的水文气象条件设置o

9.8.2 码头事故应急设施的设置应与国家和所处区域的事故应

急措施计划协调一致，并应依托所处区域的事故应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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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锚位面积计算

A.l 抛锚系泊锚位面积计算

A.l.1 抛锚系1自每锚位面积(图 A. l. 1)可按下式计算:

Am = Sα (A. 1. 1) 

式中 Am一一锚位面积(m2 ) ; 

S一一一寺前位沿水流方向长度(m) ，可按表 A. 1. 1 选取;

α一→首位宽度(时，可按表 A. 1. 1 选取。

河岸

〈二3 '<二二

障
国
世
随

S 

图 A. l. l 抛锚系泊锚位面积计算示意图

锚位的长度和宽度 表 A. l. l

位置 停泊方式
锚位长度 锚位宽度

备注
(m) (m) 

大型驳船船 锚地水深、流速较

首抛锚双驳井 (l. 6-2.0)L (4.0 - 4.5) B 大时取大值，反之取

受风浪影响 排停泊 小值

小的河段
小型驳船船 考虑拖轮通行，船

首抛锚多驳井 (1. 6-2.0)L [n'+(2-3)]B 大时取大值，反之取

排停泊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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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l. l

位置 停泊方式
锚位长度 锚位宽度

备注
(m) (m) 

大型驳船船 受风浪、潮涉影响

首抛锚单驳停 (2.5 - 3.0)L (6.0 - 8.5) B 较大时取大值，反之

?自 取小值

受风浪、潮 受风浪影响很大

步影响的河段 小型驳船船
时应散队单驳停泊，

首船尾抛锚多 (2.0-2.6)L [昂， + (2 - 3)]B 
按大型驳船船首抛

驳并排停泊
锚单?自停泊计算;风

植、潮111影响较大时

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注:①5∞吨级以上的驳船为大型驳船， 1∞吨级以下为小型驳船; 1∞ -5∞吨级驳

船，其锚位长度和宽度按实际停泊方式参照上表选用;

②L 为锚泊船舶长度(m); B 为锚1自船舶宽度 (m) ;昂'为多驳井排停泊的驳船

数;

③大型驳船应纵向交错锚泊，纵向每隔 3-4条船位留一定距离供拖船进出之

用。锚位离岸边应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A.2 浮筒系泊锚位面积计算

A.2.1 单向水流河段单浮筒系泊(图 A.2.1)每锚位面积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Am = Sα 
S=r+l+L+e 

a = B + 2.ðb + b' 

.ðb = (L + l) sin8' 

式中 Am一一锚位面积(m2 ) ; 

S-一锚位沿水流方向长度(m) ; 

α一一锚位宽度(m) ; 

r一一水位差引起的浮筒水平偏位(m) ，每米水位差可取

(A.2.1-I) 

(A.2.1-2) 

(A.2.1-3) 

(A.2.1-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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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式中

l一-系缆的水平投影长度(时，可取 2伽;

L一→蛐船舶长度(m) ; 

e一一船尾与水域边界的富裕距离(m) ，可取 O.lL;

B一一锚泊船舶宽度(m) ; 

fJ.b-考虑风浪作用下船舶发生偏摆所增加的富裕宽度

(m) ; 

b'一一斗曲位富裕宽度(m) ，可取单船船宽的 2-3 倍;

8'--俯摆角，可按具体情况确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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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1 单向水流河段单浑筒系1自锚位面积计算示意图

双浮筒系泊(图 A.2.2)每锚位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m = S，α(A.2.2-1 ) 

S = L + 2( r + l) (A.2.2-2) 

α = 4B (A.2.2-3) 

Am-一→首位面积(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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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一-→曲位沿水流方向长度(m) ; 

「→首位宽度(m) ; 

L-一一锚泊船舶长度(m) ; 

广-水位差引起的浮筒水平偏位(m) ，每米水位差可取

1m; 

l-一一系缆的水平投影长度(时，可取 20m;

B 一→由自船舶宽度(m) ; 

注:在J;l..浮筒锚位上进行水上过驳作业时，应根据装卸工艺要求，增加驳船和浮式

装卸设备所占的水域宽度。

L 

S 

圄 A.2.2 J;l..潭筒系泊锚位面积计算示意图

A.3 歪船系泊锚位计算

A.3.1 歪船系泊(图 A.3.1)每锚位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m = Sα 

5 = (2 ~ 3)L' 

式中 Am-一→首位面积(m2 ) ; 

S一一锚位沿水流方向长度(m) ; 

α二-锚位宽度(m) ; 

(A.3.1-1) 

(A. 3 .1-2) 

L'一一设计船队长度，歪船两侧船队长度不同时，取较长

的船队长度(m) 。

A.3.2 歪船采用双侧系泊时，锚位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α = Bd + 2B' + 2b' 

式中 α一一寺曲位宽度(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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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一歪船宽度(m) ; 

B'一一系泊船队宽度(m) ; 

b'一一斗曲位富裕宽度(m)，可取单船船宽的 2~3 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

|吗

! 水流 I I I I ! 马
i () • 1 L, 歪船 .J t ;二卢、

I I 问

十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

图 A.3.1 歪船系泊锚位面积计算示意图

A.3.3 歪船采用单侧系泊时，铺位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α = Bd + B' + 2b' (A.3.3) 

式中 α-一锚位宽度(m) ，可按表 4. 1. 1 选取;

Bd一一-歪船宽度(m) ; 

A.4.1 

式中

B'一-系泊船队宽度(m) ; 

b'一一→曲位富裕宽度(m) ，可取单船船宽的 2-3 倍。

A.4 靠岸系?自锚位面积计算

靠岸系泊(图 A.4.1)每锚位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m = Sα(A.4.1-1) 

S = (1. 1 - 1. 15)L (A.4.1-2) 

α= (n' + 1) B (A.4.1-3) 

Am一→曲位面积(m2 ) ; 

S一一-锚位沿水流方向长度(m) ; 

α-l首位宽度(m) ; 

L一-î曲泊船舶长度(m) ; 

n'-一并靠系泊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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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一寺曲泊船舶宽度(m) 。

L 

S 

图 A.4.1 靠岸系泊锚位面积计算示意图



附录 B 油船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

冷却范围计算

B.0.1 最大着火油舱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B.0.l.1 设计船型吨级在川剧~细则DWT 之间时(图

B.0.1-1) ，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边纵舱壁

J:Q 

图 B.O.l-l 设计船型吨级在 l00J0 -虹削DWT之间时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

冷却范围计算示意图

f皿=叫号- bi ) 

ι= (0 咛+。小L
LL = L - (5 - 10) 

式中 f=一-最大着火油舱面积(m2 ) ; 

ι一一货油舱的许用长度(m) ; 

B一一最大船宽(m) ; 

bi-一一边舱宽度(m) ，可按表 B.0.1 选取;

LL一-油船计算长度(m) ; 

(B.0.1-1) 

(B.0.1-2) 

(B.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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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一油船总长(m) 。

边舱宽度 表 B.O.l

船舶吨级 DWT(t) 1αXXh，: DWT < 2四xx) DWT=2四xx) 20000 < DWT :s二 5αJOO

边脑宽度 bJm) 1. 0 1. 5 2.0 
L一一

B.0.l.2 设计船型吨级小于 1α削DWT 时(图 B.0.1-2) ，可采

用下列公式计算:

fmax = Lp(B - 2bJ 

ι= (0.5 卜。 1) LL 

LL = L - (3 - 5) 

式中 fmax-一最大着火油舱面积(m2 ) ; 

Lp一一货油舱的许用长度(m) ; 

B一一最大船宽(m) ; 

b i一一边舱宽度(m) ，取 1m;

LL-一油船计算长度(m) ; 

L一一油船总长(m) 。

边纵舶壁

(B.0.1-4) 

(B.0.1-S) 

(B.0.1-6) 

图 B.0.1-2 设计船型吨级小于 1αXlODWT时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

冷却范围计算示意图

B.O.2 冷却范围(图 B.0.1-1 和图 B.0.1-2)可按下式计算:

F = 3L~ - fmax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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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一-冷却范围(m2) ; 

ι→一货油舱的许用长度(m) ; 

B一-最大船宽 (m) ; 

frnax一一最大着火油舱面积(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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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C.O.l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C.O.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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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址选择

2.2 选址原则

2.2.2 顺直河段是指一些河道平面形态比较顺直，长度又不太长

的河段。 JI顶直河段容易发生滩、槽变化、下移或易位，因此，港址宜

选在深槽下段，以相对延长港口使用年限，并给将来治理赢得时

间。

微弯河段指河道平面形态微曲、弯曲半径与河宽的比值较大

的河段。微弯河段有好的边界条件控制，平面不易摆动，弯曲程度

有限，深槽、边滩相对稳定少变，凹岸弯顶下侧，通常水流较平顺，

流态适宜。长江中下游、中小河流及封冻河流，众多港口都位于微

弯河段的凹岸，使用情况良好。

蜿蜒河段一般指河道平面形态反复曲折，弯顶处弯曲半径小，

侧向变形较大的河段。蜿蜒河段弯道连绵，易发生自然裁弯、切滩

撇弯，由于"一弯变，弯弯变"，整个河段极不稳定。据调查，长江中

游下荆江段，历史上曾发生多次裁弯，使不少港埠受害。松花江某

港受切滩的威胁而面临困难。汉江下游某港，位于较大的河环段

上，因切颈而理废等。故不宜选址。

分汉河段是指河流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支汉的河段，为冲积

平原河流中常见的一种河型。

码头建在支汉内或支汉的倒套内，需对主、支汉的稳定，支汉

在不同水期的分流比、分沙比及河床冲淤变化进行分析，以判别支

汉是否具有长期存在的有利条件。

2.2.3 回流沱是山区河流的河道中抗冲性弱的河岸，在水流作用
下受水流旁蚀拓宽的河弯，或由于岩磐石梁构造的影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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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区o 1t:内水深一般都较大，且有回流。回流强度、回流范围一

般与不同水期沱的平面形态有关。沱内的水流及泥沙冲淤变化程

度、淤积部位及变化周期也与各个不同水期沱的平面形态有关。

长江川江段，在沱内已建设了不少厂矿专用码头，实践表明，在多

年冲淤变化相对稳定，流态适宜的沱湾，经对水流泥沙运动规律的

分析，合理地进行平面布置，采用合适的码头型式并尽量减少对沱

湾的水流的影响，在沱内建港还是可行的。

2.2.8 枢纽上游河段是指水库常年回水区和田水变动区河段;枢

纽下游河段是指受水库运行影响河床地形和水位流量关系发生明

显变化的河段。

常年回水区是指最低库水位回水末端至坝前的库段;回水变

动区是指最高与最低库水位两个回水末端范围内的库段，在此段，

由于水库的多年调节运用，水位的周期性变化，水流、泥沙条件、淤

积物及淤积形态等也发生相应变化，且出现淤积自回水末端向上

游发展现象，影响航深。

2.2.10 矶头或河岸凸嘴附近岸段流态散乱、急流回流互见、河床

冲淤变化复杂，它给船舶靠离及装卸作业带来不便。因此，在该岸

段建设码头需对不同水期流速飞流态、河床冲龄变化进行分析和安

全航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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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平面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为了提高港口装卸效率，保证货物的运输质量和安全，便

于加强生产管理，合理利用岸线资源，城市的港口可划分为几个港

区。对运量大、货种单一和货源稳定的货场可建造高效率的专业

化港区。

3.1.3.3 码头前沿线是码头建筑物或歪船靠船一侧的竖向平

面与水平面的交线。选定码头前沿线位置，利用天然水深沿水流

方向和自然地形等高线布置，能减少水下挖泥量，不破坏河床原有

平衡状态，保持码头前的水流平顺和方便船舶的靠离作业。

3.1.3.5 港区陆域按功能分区一般分为生产区和辅助区。功

能区内部布置应紧凑、合理，既节约用地，又便于生产管理，减少工

程费用。

3.1.4 改建、扩建港区的总平面设计，应处理好原有设施的利用

和港区陆域高程、码头、铁路、道路和管线等的衔接与协调，并尽量

减少工程施工对港区生产的干扰。

3.2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和船舶回旋水域

3.2.1 码头前沿停泊水域要满足船舶停靠和作业的安全。该水

域由泊位长度和停泊水域宽度组成。停泊水域和航道水域互相不

能占用，船舶停靠占用的水域宽度与水流条件关系密切，并需根据

船舶不同的停靠作业方式确定。

3.2.4 根据长沙理工大学专题研究报告成果，{河港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192-93)的挖人式港池宽度计算公式基本合理，但船舶



回旋水域偏小，因此本规范规定回旋水域宽度取1.2- 1. 5 倍设计

船型长度。

3.3 泊位长度和码头长度

3.3.1 船舶完成装卸作业后顺水溜下，并吊在歪船端部待拖称为

吊档作业。

3.3.2 1白位富裕长度与船舶靠离、系缆、运载的货物和水流条件

等有关。

3.3.4 根据国家现行业标准《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 (JTJ 

237)第 4.2.1 条和第 4.2.2 条的规定制定。

3.3.6 泊位相应的码头长度是指一艘设计船型在码头前沿所需

的码头建筑长度。内河船驳的单个泊位或端部泊位的码头长度在

满足作业要求的情况下可适当减短，节约投资。但当码头前沿需

设置首尾系船柱或前方装卸设备在码头端部检修时，码头长度应

加长。

3.3.7 首尾系缆墩的位置需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合理布置，避免在

靠离船舶时被碰撞，所以首尾系缆墩的前边线位于码头前沿线后

一定距离是必要的，可根据系缆角度要求等因素确定c

3.3.8 根据国家现行标准《钢质内河船舶人级与建造规范》和《斜

坡码头及浮码头设计与施工规范)(JTJ 294) 的有关规定制定。

3.4 码头设计水位和高程

3.4.1 据调查，河网地区一般陆域高程较低，原标准偏高，致使工

程造价增大，装卸作业不便。已建一些码头表明，其重现期大多均

在 50 年一遇以下，运营正常。

山区河流水位具有暴涨暴落、变幅大和高水位历时短等特点，

据调查，原斜坡式和直立式码头标准过高，此次修订作了适当的降

低。

潮沙影响明显河段是指多年月平均水位的年变幅小于多年平

均潮差的河段;潮沙影响不明显河段是指多年月平均水位的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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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大于或等于多年平均潮差的河段。

3.4.2 码头面前沿设计高程:直立式码头为前沿码头面高程;斜

坡式码头为坡顶高程;浮码头为坡顶高程或固定引桥面高程。

山区河流或船行波影响较大的码头，超高值宜取上限。

3.4.4 码头前沿设计水深是指设计低水位以下，保证设计船型安

全停靠和装卸作业的水深。

此前设计船舶吃水是指设计船型满载吃水。 2∞4 年颁布的

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及现行行业标准《航道
整治工程技术规范)(πJ 312)规定，在航道水深的计算中，船舶吃

水采用船舶设计吃水，或枯水期减载时的吃水。船舶设计吃水是

船舶处于设计载量状态时吃水，不一定是船舶的最大吃水。为与

现行有关标准相一致，本次修订中规定船舶吃水视航道条件和运

输要求，取船舶设计吃水，或枯水期减载时的吃水。

3.5 进港航道

3.5.7 进港航道位于河口潮流段，是径流与潮流两种力量的相互

消长的地区，由于受河流和海洋两种动力及含盐度 泥沙和河床

边界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河口潮流的进港航道布置复杂化，需

综合研究分析各种因素而确定。

3.5.10 河网地区或含沙量较小的河流，进港航道人口的宽度对

进港航道和港池内的淤积影响甚少。人口形式采用喇叭形利于船

舶安全出人。

对含沙量较大的河流，实践与试验证明，人口愈宽，进港航道

和港池内的淤积量愈大。在满足航行要求的条件下，要尽量缩小

人口宽度。

3.6 锚地

3.6.4 在长江干流中歪船系泊锚地又称歪船锚泊基地，主要作为

元人驳船或船队编解和靠泊之用。在歪船两侧靠泊，使歪船锚链

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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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中 50m 的安全距离是满足甲类油品船舶的防火安全要

求。

3.7 陆域平面布置和坚向设计

3.7.1 生产区通常包括仓库、堆场、铁路装卸线、道路和廊道等设

施;辅助区通常包括辅助生产建筑物、生产管理办公楼和为港区服

务的生活福利设施等。

3.7.2 煤炭、矿石和黄砂等散货在装卸转运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

粉尘，皮革原料和某些化学药品会挥发出异味，都会影响邻近工作

人员的健康和污染其他货物。其库场宜设置在影响最小的位置。

粮食、食盐和化肥等类货物不宜相邻堆存，以免相互污染而无

法食用或使用。

3.7.3 合理组织货流、人流是提高港口通过能力和保证安全生产

的重要措施之一。港区陆域布置应结合装卸工艺流程和自然条

件合理布置各种运输通道。

3.7.4 码头前方作业地带是指码头前沿操作、前沿道路和临时货

物堆存的场所。当一线库场合理尺度范围内的容量不够时，通常

设置二线库场。

据调查，我国内河港口件杂货、多用途码头的陆域纵深范围，

与港口规模、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的不同差异很大，年吞吐量 10

万- 18 万吨的港区，陆域纵深为 275m 左右，年吞吐量在 18 万- 35 

万吨的港区，陆域纵深在 350m 以下。

通行汽车的引桥布置尽量靠近码头端部，便于车辆通行和装

卸货物。

3.7.5 集装箱堆场一般都分类堆放，通常把空箱、重箱分开，冷藏

箱设置专用场地超限箱布置在重箱场的端部或设专用场地，危险

品箱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品货物装卸和存放的条例确定存放场地和

存放方式。

拆装箱库与港区集疏运系统关系密切，需在港区内布置拆装

库时，注意减少与港区内集装箱运输的干扰，通常布置在港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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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集装箱港区大门处要对集装箱检查、称重、交接和集装箱的放

置指令等，所以出人口需设专用通道。

3.7.7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πJ

237)第 4.2.6 条的有关规定制定。

3.7.10 为便于港内水平运输，提高港口通过能力，港区陆域竖向

设计一般采用平坡式。山区河流水位变幅大、地形复杂的情况在

满足工艺布置和作业要求的情况下港区竖向设计也可采用阶梯

式。

3.7.12 港区陆域地面坡度既要利于排水，又要便于货物堆存及

运输车辆安全停放和通行。

3.8 管线综合布置

3.8.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87)的有关规定，列出常见的主要矛盾及解决的原则，按有利生

产、方便施工、减少工程量和节省投资等原则处理。

3.8.6、3.8.7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的第 7.2.6 条和第 7.2.7 条的规定。

3.8.8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表 10.0.2-2 的规定。

3.9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

3.9.2 辅助生产和辅助生活建筑物位于江河岸边或水工建筑物

上，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位置，应采取防洪、抗风雪等防灾安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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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卸工艺

4.2 件杂货、多用途码头

4.2.3 起重机江侧轨道中心线与码头前沿线之间一般设有系船

柱、电缆接电箱与电缆沟、人行爬梯护栏等设施，故该距离需满足

起重机顺利通过的要求，并保证起重机旋转时不碰撞船体。

4.2.5 码头前沿作业地带主要用于装卸工艺作业和车辆流通，不

考虑堆货。其宽度与采用的机械吊幅和车辆通过频率强度有关。

4.2.6 长期实践表明，件杂货码头的车船直取比重较小，同时直

取作业会影响装卸效率，并增加码头的投资。

4.2.9 缆车道坡度缓于 1 : 5 时，缆车尺度大，运距长，清淤量大。

为使卷扬机进绳不打绞，缆车驱动装置的卷筒轴线至前方第一导

绳轮的距离，不得小于卷筒宽度的 20 倍，以保证使卷筒中心线与

钢丝绳的最大夹角不大于 1.50 0
坡上运输采用移动带式输送机，投资省，但水位变化时移机麻

烦，影响生产。采用皮带车，移机方便，但需考虑存放皮带车的场

地。

4.3 散货码头

4.3.2 带式输送机是散货输送中常用的机型，应用最广。生产实

践表明，其设计能力大于主要装卸设备额定能力1. 2 倍，便于超载

启动，并能充分发挥主要供料机械的生产能力。

带式输送机上坡输送倾角，对粘性大、动安息角大的物料可取

180 ;下坡倾角不宜过大，为确保物料不在胶带上滚落和肢带不发

生"飞车"现象，不宜大于 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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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提出匹配的规定是为了充分发挥堆料、取料的能力，提高

堆场利用率。留有通道是便于流动机械和车辆的通行。

4.3.6 采用装车机装火车能跨车连续作业可缩短车辆在港停

留时间。装汽车宜采用单列布置的存仓。装车存仓一般要求能贮

料，有一定贮存期容量应小于一次装车量。但存仓对品种、粒度飞

起拱及破拱等均有要求。

4.3.8 实践表明，坑道存煤易起拱，作业条件极差，工人劳动强度

大，作业不安全，坑道内防尘、防水较难达到设计效果。当货物堆

存期较长，所需堆场容量大时，坑道堆场总投资大，作业成本高。

在相同占地面积时，地面堆场较坑道堆场具有较大的堆存能力，且

扩建也较容易。

4.3.14 散装水泥装卸船分为机械式、重力式和机械/气力提合式

三种。散装水泥输送机械常用的带式输送机、埋刮板输送机和空

气输送斜槽等。为防止散装水泥外溢，装船机臂的端头装有伸缩

的装料头。

4.4 集装箱码头

4.4.1 调查表明，内河集装箱运输开展以来，其码头装卸集装箱

的设备有梳杆吊、多用途门座起重机、桥式起重机、浮式起重机、轨

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和装卸桥等。

载重量为 30.5t 的横向缆车 (9.5 m 轨距，4m 轴距) ，在 40'集

装箱重心允许偏心 10%的情况下，其偏心矩达 150 ~ 21∞kN.mo 缆

车采用单点牵引时，缆车运行不稳，容易拉偏。在缆车运行速度大

于 0.5 mls 下，缆车在运行过程中必然跑偏，造成牵引力因啃轨、

卡轨及车轮由滚动变为滑动而大大增加，导致缆车损坏、脱轨飞倾

覆等严重后果。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缆车偏行。

4.4.5 内河集装箱码头的拆装比较高，大多数港口均在港内设置

拆装库。但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拆装比例逐渐下降，而门到门

运输业务不断增长，其拆装业务可以与设在港外的物流中心相结

合。物流中心可提供存储、转运和集装箱拆、装业务，充分提高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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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通过能力 D

4.4.8 超限箱是指超高、超长、超重的集装箱及特种集装箱。目

前内河港的超限箱数量有限，应根据调查资料布置其箱位。重箱

堆场端部是指堆场纵向排列末端箱位。

4.4.11 集装箱码头大门由多个车道和票据处理、办理交接手续
的门房组成，一个车道，一个门房相间布置。大门中还有检查桥，

电子汽车衡等设施c

4.5 木材码头

4.5.1 旋转式起重机在选择抓取点和完成一个装卸循环的各动

作的自由度大于门式起重机，适宜于木材装卸船作业。

4.5.4 采用木材专用抓斗作业，可确保作业安全，降低装卸成本

和减少装卸工人人数。

4.6 石油化工码头

4.6.1 表 4.6.1 源自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范>(GB 501ω) 表 2.0.2，且与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74)一致。

4.6.1.3 紧急切断阀主要是在码头部分发生意外事故时，做紧
急处理用。适当位置是考虑方便操作，方便阔的设置。

4.6.1.4 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

50160)规定，对爆炸、火灾危险场所内可能产生静电危险的设备和

管道均应采取静电接地措施。为确保石油化工码头安全作业，应

在码头上设置可靠的防雷和静电接地措施。

4.6.2.3 进行经济分析的目的是要确定自流装船工艺是否经

济合理。

4.6.2.4 由于码头空间相对狭窄及从经济性方面考虑，码头上
管线不可能做到所有品种专管专用，特别是在公用码头和化工品

码头，会出现多个货主装卸同种品种，或不同时期经营不同品种，

故在保证石油化工产品质量和确保计量准确的条件下，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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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共用的情况。

4.6.2.5 从静电安全性考虑，油品流速不应大于 7.0m/s ，液化

怪不应大于 5.0m/s o
4.6.4.2 最苛刻条件是指导致管道组成件最大壁厚或最高压

力等级的条件。

4.7 滚装码头

4.7.2 调查表明，斜坡滚装码头靠船采用丁靠形式，其斜坡道既
是车辆行驶通道，又是停车场。

4.7.5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滚装船与岸联接的基本规定~(GB/T

1456)而提出的。

4.8 重件码头

4.8.1 重件码头的特点是货物件数少、重量大，码头利用率低。

装卸工艺设计时，应统筹兼顾考虑选用机型。

4.8.4 大型运输车辆对坡度、道路宽度和转弯半径等均有特殊的

要求，特别在斜坡上运输要确保运输安全。

4.10 港口泊位数和通过能力

4.10.1 当设计年吞吐量中有水上过驳量时，通过码头的年货物
吞吐量需扣除水上过驳量。

4.10.3 泊位利用率是港口生产的重要指标。内河受自然条件等

因素的影响，各流域的通航期相差甚远，特别是北方河流，封冻期

很长，真正能通航时间也不长。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规定"封冻河流和湖泊的通航期应以全年总天数减去

封冻和流冰停航的天数计算"。因此，河港应以"通航期"为出发点

来考虑泊位利用率。

4.10.4 目前内河 40'集装箱所占比例较小，但 40'集装箱比例又

呈上升趋势，集装箱折算系数可以根据各港实际情况确定。资料

不足时，集装箱折算系数取1.2- 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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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7 港口生产不平衡系数，是指港口月最大货运量与月平均

货运量之比，它反映了港口生产营运中的不平衡情况。

4.11 库场规模的确定

4.11.1- 4.11.4 仓库、堆场容量和面积应根据货物种类、人库场
量、堆存期、集疏运方式和生产管理水平等主要因素确定。

货物在库场平均堆存期直接影响库场面积，库场面积应以满

足港口装卸船作业与装卸车作业的需要而确定。受市场经济的影

响，港口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效益，将仓库、堆场作为仓储等使用，

堆存期可视具体情况适当延长。

仓库飞堆场有效面积，即仓库、堆场总面积扣除办公室、通道、

堆货间距、货堆与墙壁之间的距离等不能用于堆货的面积。

4.11.8 集装箱平均货物重量是包括空箱在内的全部到港集装箱
平均货物重量。调查表明，内河集装箱空箱率达 30% - 50% 。

4.11.9 集装箱码头大门车道数为集装箱车辆进出大门车道数的

总和，其比例可根据本港情况及工艺布置确定。

集装箱车辆到港不平衡系数为日高峰时间段内，进出大门车

辆小时平均值与日平均值的比值，可按本港不少于连续 3 个月统

计值的最大值选取。

车辆平均载箱量是指通过大门的集装箱车辆中，载 401 、 201 、

2 X 201集装箱及返空车辆的统计平均值。

空车率是指空车进港而载箱出港与载箱车辆进港而空车出港

的统计值。

4.11.11 根据"发展中国家港口规划手册"中的有关规定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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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铁路和道路

5.1 一般规定

5.1.1 港口铁路、道路的建设涉及面广、投资较大，因此，必须根

据铁路、道路所承担的运量、货种和流向等因素，划定铁路、道路的

等级标准，并按其相应的技术标准，在符合港区总体布置及装卸工

艺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形、地质和进线条件等进行设计。

5.1.2 根据货运量发展和港口分期建设规划，妥善地处理港口铁

路、道路近期和远期工程的关系十分重要。为配合港口工程分期

建设，铁路、道路设计应一次规划，分期实施。

5.2 铁路

5.2.1 对于与路网元直接联系，仅为厂矿内部铁路运输服务的专

用港区，由于厂矿系自备机车承担厂矿内部运输及向港区取送车，

港区铁路的技术标准，应按该厂矿企业内部铁路的技术标准执行。

5.2.3 据调查，我国现有路港联运的内河港口，自接轨站的接轨

点起，至港区内的港口铁路，其组成可分下列两种形式:

(1) 由港口联络线、港口站、连接线和装卸线等组成;

(2)由连接线和装卸线等组成。

调查表明:当港口铁路由港区自行经营管理，且路港交接方

式采用车辆交接时，都设置港口站，其港口铁路为第(1)种组成形

成。第(2)种组成形式的港口铁路适用于货物交接方式。

5.2.4 新建港口站的位置宜尽量接近港区，以便缩短向港区装卸

线取送车的走行距离，从而提高铁路调车作业效率和降低运输成

本，但应留有足够的陆域纵深和岸线，以供港区的发展。在选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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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站位置时，尚应考虑港口联络线接轨合理不产生车流的折角和

迂回运输，联络线和连接线的技术条件与港口铁路运量及运输要

求相适应，向港区装卸线取送车便捷，有利于港口站和港区的发

展，以及与城市规划相互协调等因素。

港口站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应满足列车到发、解编、集结和取

送及港口调车机车整备、检修等作业要求。通常港口调车机车负

担接轨站与港口站之间的取送作业，在接轨站交接线办理车辆交

接作业。有条件时也可在港口站办理车辆交接作业。

港口站到发线有效长度的规定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

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并结合我国河港实际经验而

制定的。根据调查资料，港口站部分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与接轨站

到发线的有效长度一致的港区占 50% ;港口站的到发线有效长度

为路网列车长度一半的也占 50% 。

当港口行车量、调车作业量较小，且联络线或连接线的平面、

纵断面符合牵出作业要求时，可缓设或不设牵出线。河港港口站

调查资料表明，大多数港口站均未设置牵出线。

5.2.7、5.2.8 表 5.2.7 和表 5.2.8 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

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GBJ 12) 的有关规定编写。

5.3 道路

5.3.1 、5.3.2 港口道路包括进港道路和港内道路两部分。进港

道路为港区与公路、城市道路等相连接的对外道路，一般指由连接

点至港区大门的进港道路。

调查资料表明，大多数河港的进港道路长度在 lkm 以内，其

中又以 50~ 3∞m 之间居多。当进港道路的长度较短时或接近港

区大门的路段，汽车在进港道路上的行驶速度与港内道路计算行

车速度(15km1h)接近，进港道路设计可采用港内主干道或次干道

的有关技术指标。

5.3.3 港内道路为港区的内部道路，一般指以港区围墙为界的范

围内的道路。港内道路除通行货运汽车外，还通行各种流动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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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车辆种类复杂，交通密度大，是港口疏运的重要设施之一，其

布置方式和技术标准直接影响港口的通过能力。为保证道路通

畅，避免交通阻塞，应满足装卸工艺对道路的使用要求，并与港内

其他设施相协调。

5.3.4 港内道路主要技术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

规范>(GBJ 22) 的有关规定，结合河港特点和港口调查资料制定

的。

港内道路按其性质、使用要求和交通量，划分为主干道飞次干

道和支道，并相应规定其各项技术指标。主干道为港区内交通繁

忙的主要道路，般为连接港区大门的道路;次干道为港区内码

头、库场和流动机械库等之间相互连接的交通运输道路，或连接港

区次要出人口的道路;支道为港区内车辆和行人都较少的道路。

港内道路的路面宽度和纵坡设计，应根据港区规模、运量、货

种、装卸流动机械和车辆类型及道路性质、类别等因素，并结合港

区自然条件，综合考虑确定。由于我国内河港口分布地域广阔，自

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适应各种不同条件，道路技术

标准规定值具有一定范围的灵活性，便于设计时采用。

对汽车运输量大、泊位较多、船舶吨位大的综合性港区和件杂

货港区及运量发展较快的港区，路面宽度直采用表 5.3.4 中较大

值;对汽车运输量较小、泊位较少和船舶吨位小的港区，路面宽度

宜采用表中较小值;对集装箱港区尚应按装卸工艺和车辆运行组

织等确定。

根据河网地区、平原河流地区的港口调查资料，大、中型港区

港内道路主、次干道纵坡均较平缓，一般纵坡均在 3% 以内，但也

有坡道长度较短的局部地段最大纵坡达 5 0/0 ~ 6 0/0 。港内道路坡

度平缓，有利于装卸作业和运输安全。对集装箱港区、件杂货港区

和综合性港区，流动机械作业繁忙，汽车运输量较大，其港内主、次

干道一般地段，宜尽量采用缓于 3%的平缓纵坡·局部地段受条件

限制，可采用表 5.3.4 中所列最大纵坡。

供汽车或流动机械行驶的下河坡道的纵坡及其坡长，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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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工艺要求，并结合岸坡地形条件和下河坡道的性质，按表 5.

3.4 的注⑤综合考虑确定。

由于港内道路路线较短，交叉口较多，车辆行驶速度较低。根

据调查资料，大多数港区的港内道路限制车速为 10 - 15km/h。从

经济实用和行车安全考虑，规定港内道路计算行车速度为

15km1h，并相应规定道路设计的相关要素如停车视距、会车视距、

交叉口停车视距和竖曲线半径等技术指标。

5.3.6 根据使用经验和现场调查资料，港口道路通常采用高级路

面，其面层类型为: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热拌沥青碎石和整齐

块石等。

5.4 路线交叉

5.4.2 平交道口两端，从铁路钢轨外侧算起，各应有不小于 16m

的水平路段，其长度不包括竖曲线部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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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和排水

6.1 一般规定

6.1.3.1 港口船舶和生活用水水源一般优先采用城镇自来水，

这样有利于城市供水水源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6.1.3.2 由于近年来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散货堆场防尘等

环保用水量增加较多，内河港口位于江、河、湖泊淡水资源比较丰

富，为广辟水源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因此建议在有条件的港口对消

防、道路喷洒、防尘、绿化和冲洗等杂项用水均可直接采用江、河或

湖泊作为水源。

6.1.5 位于山地丘陵的港口，其山洪流量一般都比较大，为了保

证港口安全，须考虑排洪措施。对必须通过港口排人港池的洪水，

为了保证船舶靠泊的安全和码头结构的安全，要采取消能和防冲

刷措施。

6.2 给 71<

6.2.3 据调查:

(1) 内河 1000DWT 以下的货驳，其水箱容积一般在 5.0m3 以

下 ， 3棚DWT 以下的货驳，其水箱容积一般在 10.0m3 以下;

(2) 内河通往香港航线 1刷DWT 以下的货船(驳) ，其水箱容

积一般在 50..... 80m3/艘，在调查中了解到，通往香港航线的货船

(驳)有进→步增大的可能，所以给出了 3000DWT 以下的货船

(驳) ，用水量 50.....1∞m3j艘的规定;

(3) 内向有自航能力的货船用水量没有一个标准，设计中不

好操作。根据有关船舶设计建造资料，内河有自航能力的货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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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是按船舶定员，续航力来设计的。表 6.2.3 所给出的货船用

水量指标是根据船舶定员和续航力经综合分析以后计算出的用水
』三L

Æo 

6.2.9 集装箱港口拆装箱库和堆场的室内外消防用水量是根据

1992 年建设部批准发布的《海港集装箱码头建设标准》中消防用

水的规定制定的，该标准规定:"单个集装箱泊位，按一次火灾考

虑。集装箱拆装箱库的耐火等级按二级考虑。货物按丙类物品考

虑。室外1消肖防用水量按 2苟5νs 计、室内 1消肖防用水量按 10νs 计，火

灾延续时间可按 3 小时计一次火灾消防用水量为 3打78m旷"

6.2.10 直立式码头操作平台的1消肖防用水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j，女如口:码头吨级从几百吨级到几万吨级，货物种类覆盖较广，装卸

平台的尺度差别较大等O 本条所给出的消防用水量是按两只消防

水枪的用水量计算的。

6.2.18 河港配水管网有其特殊性，一般情况下，消防流量占计算

流量的比重比较大，而消防时又可允许暂停船舶用水和环境保护

用水，以减小消防时的校核流量。基于上述情况，港口配水管网的

校核流量可不必强调按最高日最高时加消防流量进行校核，从而

达到节省投资的目的。

6.2.21 港口消火栓的设置，应根据货种和消防用水量的大小经

计算确定，如消防用水量较大的库场，其消火栓的布置间距应适量

减小。但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120m。另据调查，某些采用地下式消

火栓的场所，由于消火栓没有明显标志，以致于在发生火灾时找不

到消火栓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规定采用地下式消火栓应有明显

标志。

6.2.22 河港码头由于兼顾船型较多，船舶大小不一，因此规定上

水栓间距不宜大于 30mo 上水栓口径采用 65mm，主要是考虑码头

上水栓既能作船舶上水用，在码头发生一般性火灾时，又可作为消

火栓使用。

126 



6.3 排水

6.3.9 内河港口一般位于雨量较为丰沛的地区，由于库场地面覆

盖较好径流系数较大，加之地面坡度较为平坦，港口又是货物的重

要集散地，对排水的通畅性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提出雨水口的问距

不宜大于 30m 的要求。

道路雨水口一般按单算、双算和多算来划分，雨水口的型式又

分为平算式和边沟式，选择何种型式的雨水口应根据港口道路的

型式和纵坡来确定，一般纵坡较大，雨量集中的地方应采用双算或

多算雨水口 D 港口低洼处一般较易产生积水，影响交通和生产，因

此在港口低洼处设置多算或增设雨水口是很有必要的。

6.3.10 据调查，港口工程由于货物种类较杂道路和库场的雨水

口及雨水口连接管极易堵塞，由于管径较小，清通尤其困难，因此建

议雨水口连接管管径采用 3∞ITlIllo 雨水口的深度不宜大于1.1m的

规定是根据雨水口连接管管径和管道最小覆土深度确定的。

6.3.11 散货堆场一般不宜设置暗管排水系统。据调查:所有港

口的散货堆场的排水管、沟堵塞均比较严重，特别是管道系统堵塞

后清通很困难，设置排水沟清通比较容易，沟宽不小于 O.3m 的规

定，主要是为清通提供方便c

6.3.12 电缆向人孔井内的积水宜直接排人港口雨水检查井，但

有的电缆沟人孔井的井底高程低于附近雨水检查井的井底高程或

距雨水检查井较远，不能直接排人附近雨水检查井，在此情况下，

可采用移动式排水泵排除积水。

6.3.13 近年来我国集装箱港口发展迅猛，危险品集装箱的数量

也逐年增多，在堆场上，危险品集装箱己按现行国家标准《集装箱

港口装卸作业安全规程}(GB 11ω2) ，设在专门指定的区域并与其

他箱区隔离，周围设置独立的排水管、渠，一旦出现事故时，可将其

事故污水收集起来以便专门处理。规定该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后

未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污水，不得排入集装箱堆场的雨水排水系

统，是为了防止污染源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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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电、照明及控制

7.1 一般规定

7.1.2 电力是港口的重要能源，并应来自当地的电力系统，电力

系统所属大型电厂其单位功率的投资少、发电戚本低，而用电单位

的自备中小型电厂则相反，因此港口不设发电厂供电。

7.1.3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施工安装和维护管

理水平相差很大。电气设计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港口工程，采用不

同技术和装备水平。

对设备选型，优先采用节能的成套设备和定型产品，是贯彻国

家节约能源和保证设计质量的重要措施。

7.2 供电

7.2.1 港口常见一级电力负荷有:重要的通信导航设施、重要铁

路信号、国际客运站、装卸甲类和乙类石油化工产品的一级、二级

码头的消防设备等。

港口常见二级电力负荷有:大中型港口的主要生产用电等。

7.2.2 根据调查，河港的一级负荷容量较小，不能取得第二电源

时，可采用柴油发电机作为自备电源。

7.2.4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钢质内河船舶人级与建造规范》中的

有关规定。

7.2.5 码头前方装卸机械用电负荷日渐增大，为保证码头前方供

电质量，减少线路电压损失，码头前方变电所宜靠近码头前方装卸

机械。

7.2.6 变配电装置遭受浸水后修复时间较长，影响港口生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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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和设计资料分析，位于码头前方不受防瓶堤保护的变配电

所室内地坪高程按本条规定执行能满足要求。

7.2.7 根据调查，在阴雨天气时，户外式的变配电设备闪烁严重，

造成电能损耗较大，供电安全性差，维修工作量大等缺点，同时由

于 35kV 电气设备户内成套装置不断更新完善，户内式具有明显的

优点。在场地宽敞、无污染或污染轻微的地方，高压侧也可为户外

式。

为保障变配电所的正常运行，所内应设置必要的生产辅助用

房，如值班、设备维修、材料工具和卫生间等。

为了解供电情况和维修管理等方面的需要联系送电、停电及

事故等，变配电所应设置与电力部门、分变电所之间的联系电话。

7.2.8 港口动力机械分散而流动多为重复短期工作制的感性负

荷，自然功率因数低且在短时内变化大，要做到就地平衡比较困

难。根据调查，多数港口在变电所内用并联电容器作补偿，可达到

《全国供用电规则》的要求。

7.2.9 用电设备端与电压偏差允许值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7.2.10 结合港口调查，起重机接电箱的端电压波动不低于

一 10% ，起重机接电箱至起重机电动机端电压波动不低于 -5% ，

故起重机总的电压波动允许值为 -15%。电压破动允许值以额定

电压的百分数表示。

7.2.12 化工和食盐码头，腐蚀很严重，过去很多港区采用铝芯电

缆或铝质导线，接头因腐蚀而出问题，不管是压接还是绞接，很快

都松动发热、闪烁直至出事故，没有好办法处理解决。

7.2.20.4 露天敷设的电缆桥架设置保护盖板，可以防止人员

直接接触、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损伤和日晒导致老化D

7.2.22 为防止流动机械撞击，便于前沿装卸作业，码头前沿接电

箱宜为卧式。

7.2.23 供靠泊船舶用电的接电箱，主要是提供船上人员在停靠

期间的生活用电。

129 



7.3 照明

7.3.1 根据调查，大多数港口的照明和动力一般共用变压器，经

多年的运行证明共用变压器是经济合理的，对节约投资和降低能

耗都有意义。

因盯系统的带电部分与大地不直接连接，其照明不能和动力

共用变压器，必须设专用照明变压器。

7.3.2 室外照明目前普遍采用集中控制，由工作人员定时开关，

这在小的港区是可取的。若是大的港区，由工作人员开关并不合

适，宜采用自动控制装置。

7.3.3 对气体放电灯具的无功功率进行补偿，是节约电能的有效

措施。

7.3.4 表 7.3.4 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港口装卸区域照明照度及

测量方法}(盯'/T 557一2∞4)编制的。一般照明指不考虑特殊的局

部需要，为照亮整个场地而设置的照明。混合照明指一般照明与

机械设备本身带的照明组合成的照明，这时的照度值指装卸作业
区的局部照度值。

7.4 控制

7.4.2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要求同时得电、失电，否则，当控制回路

有电，主回路电源失电又恢复供电时，将引起自起动，易发生故障，

所以应有联锁。

7.4.6 起动预告信号一般用电筒、电铃和语音广播等。

紧急事故断电开关或自锁式按钮只是在发生特大事故时才使

用。

钢丝绳操作的防尘密封式双向拉绳开关操作方便，宜优先采

用。

根据调查，自锁式按钮的间距为 5 - 50m，各港差异较大O 根

据设计和实际运行经验确定 20 - 30m 为宜。

为体现现场优先的控制原则，当现场发出应答信号后，中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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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室才能起动。

7.4.10 随着计算机局域网络技术发展成熟，局域网络显示出可

靠灵活、性价比高等优点，国内河港的集装箱信息管理系统基本都

采用局域网络。

集装箱码头需要对内、对外大量交换数据。为保证网络的及

时性、并满足集装箱装卸量高速发展的需要，建立传输速率较高的

主干网络系统是必要的。

系统安全防护措施包括防病毒、用户密码与操作权限设制等。

为加强管理，很多地区海关、边检等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行电子

报关和"元缝隙监管"，具有外贸业务的集装箱码头宜预留与海关、

边检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网络通信接口。

在大中型集装箱码头综合办公楼内，大多有计划、调度、财务

等职能管理部门和海关、边检等行政管理部门，网络用户集中。利

用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系统、用户交换机及局域网系统的配线使

用一套由共用配件所组成的配线系统综合在一起同时工作。各个

不同制造部门的电话、数据、图像及多媒体设备，综合布线系统均

可相容，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用性口

7.4.14 设置中央控制室的工程，一般规模较大，控制电缆较多，

为节省和便于敷设控制电缆，中央控制室宜设在一层平面。在中

央控制室可通过模拟屏或电子显示器监视现场情况。

对为了便于观察而设于高层的调度室等处，可设置相应的计

算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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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信、船舶交通管理和助航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2、8.1.3 (中国技术政策(通信))强调，专用通信网与公用通

信网要协调发展，通信工作必须十分重视保密，因此港口通信设计

应和公用通信网的规划相协调，并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规

定。

8.2 有线电通信

8.2.1 我国公用通信网发展迅速，有条件的港口可利用公用通信

网组织港口虚拟电话网。

规模较小的港口应按端站-级组网，港口规模较大、有几个分

散的港区时，为了便利管理和减少线路建设费用，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可分港区设置地区电话端站，并根据需要设置地区电话汇接

站，组成两级地区电话网。

港口地区电话网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为了区别于公用通信

网，与公用通信网市话网的终端局、汇接局相对应的港口通信设施

称为端站、汇接站。

8.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制定。

8.2.5 交换机的容量与电话普及率和港口实际需要的装机数有

关。近年来，我国通信发展很快，电话普及率提高很快，调查表明

港口在开始几年电话用户增加较快，交换机的近期容量应适当扩

大，近期容量应按近期用户数的 150%确定，远期容量可按近期容

量的 2∞%确定，是比较合理的。

8.2.7 阳 8.2.9、8.2.11 依据国家通信技术政策、国家公用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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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网标准儿专用网与公用网联网的暂行规定》和原邮电部相关标

准，结合水运通信的实际情况制定。

8.2.10 公用通信网采用主从同步方式，当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

接人数字电话网时，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应配备有外同步系统，这

样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就具有了一定的应变能力。其同步系统既

可适合电话业务的需要，又可适应 ISDN 发展的需要。

当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采用外同步方式接人数字电话网时，

按照公用通信网时钟的性能，港口地区程控交换机的时钟属第四

级，此时，远端模块或程控用户交换机、数字终端设备，时钟的最低

准确度为i:: 50 x 10 - 6 0 

8.3 无线电通信

8.3.5 江岸电台是国家公用通信网和交通专用通信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为航行安全、生产调度及水上公众业务提供通信服务

的，港口电台是根据港口自身通信需要设置的电台，专用电台则是

为某专门通信用途设置的电台。

8.3.9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盯)(无线电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部《水上无线电通信规则》的有关规定，对遇险、报警、紧急或

安全通信频道，必须加以保护。

8.3.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元线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信息产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电信建设

管理办法》制定。

8.4 计算机网络

8.4.5、8.4.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的精神制定，计算机网络的安全十分重要，因此计算机网络必

须设置防火墙和根据用户级别设置访问权限。

8.4.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

规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实施办法》、原邮电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人口信道管理

133 



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8.5 船舶交通管理

8.5.3 船舶交通管理的管理区域是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

督机构划定并公布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

域。

8.5.4 参照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的{VTS 指南}，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制定。

8.6 工业电视

8.6.1 设置工业电视监视系统应根据港口规模大小、码头用途和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一般专用集装箱码头、油气码头、危

险品码头、外贸码头和大宗散货码头等应设置工业电视监视系统。

8.6.3 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信号制式是参照我国广播电视制式

制定的，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的信号制式宜与我国广播电视制式保

持一致。

8.6.12 港口生产为连续作业，港口工业电视监视系统也应能连

续工作。

8.6.21 油、气码头作业时，可能会产生油、气的泄漏，泄漏的油、

气遇到火源就会发生火灾或爆炸，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大吨

位的油、气码头出现事故时，损失会更大。

靠岸辅助系统可以对靠岸船舶的移动速度、距离和夹角进行

监测;锚钩负载监测系统可以对船舶系泊时所有缆绳的受力情况

进行监测，并具有缆绳的张力超限报警功能;环境监测系统可以对

船舶系泊时风、浪、流和潮位等状况进行监测，当环境因素超过允

许的作业条件时，会立刻报警。设置了上述系统后，可以大大减少

事故的发生。

8.7 助航设施

8.7.2 视觉航标可靠直观，便于识别和维护，一般作为港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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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助航设施，无线电助航设施视具体情况，一般作为第二种助

航条件考虑。

8.7.4 受河床地形影响，码头前沿线若距岸较远，在中、洪水时

期，对出现靠岸行驶的小型船舶而言，会产生相互干扰。为保证行

驶船舶和码头建筑物各自的安全，须在码头上下端处设置标志。

8.8 电源、接地和防雷

8.8.1 电源的中断会造成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

和工业电视监视的中断，轻则造成管理混乱，重则会造成重大政

治、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

理和工业电视监视的电源必须为通信、计算机网络、船舶交通管理

和工业电视监视的设备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交流和直流电源。

8.8.6 港口通信、计算机网络和船舶交通管理的接地，包括工作

接地系统、保护接地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这些接地系统关系到信

号及传输的质量，设备及维护使用人员的安全。因此港口通信、计

算机网络和船舶交通管理的台站必须设置安全、可靠的接地系统。

8.9 建筑物

8.9.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CGB 5(011) 的有

关规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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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保护

9.1 一般规定

9.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国际海事组织

73/78 污染公约》制定。

9.2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9.2.1 根据受纳水体的功能要求确定排放标准和处理方法，可降

低工程投资，减少运行费用和能源浪费。

9.2.6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试点工作验收标准》编制。

9.3 粉尘

9.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港口煤尘防治

规定》制定。

9.3.8 出口处指离开散货装卸作业区的位置。

9.4 废 」
卢
「
、

9.4.1- 9.4.3 装卸油品、有毒液体化学品和木材、粮食熏蒸过程

产生的有毒气体目前治理达标较难，要对工艺设计提出要求。

9.5 固体废物

9.5.2 分捡是指可回用物料(如煤、矿、粮食等)的分捡和外籍船

舶固体废物的分捡。

9.5.3 指不能送往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处置的有毒、有害固体废

物。焚烧法指采用专用焚烧设备进行焚烧处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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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绿化

9.7.3 客运码头作为城市的标志，城市规划部门常要求其绿化系

数与城市绿化系数相一致;其绿化功能主要是美化环境。

9.7.4 确定树木与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的最小间距，可以

避免树木对其的破坏影响。

9.8 应急措施

9.8.1 根据国家海事部门所制定的区域事故应急措施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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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油船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

冷却范围计算

油船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冷却面积范围的确定，是装卸油品

码头消防设计中最基本的参数，着火油舱面积和冷却范围的大小

及布置型式直接影响设计泡沫混合液和冷却水的用量。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钢质海船人级与建造规范》和 IMO 的

~199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及 MARPOL{73/78 国际防止污染海洋公

约》的有关规定，在附录 B 中给出了油船最大着火油舱面积和冷

却范围的计算公式，建议在缺乏资料时采用。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质海船人级与建造规范》表 5. 1. 4.2 中

bi < O. 2B 选取货油舱许用长度的计算公式:

(1)设计船型吨级在 1仪阴 -5删ODWT 之间时，按有纵中舱

壁计算，采用下式:

叫。咔+。小L
(2)设计船型吨级小于 1∞∞DWT 时，按无纵中舱壁计算，采

用下式:

叫05;+04
式中 ι一一货油舱的许用长度(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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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一一是指在相应于堪定的夏季载重线水线水平面上，自
舷侧向舱内与纵中剖面成直角方向量取的从舷侧到

相关货油舱外侧纵舱壁(包括内壳)之间的最小距离

(m) ; 

B一一最大船宽 (m) ; 



LL一一一油船计算长度，可用两种方法确定，第一种方法为量

自龙骨上面型深 85%处水线总长的 96% ，第二种方

法为该水线处自首柱前缘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取

其较大值(m) ; 

按以上公式可计算出货油舱的许用长度。

根据 MARPOL~73/78 国际防止污染海洋公约~13F 附件 I 中，

边舱宽度计算公式为 bi = O. 5 + DW /21删0，其计算结果取值不大

于 2m 和不小于 1m 的规定，边舱宽度 b 应在 2m 至 1m 之间，为

了简化计算在附录 B 表 B.0.1 中给出了 bi 的取值。
对 LL 的确定，按第→种方法不易取得数据，按第二种方法，据

所收集的资料分析 3 万 -26 万吨级油船总长 L 与计算长度 LL 差

值为 8.0 - 13.0m。对设计船型大于等于 10棚DWT 和小于等于

5<X削DWT 的油船，取 LL = L - (5 - 10); 对设计船型小于

10∞ODwr 的油船，取 LL = L - (3 - 5) 。

(3)油船冷却范围的计算公式是采用了现行行业标准《装卸油

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ITJ 237) 中 (6.2.7-2) 的计算公式。

139 


	001.tif
	002.tif
	003.tif
	004.tif
	005.tif
	006.tif
	007.tif
	008.tif
	009.tif
	010.tif
	011.tif
	012.tif
	013.tif
	014.tif
	015.tif
	016.tif
	017.tif
	018.tif
	019.tif
	020.tif
	021.tif
	022.tif
	022-1B4.tif
	022-2B4.tif
	023.tif
	024.tif
	025.tif
	026.tif
	027.tif
	028.tif
	029.tif
	030.tif
	031.tif
	032.tif
	033.tif
	034.tif
	035.TIF
	036.TIF
	037.tif
	038.tif
	039.tif
	040.tif
	041.tif
	042.tif
	043.tif
	044.tif
	045.tif
	046.tif
	047.tif
	048.tif
	049.tif
	050.tif
	051.tif
	052.tif
	053.tif
	054.tif
	055.tif
	056.tif
	057.tif
	058.tif
	059.tif
	060.tif
	061.tif
	062.tif
	063.tif
	064.tif
	065.tif
	066.tif
	067.tif
	068.tif
	069.tif
	070.tif
	071.tif
	072.tif
	073.tif
	074.tif
	075.tif
	076.tif
	077.tif
	078.tif
	079.tif
	080.tif
	081.tif
	082.tif
	083.tif
	084.tif
	085.tif
	086.tif
	087.tif
	088.tif
	089.tif
	090.tif
	091.tif
	092.tif
	093.tif
	094.tif
	095.tif
	096.tif
	097.tif
	098.tif
	099.tif
	100.tif
	101.tif
	102.tif
	103.tif
	104.tif
	105.tif
	106.tif
	107.tif
	108.tif
	109.tif
	110.tif
	111.tif
	112.tif
	113.tif
	114.tif
	115.tif
	116.tif
	117.tif
	118.tif
	119.tif
	120.tif
	121.tif
	122.tif
	123.tif
	124.tif
	125.tif
	126.tif
	127.tif
	128.tif
	129.tif
	130.tif
	131.tif
	132.tif
	133.tif
	134.tif
	135.tif
	136.tif
	137.tif
	138.tif
	139.tif

